
美 国 研 究
AMERICANSTUDIESQUARTERLY

季刊暋第25卷 2011年第4期暋12月5日出版

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贾暋浩暋(7)……………………………………………

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之法律透视 向在胜 (47)……………………………………………

信息时代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探析 高望来 (62)………………………………………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研究 夏立平暋苏平 (77)……………………………………………

———兼析奥巴马政府的海洋政策

“两国集团暠构想的历史考察 顾国平暋梅仁毅 (94)……………………………………

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赵暋磊(109)………………………………………

〇文献与研究

美国台海问题研究述评(2001~2009) 严暋泉(130)……………………………………

〇学术动态

“债务危机、国内政治与美国实力地位暠研讨会综述 沈暋鹏(144)……………………

“巧实力与中美关系暠研讨会综述 周意岷(148)…………………………………………

著述巡礼 (151)…………………………………………………………………………

本刊2011年匿名审稿专家名单 (156)…………………………………………………

2011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157)………………………………………………………

编后 (160)…………………………………………………………………………………



AMERICANSTUDIESQUARTERLY
Volume25暋Number4暋Winter2011

HuangPing
HuGuocheng

ZhaoMei

WeiHongxia

LuNing
MeiRenyi

FuGuoying
LiHui

QinQin

Editor

AssociateEditor

ManagingEditor

EditorialAssistant

EditorialAssistant

EnglishPolisher

EnglishPolisher

EditorialTechnician

Proofreader

SeniorAdvisers

ChenBaosen,WangJisi,ZiZhongyun

EditorialBoard
ChuShulong,DingXinghao,HanTie,HeShunguo,

JiHong,JinCanrong,LiDaokui,LiJianming,LiangMaoxin,LuJiande,
MeiRenyi,NiFeng,NiShixiong,QinYaqing,RenDonglai,RuanZongze,

TaoWenzhao,WangRongjun,WangXi,WangZihong,WuBaiyi,XuHui,XuTongwu,
YangJiemian,YuanMing,YuanZheng,ZhangYuyan,ZhouQi

AMERICANSTUDIESQUARTERLYispublishedjointlybytheChineseAssociationforAmericanStudiesand
theInstituteofAmericanStudiesatth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Thecontentofthearticlesinthis
journalshouldnotbeconstruedasreflectingtheviewsofeithertheAssociationortheInstitute.
MANUSCRIPTSSHOULDBESENTTO:AmericanStudiesQuarterlyattheInstituteofAmericanStudies,
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Addr.UnitA,No.158,Gulouxidajie,XichengDistrict,Beijing100720,
China).

SUBSCRIPTIONS:Call(8610)8408-3531,8408-3528

Fax:(8610)8408-3506

Email:mgyjjk@gmail.com

http://www.mgyj.com

ISSN1002-8986暋Copyright1987-2011AmericanStudiesQuarterly

PrintedinBeijing,China



AMERICANSTUDIESQUARTERLY

Winter2011 Vol.25,No.4

ARTICLES

OnU.S.PolicyTowar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
Court JiaHao暋 (7)…………………………………………………

BaseduponasurveyoftheestablishmentandevolutionoftheInter灢
nationalCriminalCourt (ICC),includingthecontentionbetween
“theLike灢MindedStates暠andtheUnitedStates,thispapercompares
andanalyzesthechangingpolicyundertheClinton,BushandObama
AdministrationstowardtheICC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
eachadministrationandICCduringthelasttwodecades.Theauthor
highlightsthetwounchanged“policycores暠ofthethreeU.S.Ad灢
ministrations:attemptstocontrolandinterveneintheICCthrough
theUNSecurityCouncilanddemanding“judicialimmunity暠forall
Americannationals.Itisfurtherarguedthat,fromtheperspectiveof
U.S.globalstrategyandnationalinterest,applyingmilitaryforcein灢
ternationallywhenneededistheunderliningpremiseofthe“policy
cores暠.Thesetwo“policycores暠andthepremisewillthuscontinue
toinfluencetheU.S.policytowardtheICC,resultingpotentiallyin
newfrictionsbetweentheU.S.andICCinthenearandlongterms,
particularlywhenanemergencyeventoccursintheglobalhotspots
andwhentheAggression AmendmentsoftheRomeStatutetakes
effectexpectedlyafter2017.

ALegalPerspectiveontheDeepwaterHorizonOilSpillIncident
intheGulfofMexico XiangZaisheng暋(47)………………………

TheDeepwaterHorizonoilspillwillbedealtbytheOilPollutionAct
of1990(OPA)andothernationaloilpollutionliabilitylaws.Com灢
paredwiththeU.S.relatedlawsinthepastandtheexistinginterna灢
tionaloilpollutionliabilityconventions,thecurrentsystemofoilpol灢
lutionliabilityintheU.S.A.hasnotonlyexpandedthecoverageof
theoilpollutionliability,butalsoraisedamuchhigherliabilitylimit.
UndersuchoilpollutionliabilitylawsoftheU.S.A.,BPnotonly
willhavetopayfortheremovalcostsandwide灢rangeddamagecom灢



pensations,butalsowillfacemanykindsofcriminalandcivilpenal灢
tiesaswell.AndsincetheOPAhaslaiddownharshrestrictionsfor
theapplicationofitslimitationofliabilityprovisions,itwillbevery
difficultforBPtobenefitfromthelimitationofliabilities.

OntheSino灢U.S.RelationshipinCyberspaceandOuterSpace
intheInformationAge GaoWanglai暋(62)………………………

Bothcyberspaceandouterspacehavebecomekeystrategicspacesin
theInformationAge.TheU.S.nationalsecuritydocumentsofre灢
centyearshaveexpandedthescopeofU.S.strategicinterestsby
addingcyberspaceandouterspaceastheirnewdimensions.Inthein灢
formationspaces,theUnitedStatespursuesanaggressiveandpre灢
emptivepolicytoseekfullspectrumdominance.Therearehugegaps
betweenChinaandtheU.S.incyberspaceandouter灢spacetechnolo灢
gies.Inthefuture,ChinaandtheUnitedStatescanstarttheircoop灢
erationfromthenon灢sensitiveandnon灢militaryareaswithotherjoint
effortsofmultilateralcooperation,andbroadentheagendaofcooper灢
ationthroughinnovativethinking,soastoestablishamorestableor灢
deroftheinformationspaces.

TheU.S.MaritimeManagementSystemand
Obama狆sMaritimePolicy XiaLipingandSuPing暋(77)………
Thedevelopmentofthe U.S.maritime managementsystem has
mainlymovedthroughthreedifferentstages:themanagementunder
differentadministrativeregions,themanagementunderdifferenta灢
genciesandtheintegratedmanagement.Thereareseveralimportant
factorsaffectingthedevelopmentoftheU.S.maritimemanagement
system,amongwhicharetheunderstandingofnationalinterestand
security,internationalmaritimelaw,interestsgroups,powerstrug灢
glebetweenstategovernmentsandthefederalgovernment.Afterthe
ObamaAdministrationtookoffice,themaritimemanagementsystem
hasbeenfurtherstrengthened.TheAdministrationhastakenseveral
importantmeasurestocoordinatetheworkofthemaritimemanage灢
mentofthefederalgovernmentagencies,includingthefoundingof
theNationalMaritimeCouncil,theestablishmentoftheintegrated,
theregional灢coordinatedmanagementsystemofecologicalprotection,
anenhancementtoU.S.CoastGuardlaw灢enforcementcapability.
Thesemeasures meettheneedsofthe U.S.integrated maritime
managementsystem.ButtheU.S.Governmentcontinuestoadopt
selectivemultilateralismintheinternationalmaritimemanagementin
accordancewithitsownnationalinterest,whichhassomenegative
effectsonthemaritimesecurityofothercountries.

·4·



GroupofTwo(G2):A Historical
Review GuGuopingMeiRenyi暋(94)………………………………
Eversinceitsbirthinthe1970s,G2hasgonethroughfourversions灢
aUS灢GermanyG2,aUS灢JapanG2,aUS灢EUG2andthemostrecent
US灢ChinaG2.Thechoiceoffourdifferentcountriesorregionsindif灢
ferentperiodsshowsAmericanstrategists狆sensitivitytothechangeof
powerintheinternationalsystemandtheiropennesstoforeignpolicy
alternatives.ThefourversionsofG2alsorevealgreatsimilaritiesin
America狆sforeignpolicyconsiderations:aseachoftheseversionswas
floatedinatimewhentheUnitedStateswasboggeddownindomes灢
ticandinternationaldifficultieswhiletheothercountry/regionwas
ontherise,theywerepartofAmerica狆sburden灢sharingstrategy,en灢
couragingotherstotakeongreaterinternationalresponsibilitiesin
theUS灢centeredinternationalsystem.

TheChangesandCharacteristicsofU.S.PeacekeepingPolicy
aftertheColdWar ZhaoLei(109)…………………………………
SincetheendoftheColdWar,U.S.peacekeepingpolicyhasunderg灢
onethreemajorchanges:from EffectiveInternationalismtoAsser灢
tiveMultilateralism,fromSelectiveMultilateralismtoAmericanIn灢
ternationalism,andcurrentlytoEffectiveMultilateralism.Although
U.S.peacekeepingpolicysometimesseemstobeinconsistentoreven
contradictory,ithasbeenbasicallydevelopingalongamainline,that
is,theextentofU.S.supportofandparticipationinpeacekeeping
operationsdependsonU.S.government狆sperceptionoftherelation
betweenitsnationalinterestsandtheoperations,aswellasonthe
complexinteractionbetweenthegovernment狆sperceptionandthedo灢
mesticpressurefromtheCongressandthepublic.

DOCUMENTSANDRESEARCH

SurveyofAmericanStudyoftheTaiwanStrait
Issues YanQuan (130)………………………………………………

ACADEMICACTIVITIES

SummaryofSymposiumonDebtCrisis,DomesticPolitics

·5·



andAmericanPower ShenPeng (144)………………………………

SummaryofSymposiumonSmartPowerand
US灢ChinaRelations ZhouYimin(148)………………………………

NewBooks 暋(151)…………………………………………………………

NameListofPeerReviewersof2011 暋(156)……………………………

GeneralCatalogofAmericanStudiesQuarterlyof2011 暋(157)……

Editor狆sNote 暋(160)………………………………………………………

·6·



《美国研究》2011年第4期

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贾暋浩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基于对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和发展特点的概述(包括“相同观点国家暠集团

与美国的博弈),本文将美国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民主、共和两党三届政府对国际刑

事法院的政策演变进行了比较与解析。作者认为,应关注美国三届政府近20年来始终

未变的两大“政策核心暠:即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制和干预,以及要

求国际刑事法院给予所有美国人“司法豁免权暠。从美国全球战略与国家利益出发,需要

时在世界上使用武力则是以上两大“政策核心暠的基本前提。它们将继续影响美国对国

际刑事法院的政策,并使美国在近期(特别是在世界热点地区出现突发事件时)与中长期

(预期2017年《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批准生效后)存在着与国际刑事法院发生新的矛

盾冲突的可能性。

关键词:美国外交 国际刑事法院 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

自2002年7月1日诞生以来,根据多边国际条约《罗马规约》(RomeStatute)成

立和常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ICC),这一被

称为“很可能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制度创新暠栙和“20世纪的最后一

栙 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4thed.(Cambridge:Cam灢
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p.x,note8.



个大国际组织暠,栙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栚 在《罗马规约》制定与国际刑事法

院成立与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对其政策以及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都

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颇具特点的演变过程。本文将美国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民

主、共和两党三届政府近20年来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和演变进行比较研究,重点

探讨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有原则交往暠的政策以及两者关系的变化。

一暋国际刑事法院栛

(一)国际刑事法院概述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于1998年7月17日由世界上162个主权国家的全权外交

代表参加的罗马国际会议通过(故称为《罗马规约》),在超过法定的60个国家批准后

于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不同于历史较久亦常设于海牙的国际法院(Interna灢
tionalCourtofJustice,ICJ),栜《罗马规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独立于联合国和其他

国际组织。作为一种最后的法律手段,国际刑事法院在当今国际刑法体系中占有核

心地位,它负责调查和审判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整个国际社

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暠的个人的刑事责任。栞 这些罪行既可能是发生于国家之间的

战争,也可能是发生于一国内部的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暴行。《罗马规约》还授予国际

刑事法院对审理情势中无论处于何种地位的个人(包括一国元首)的司法权。

至2011年12月,世界上已有119个国家正式签署和批准加入《罗马规约》并成

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另有34个国家签署后尚未批准和加入《罗马规约》。国际刑

事法院目前有来自约90个国家的700名工作人员,包括经法院成员国大会选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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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栜

栞

BartramS.Brown,“TheStatuteoftheICC:Past,Present,andFuture,暠inSarahB.SewallandCarl
Kaysen,eds.,TheUnitedState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NewYork: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p.61.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给未来子孙后代的希望之礼,是向着普遍人权与

法制征程迈进的巨大一步。暠1998年7月18日于罗马。LauraBarnett,LegalandLegislativeAffairsDivi灢
sion,ParliamentofCanada(PRB02-11E),“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HistoryandRole,暠No灢
vember4,2008.
本文因限于主题和篇幅,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不展开讨论。
国际法院是隶属于联合国的国际法律机构,主要根据国际法审理由各国提交的国家间的法律争端和对国际

法做出解释。在被授权的各国际组织等要求下,它也对各种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既不接受也

不起诉任何个人,它只审理由国家提交的案件。同时,国际刑事法院也不同于历史上为审判战争罪犯而临

时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或特别刑事法庭。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德国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因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等国发生战争与大规

模暴行由联合国安理会设立的临时国际刑事法庭等。

RomeStatuteo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reamble.



生、任期9年的18名法官栙、1名检察官和1名书记官。2011年法院的预算开支为

1.036亿欧元,由各成员国按国内生产总值分摊。栚

目前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处已对包括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达

尔富尔(苏丹)、肯尼亚、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等7处情势(共12个案件)进行调查,其中

3个案件已结束审判等待判决或正在审判中。另外,法院检察官处还正在对以下8
处情势进行初步审查栛:阿富汗、哥伦比亚、格鲁吉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尼日利亚、

巴勒斯坦栜和韩国栞。

(二)解析“国际刑事法院现象暠

20世纪末国际刑事法院的产生及其后发展,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冷

战结束使东西方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告终。长期受压仰的国际正义、

和平与保护人权运动在后冷战时代获迅猛发展,栟“保护的责任暠成为国际社会主流

普遍接受的国际共识与规范;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与国际体系发生了深刻

变化。各国对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国际事务,以及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等

国际组织对一些重要全球与区域问题的处理深感失望与不满。正是在这两大潮流的

推动下,国际刑事法院应运而生。

(1)冷战后国际正义、和平与人权保护运动的发展

1991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发动了吞并邻国科威特的侵略战争。1992年,前南

斯拉夫又爆发了内战和大规模种族清洗与屠杀,接着在非洲卢旺达也发生了大规模

种族屠杀暴行。虽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了击败伊拉克

侵略的海湾战争,但国际社会对以内战和国内大规模暴行出现的后二者,因毫无准备

而无能为力。事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向国际社会和所有国家提出了

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半个世纪和人类正走向新纪元之际,对一

个国家发生的这样大规模和极为残忍的种族屠杀与种族清洗暴行,国际社会什么时

·9·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2003年2月首次选出的18名法官中有7人为女性。

JudgeSang灢HyunSong,Presidento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ddresstotheUnitedNationsGen灢
eralAssembly,NewYork,October26,2011.
JudgeSang灢HyunSong,Presidento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ddresstotheUnitedNationsGen灢
eralAssembly.
EmilyC.Barbour,etc.(U.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ICC):

Jurisdiction,Extradition,andU.S.Policy,暠March16,2010.
2010年12月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在12月7日的一份简短声明中称,检察

官办公室已开始初步调查,评估延坪岛炮击和“天安舰暠事件中是否存在战争罪行。

William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reface.国际刑事法院与战后

国际和平与人权运动的发展同步并成为其标志。



候才能采取行动以帮助保护这些国家的人民,并使这类惨剧不再重演?栙

此后,加拿大政府于2000年9月成立了“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暠(ICISS),

并于2001年12月发表了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报告基于国家主权是一种责任

的理念,提出保护一国人民不受各种大规模暴行的危害是一个主权国家及其政府的

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责任。当一国政府不能或不愿(如本身就是大规模暴行的制造者)

制止这些暴行时,国际社会就有责任以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手段来防止这些暴行在

一国内的发生和蔓延,并用各种外交手段、施压行动和作为最后手段的军事干预来应

对这些大规模暴行和反人类罪行。国际社会还应通过将安全与正义带给受害国家和

人民并揭示大规模暴行的根源来帮助受害国进行重建。栚

此后,国际社会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确认和落实“保护的责任暠:2005年非洲

各国发起成立了以“保护责任暠为宗旨的新区域性组织非洲联盟,并于同年通过了防

止大规模暴行的“依祖维尼共识暠;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包含138
与139两段明确说明“保护责任暠内容的最后文件;2006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包括“保护责任暠内容的1674号决议;2009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题为

《贯彻保护责任》的报告和三项基本原则;200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关于保护

责任的决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主流提出的“保护责任暠共识,为国际刑事法院

这一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并惩罚和威慑国际上大规模暴行的常设国际刑事法律机构

的建立,提供了大的历史背景。

(2)“相同观点国家暠与美国的博弈

20世纪最后十年出现了一股在全球各个领域摆脱美国控制并在新的制度性和

参与型民主基础上建立国际机构与国际组织的世界性潮流。除国际刑事法院外,还

有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地雷条约》等。而国际刑事法

院,则是这一潮流在国际法领域维护正义、和平与保护人权的主要代表。

在这一潮流中,出现了由60多国组成虽非正式组织、但合作与协调相当有效的

“相同观点国家暠(like灢mindedstates,LMS)集团。栛 其成员包括了除美国之外几乎

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各国,除法国外的几乎所有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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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Wikipedia:ResponsibilitytoProtect.
Wikipedia:Responsibilityto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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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金钻五国暠中的巴西和南非,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和韩国,一部分拉美国

家和东欧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后,出于对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并欲

控制全球事务和建立美国独霸的“国际新秩序暠,以及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

际组织处理重要的全球与区域问题的失望与不满,“相同观点国家暠主张国际刑事法

院不受美国和安理会控制并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威和能力。栙 在《罗马规约》起草和修

订的过程中,“相同观点国家暠以长期、协调和有效的努力,主导了这一进程。

研究国际刑事法院的欧洲学者威廉·A.夏巴斯指出:“《罗马规约》使许多国家

间接地做了他们无法直接做的事,即联合国改革与宪章修正。这一对安理会没有先

例的挑战,也就给美国带来了诸多难题。但这也有助于人们认识与解释国际刑事法

院的惊人成功。正因为这种对联合国现存机制的大胆和激动人心的挑战,导致了那

么多国家热情地加入了新的国际刑事法院。暠栚

如果说在是否要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认识上,“相同观点国家暠与美国

还有一定的共同语言,那么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如何建立的问题

上,双方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它集中表现在,如何定位和处理国际刑事法院

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以及美国人是否应享有不同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司法豁免

权暠。在《罗马规约》的谈判和制定过程中,双方曾经过数年的博弈和妥协。但这一分

歧最终导致双方分道扬镳,美国克林顿政府在罗马会议的最后阶段对成立国际刑事

法院投下了反对票。

二暋克林顿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1993~2001年)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法

律机构以审判世界上的战争罪行和大规模暴行始终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主张由

一国国内司法机构进行审判。栛 但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这一立场发生

了引人注目的变化。90年代初,美国维和部队在国家和社会均完全失控的索马里遭

到当地武装力量攻击而被迫撤出,这一事件对克林顿政府、美国国会、舆论和民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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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持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栙

此后,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将支持和积极参加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谈

判,认为它“将向那些利用战争来掩盖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杀戮暴行的人们发出一个强

有力的信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些行为的后果。暠栚在《罗马规约》谈判的关键时刻,美

国国会参众两院也于1997年通过联合决议,要求克林顿总统支持和全力参与谈判,

以达成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条约。栛

(一)从参与制定到阻挠通过:围绕着《罗马规约》的角逐

199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其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提交联合国大

会。该报告建议按照《联合国宪章》框架,将国际刑事法院从属于联合国安理会并使

安理会对法院起主导作用,得到克林顿政府的支持。栜 它所建议的实际上是此前一

年由美国积极推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建立的前南斯拉夫特别刑事法庭的一个常设

模式。栞

克林顿政府参加罗马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戴维·谢菲尔曾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

国际刑事法院的最后草案,涉及了许多美国的目标。在我们看来,这是进行更具体和

更全面讨论的一个好的出发点。虽然它与美国的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但国际法委员

会的草案认识到,应由安理会来决定那些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功能有关的案件是否

应交由国际刑事法院来审理,在因任何被指控的侵略罪而对个人起诉之前应首先由

安理会采取行动,检察官只应在某规约成员国或安理会对案件提出要求时才能采取

行动。暠栟

1995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设立了“成立国际刑事法院准备委员会暠。此后

自1996至1998年,该委员会在举行的6次会议中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但许多困难

问题仍久拖未决。栠 最后根据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准备委员会暠将各种意见和建议

纳入一个规约草案,将其提交给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批准大会讨论。

1998年6月15日至7月18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批准大会在位于意大利首

都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举行。有162个国家派出全权外交代表参加,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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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个非政府组织的正式代表出席并直接或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联盟暠栙参与大会,

同时一系列国际组织也派代表参加。

罗马大会上,“相同观点国家暠主导了大会的进程和议程。栚 它们提供了决定大

会进程、主要文件和每日议程的最高决策机构“总委员会暠5人执行局的主要成员,以

及大会各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负责人。总委员会主席由“相同观点国家暠的加拿大外

交家(加外交部首席法律顾问和驻瑞典大使)菲力皮·科什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成立

后当选为第一任院长)。栛 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准备过程尤其是罗马大会期间,

“相同观点国家暠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它集中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即国

际刑事法院是否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司法机构,从而避免由美国主导并通过联合

国安理会加以控制的局面。

如果将美国支持的199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方案,

与1998年最后通过的《罗马规约》进行比较,栜就可看出在规约制定过程中,“相同观

点国家暠的主张占了上风。它们与大部分参会国家一起在以下方面确立了国际刑事

法院不受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控制的独立性和司法管辖权。

(1)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和权限

在199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草案中,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的调查和立

案几乎有任意的事先否决权。法院的关键角色检察官则处于从属地位,其权力受到

限制。栞 但作为“相同观点国家暠所提出的核心要求,《罗马规约》在第15条关于检察

官的作用和权限的条款中,检察官获得了既在国际刑事法院内的相对独立性(但受制

于成员国大会和法官),又在外部不受安理会控制的地位和权力。规约中还规定了由

安理会、规约成员国和检察官三者对启动(也称“触发暠)立案与调查的分享权力,以及

由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法庭最后决定是否对某一案件进行正式调查的权力。它实际上

通过检察官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内部的法律程序机制的制约,基本上排

除了安理会对法院和检察官的外部政治控制和干预。栟

·31·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BenjaminN.Schiff,Building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148,“国际刑事法院联盟暠创立于1995
年,现在全球有2500个会员团体,总协调人比尔·佩斯(“国际联邦主义运动暠执行主任)被誉为“国际刑事

法院之友暠。该“联盟暠和佩斯本人在《罗马规约》制定和国际刑事法院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

BenjaminN.Schiff,Building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p.69~72.
BartramS.Brown,“TheStatuteoftheICC:Past,Present,andFuture,暠pp.62,80,note5.
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26.
WilliamA.Schabas,“UnitedStatesHostility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It狆sAllAbouttheSecur灢
ityCouncil,暠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15,2004,pp.714~716.
WilliamA.Schabas,“UnitedStatesHostility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It狆sAllAbouttheSecur灢
ityCouncil,暠p.716.



(2)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与审案权

美国随后又企图以安理会干预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与审案的权力来对后者进行控

制。但“相同观点国家暠则在《罗马规约》第16条以案件审议的“推迟暠机制对美国进

行了成功的反制约。

参加罗马大会的美国代表团一开始认为,只需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规定该

法院只能受理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案件,这样就能通过美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有效的控制,同时又省去了以往不断重新建立各临时性国际特

别刑事法庭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重订法庭章程、招聘工作人员和解决经费等种种

麻烦。栙

但在1997年12月规约准备委员会的最后会议上,“相同观点国家暠新加坡提出

了一个“妥协方案暠,栚将原来联合国法律委员会所建议由安理会来决定国际刑事法

院审理任何案件的“前置批准暠,改为安理会有权暂时停止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与审理

某一案件的“后置推迟暠。栛 该方案最后成为《罗马公约》第16条。它规定了美国与

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须通过安理会决议来“推迟暠国际刑事法院案件调查和审理的

“高门槛暠。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6条对“推迟调查和诉讼暠规定为:“在安全理事会

根据暣联合国宪章暤第七章通过决议并对法院提出要求后的12个月时间里,法院不能

(对某案件)开始与进行规约所规定的任何调查和诉讼。这一要求可在同样条件下由

安理会续延。暠

这样,它就把原来联合国法律委员会方案中美国(或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中的

任何一个)可以轻易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调查和审理,改为必须通过

安理会决议,即除获安理会3/5多数支持外还须由具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一

致同意,才能暂时推迟(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某一案件的调查与审理。

(3)侵略罪问题

最后,双方的博弈集中到《罗马规约》第5条,即被国际社会和《罗马公约》公认为

是“非法使用武力最严重和最危险的形式暠的侵略罪问题。栜 侵略罪问题是《罗马规

约》起草过程中“相同观点国家暠与广大发展中(尤其是中小国家)联手抗衡美国的一

个突出例子。出于保护自身安全而要求将侵略罪置于《罗马规约》司法权限之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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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盟运动国家在规约谈判过程中提出并力挺的。栙 提出后它得到德国和日本这两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接着又被“相同观点国家暠在罗马大

会上纳入《罗马规约》,并最后为参加罗马大会的绝大部分国家所接受。栚

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草案在给予国际刑事法院侵略罪司法权限的同时,也按

《联合国宪章》框架以符合美国意愿的方式规定了安理会在确定和审理侵略罪问题上

的主导地位。

但正如战后几十年的历史与经验表明,设想由联合国安理会来确定某一侵略罪

行和侵略国家,然后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可避

免地会产生严重问题。

首先,安理会的否决权机制,决定了美国和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在侵略罪问题上

都将成为例外(甚至连其盟国,如美国与以色列的例子),不可能被认定为侵略者。

其次,在对被安理会“认定暠的某一项侵略罪行和侵略者进行调查、诉讼和审判

时,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基于“无罪推定暠原则栛的国际司法机构,应当根据《罗马

规约》规定的有关条款、司法程序以及各项事实和证据做出自己独立的法律判定,而

无论其结论与安理会所认定的侵略性质是否相符。虽然在2010年《罗马规约》审议

会议上通过的有关侵略罪的修正案也提出:“法院以外的机构认定侵略行为不妨碍法

院根据本规约自行得出的结论。暠栜但问题是,无论国际刑事法院最后做出了与安理

会所认定的侵略相同或不同的判决,其后果都极为严重。

《联合国宪章》第39条规定:“安理会将决定对和平的任何威胁、破坏和平或侵略

行为的存在,并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1和42条建议或决定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

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暠换言之,安理会有权在通过相关决议确定侵略行为后,使

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手段对之加以制止。

如果法院判决结果与安理会决定相悖,双方的权威性就将发生冲突:究竟按安理

会的政治权威还是按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权威来执行。如按法律权威执行,安理会

将权威尽失。而如果发生争议,则安理会和法院都可能失去权威。

但安理会也不可能为避免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权威发生冲突,而在法院旷日

持久的审理与判决之前静待其决定而不采取行动。那样安理会又丧失了维持国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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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稳定的职责,尤其是如果法院最终判定侵略罪成立,安理会再采取行动将为时已

晚。

美国反对在规约中列入侵略罪未果后,又力主安理会在确定侵略罪中的主导地

位,致使“相同观点国家暠与美国的分歧在罗马会议前和会议期间都无法弥合。为避

免会议失败,罗马大会最后在规约第5条(1)(d)款中将侵略罪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

类罪和战争罪等一起列为“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暠,但在《规约》第5条(2)

款中只是妥协性地加上了以下侵略罪的“占位暠条款:“当根据本规约第121和123条

将侵略罪定义和确定法院对侵略罪行使司法权的各项条件的条款通过后,法院将对

侵略罪行使司法权。该条款应与《联合国宪章》的各有关条款保持一致。暠

原先联合国法律委员会草案中符合美国意愿的有关侵略罪的内容和规定未被采

用。这以后即成为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与《罗马

规约》的一大心病,栙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10年《罗马规约》审议大会期间美国

代表团与国际刑事法院参会各国之间在侵略罪问题上的博弈和妥协。

表1暋“相同观点国家暠与美国在《罗马规约》中的主要博弈

问题/博弈双方 美国 相同观点国家

1.安理会与法院检察官的地位

和权限

安理会法院“把门人暠的角色和否

决权;检察官的从属地位

规约第15条:检察官的相对独立

性;法院和检察官不受安理会控制

2.法院调查与审案权 须安理会“事前批准暠
安理会可“事后推迟暠,规约第16
条:“新加坡建议暠

3.侵略罪问题
反对《罗马规约》列入侵略罪;后改

为安理会确定侵略罪的主导权

规约第5条(1)(d)款列入侵略罪,
第5条(2)款侵略罪的“占位暠条款

以上分析和表1表明,在安理会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地位和权限、法院调查

与审案权以及侵略罪等三个主要的问题上,“不同观点国家暠与美国都持不同立场并

在谈判和制订《罗马规约》的博弈中占了上风。

克林顿政府在《规约》的谈判过程中,曾起了重要的和在不少情况下是建设性的

作用。栚 罗马会议上美国派出了人数众多(40人)、有所准备和专业化的代表团。栛

为使美国能接受规约,各国在罗马会议上也与美国达成了多项妥协。但随着谈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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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尤其是在罗马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与“相同观点国家暠及大部分与会国之间在

以下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日益表面化。

表2是罗马大会期间,“国际刑事法院联盟暠工作团队根据所收集的各国在会议

上口头发言、书面声明以及私下讨论时所表达与规约有关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于

1998年7月10日(规约表决前一周)向大会主持人、各国代表团和所有与会者公布

的“虚拟投票暠结果。该结果清楚表明,除第6条美国与各国持相同意见外,在所有其

他重大问题上,以“相同观点国家暠为代表的大部分与会国对美国的压倒优势(高达

73%至81%)和美国完全孤立的局面。它不但使各国代表团心中有数,更使会议主

持者能有把握地引导会议进程,审时度势地推出了供大会最后付诸表决并以压倒性

优势通过的《罗马规约》一揽子协议。栙 而一周后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表决,也

完全证实了这一“虚拟投票暠结果的准确性。

表2暋罗马大会时各国与美国在《罗马规约》重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1998年7月10日)栚

罗马大会期间虚拟投票所设问题 结果(%)

1.“拒绝美国建议的战争罪行高门槛(方案)暠 76%

2.“支持(法院)对主要战争罪行的自动司法权暠 73%

3.“支持授权检察官以本身权威起诉案件暠 76%

4.“支持只要求有限的国家同意(法院)司法权的‘韩国方案暞暠栛 79%

5.“反对要求安理会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的每一项调查暠 81%

6.“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和国际武装冲突都有司法权暠 75%

“相同观点国家暠与各国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与发展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强有

力的盟友,即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栜 在被菲利皮·科什称为其所参加的

“最复杂的国际谈判暠栞的罗马大会期间,“国际刑事法院联盟暠等非政府组织,在大会

总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和更小范围的“非正式会议暠等三个层面的沟通与谈判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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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无可替代和建设性的重要作用。栙 它们以非政府组织联盟的巨大网络化力量和

触角、专业化的人才资源以及现代媒体与高科技信息技术手段,为大会主持人和各国

代表团(尤其是人数较少、资源和专业人才缺乏的小国代表团)提供了实时和动态的

网络性沟通联系、专业信息咨询、分析研究,以及国际会议中急需的大量即时口译、笔

译等服务。

反观此时的美国却“失道寡助暠,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母国暠完全失去了不仅来自

其他国家而且美国本身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帮助。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只能通过从克

林顿总统、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到国防部长科恩等高级官员以电话向关键国家领导人

直接游说,以及联合俄罗斯等国对倾向于“相同观点国家暠立场的英国施压。栚

会议最后两天,一个交付罗马大会表决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一揽子方案最后

文件终于产生。在以114票赞成、16票反对和20票弃权及113票赞成、17票反对和

25票弃权,分别通过了“不予表决暠印度与美国为阻挠规约通过而在最后时间对大会

主席一揽子方案所提出的修正案后,栛大会总委员会在1998年7月17日午夜一致通

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应美国代表团要求,罗马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又

对规约进行了一次“无记录暠投票,结果为120票赞成(包括英、法、俄三个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美国等7票反对和21票弃权,美国遭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败。栜

(二)保持交往和影响

虽然美国对《罗马规约》投了反对票,但作为《罗马会议最后文件》(确认参加罗马

会议和各项谈判事实的文件)的签字国之一,美国仍保有“准备委员会暠成员的资格。

在《罗马规约》通过与提交各国批准的两年多时间里,克林顿政府经过斟酌,排除

了其他政策选择(包括“善意的忽视暠、“静观暠及“以各种方式反对暠等),对国际刑事法

院仍采取了“向前看与积极交往暠的政策。栞 美国代表团参加了有关规约的各项后续

会议和活动,为罗马大会后制定的规约《犯罪要件》以及指导国际刑事法院运行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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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证据规则》等重要文件提供了关键的内容和法律支持。栙 这两份文件也都在《罗

马规约》生效后于2002年9月3日至10日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成员国大会

上获得通过。

(三)有保留地签署《罗马规约》

2000年12月31日晚11时,即将卸任的克林顿政府在提供各国签署的最后一

小时有保留地签署了《罗马规约》,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外交史上有名的“十一时

签署暠。克林顿总统在签约同时发表声明,表达了既对《罗马规约》持保留态度,又希

望通过签署规约来争取时间和影响事态发展的立场:栚“签署规约并未使我们放弃对

其重大缺陷的关切。我们特别关切的是,当法院成立以后它将不但对批准规约国的

国民行使权威,同时还将对未批准规约国的国民行使司法权。但签署规约使我们能

够影响法院的演变,而不签署则不能……但还有更多事情必须要做。法院对美国人

员行使司法权只能在美国批准规约之后。在选择受制于法院的司法权之前,美国应

该有机会和通过时间来观察与评估法院的运行。由于这些关切,直到我们的基本关

切得到满足前,我将不会、也不建议我的继任者将规约提交(美国)参议院批准。暠

三暋小布什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2001~2009年)

小布什政府在其八年任内,推行了以保守的单边主义为特点的国家安全和外交

政策。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更以全球反恐战争为中心,以“先发制人暠的国家安全

战略为指引,在阿富汗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发动战争,接着又于2003年发动了

对伊拉克的战争。

小布什政府就任后,在外交与国家安全领域任命了一批持保守的单边主义政策

主张的高级政府官员,栛并随即实施了敌视与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宣布美国

对《罗马规约》的签署“失效暠则为其敌视与孤立政策亮了绿灯。

其后,小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军人保护法》与《奈斯科特修正

案》两部法律,为其敌视法院的政策提供了国内的法律依据和具体内容。同时,小布

什政府又不惜代价,使全世界多达104个国家与美国签订了保证不将任何被起诉的

美国人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双边豁免协定》(也因《罗马规约》第98条的内容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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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条协定暠),并不计后果地对拒绝与其签订协定的6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在西

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中的诸多重要盟国)实施了中断军事与经济援助的“制裁暠。

最后,小布什政府还将对国际刑事法院敌视与孤立的政策推向联合国安理会等全球

多边国际组织。

(一)使《罗马规约》签字“失效暠:敌视与孤立政策的开场白

2002年4月11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批准国达到了公约生效所要求

的60个国家,并按规约规定将于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

小布什政府随即与联合国秘书处联系,意图“取消暠美国在《罗马规约》上的签

字。栙 未果后即赶在《罗马规约》正式生效前,由美国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

国务卿约翰·博尔顿于2002年5月6日正式通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美国无意成为《罗马规约》成员,所以美国已没有因签字而产生的(对该规约应承担

的)各项条约法律义务。暠栚

同一天,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马克·格罗斯曼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称,虽然小布什政府赞成《罗马规约》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刑事法

院的“各项最终目标暠,但即将建立的法院在五个方面“不能有效地推进这些有价值的

目标暠。并以此为由,声明美国政府决定使自己在《罗马规约》上的签字“失效暠。栛

综观格罗斯曼所列举的理由,小布什政府对《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了

如下主要反对意见:一是国际刑事法院(特别是检察官)“篡夺安理会的作用暠和“稀释

了安理会的权威暠;栜二是国际刑事法院“威胁美国的主权暠,未经美国政府同意却“有

拘押和审判美国公民的权力暠,将美国官员和军人们“置于政治诉讼的危险之下暠;三

是“美国有帮助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独特作用和责任暠,而国际刑事法院和《罗马规

约》却对此“产生负面影响暠,因而将“影响美国与许多朋友和盟国的军事合作暠。所以

美国政府“不能允许国际刑事法院扰乱这一核心使命暠,“必须确保暠美国军人和政府

官员“不会面临政治性诉讼与调查的风险暠。栞

在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何种具体的敌视政策上,小布什政府内部有两种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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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种意见是包括约翰·博尔顿等人的“极端敌视派暠,主张在成立初期即彻底孤

立“国际刑事法院暠并使其夭折。栙 另一种意见则略为缓和,虽然也主张孤立国际刑

事法院且不与其交往与合作,但还未将搞垮法院作为直接的政策目标。小布什总统

最后选择采取后一政策,栚并在其第一任期内宣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我们

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我们完成各项全球安全承诺和保护美国人民的努力不受

国际刑事法院可能的调查、询问与诉讼之损害。该法院的司法权不适用于美国国民,

我们也不接受这种司法权。暠栛

(二)《美国军人保护法》与《奈斯科特修正案》

《美国军人保护法》栜是小布什总统于2002年8月签署的第一部也是最主要的

“对抗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暠。该法律被国际社会称为“入侵海牙法暠,因为它甚至授

权美国总统“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暠,“以解救被国际刑事法院(或以其名义)拘留和关押

(在海牙)的任何美国公民和盟国人员。暠栞该法禁止美国政府各部门与国际刑事法院

合作,对拒绝与美国签订《双边豁免协定》的国家,将停止美国提供的“国际军事教育

和训练援助暠以及“外国军事资助暠等军援项目。该法并禁止向国际刑事法院直接或

间接转交保密的美国国家安全信息(包括执法信息),还在很大程度上将美国对联合

国各项维和活动的支持,与得到书面明确保证不将美国人员转交国际刑事法院相联

系。

美国敌视国际刑事法院的第二个立法,是2004年12月通过的附加于美国2005
财年对外拨款法的《奈斯科特修正案》(需每年延续)。它授权美国政府取消拒绝与美

国签订《双边豁免协定》国家的经济援助(“经济支持基金暠),从而影响到美国许多重

要的非北约盟国,涉及美国多项对外援助资金,包括国际安全与反恐合作、经济和民

主发展、人权与促进和平进程等。

(三)《双边豁免协定》(“第98条协定暠)

以《美国军人保护法》与《奈斯科特修正案》为法律依据和外交上的施压,小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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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April20,2009.这可以和前小布什政府负责军控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的言论做个比较。博

尔顿说,他对小布什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在达尔富尔调查的暗中支持感到“不安暠,“如果你允许这样的事发

生,你就在使国际刑事法院合法化。我主张的政策是孤立它并希望它最终消亡。暠

VeronicaGlick,“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
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Policy.暠

MeganA.Fairlie,“TheUintedState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ost灢Bush:ABeautifulCourt灢
shipbutanUnlikelyMarriage,暠pp.537~538,note58.
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p.29~30.
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15.



政府要求各国与美国签订《双边豁免协定》(“第98条协定暠),目的是“保护美国国民

和其他人不受可能的国际刑事法院起诉暠。小布什政府将《罗马规约》第98条解释为

允许规约成员国签订这一双边性的豁免协定,栙以要求这些国家保证不将美国公民

和受美国雇用的外国人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栚

但《双边豁免协定》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北约和第三世界的盟国在内众

多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美国的压力下,虽然最终有104个国家与美国签约,栛

但另有60多个国家公开拒绝,宁可不要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些国家中包括海

外美国公民人数最多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几乎所有的北约欧洲盟国。栜

2002年9月25日,欧洲议会还发表公开声明,以与《罗马规约》不符而明确反对美国

提出的《双边豁免协定》。栞 仅在《美国军人保护法》生效的第一年(2002年),因拒绝

签订“双边豁免协定暠而被小布什政府取消军事援助的就有35个国家。2005年又有

24个。栟

早在《美国军人保护法》的立法过程中,就有美国政府官员提出疑问。栠 在被签

署成为法律并实施后,连美国军方有关负责人也开始公开对该法律及其负面影响表

示不满。2005年、2006年(3月16日和9月19日)在国会的多次听证中,美国指挥

拉丁美洲部队的南方司令部负责人班治·J.科莱道克将军就称,不少拉美国家因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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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规约》第98条规定,除非一国同意合作,如果在回应国际刑事法院一项要求会有悖于它对另一国的国

际法义务,成员国可不移交某些个人。规约第98(1)款是为了回应成员国的关切而被引入的,即当法院提

出对某人(例如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者)的缉捕令而造成成员国各种国际义务的冲突。

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p.29~30,“国际上对寻求‘双
边豁免协定暞这一有争议的政策存在重大的反对意见。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法专家们认为,这些协

定超过了《罗马规约》第98条的范围,该条款是为解决国际协定的冲突而非意在将任何一国的公民置于国

际法(权力管辖)之上。法律专家们还进一步认为,(美国的做法很可能)使签署‘双边豁免协议暞的成员国们

都违反了(《罗马规约》)和国际法。暠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迄今未对规约第98条做出解释和对美国

《双边豁免协定》正式表态。

William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29,其中几乎有一半并非国

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故美国与这些国家签订豁免协定本身与国际刑事法院并无关系。

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29.
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29.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
美国克林顿政府负责战争罪行事务的大使戴维·谢弗尔(DavidJ.Scheffer)2000年7月26日在美国众议

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证词中说:“所建议的《美国军人保护法》的许多条款,得到的恰恰是和希望相反的结

果,将严重损坏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这一立法将破坏我们的谈判筹码,以达到保护美国

军人不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共同目标。暠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灢
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
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Policy,暠note22.



绝与美国签署《双边豁免协定》而被取消军事援助,执行《美国军人保护法》已严重到

使他“无法履行职责暠。栙 这种不满最终反映在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国务卿康迪·赖斯

的看法中,她认为强压其他国家与美国签署《双边豁免协定》的政策,“就如同搬起石

头砸了自己的脚。暠栚

在内外压力下,自2003年11月起,小布什总统开始以签发总统豁免令的办法来

减少损害。《美国军人保护法》与《奈斯科特修正案》都有赋予美国总统的豁免条款

(前者即“多德修正案暠)。至2007年小布什总统一共给55个国家签发了《美国军人

保护法》的永久豁免,另外还给8个国家以有限和暂时的豁免。栛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开始提出《美国军人保护法》的各项修正案。2006年10
月,首个修正案取消了对拒绝签订《双边豁免协定》国家“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援助暠

项目的所有制裁。2008年1月的第二个修正案又进一步取消了对“国际军事援助暠

项目的各种限制。截至到小布什政府任期结束前(2008年9月30日),所有《美国军

人保护法》的制裁条款均已被取消。

对此前因《奈斯科特修正案》而被停止“经济援助基金暠的国家,栜小布什总统在

2007与2008财年先后豁免了14个国家,栞2009财年又豁免了16个国家。栟 《奈斯

科特修正案》于2008年9月30日失效,而小布什政府在2009财年的特别拨款法中

未再包括这一修正案。

(四)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政策演变

小布什政府以否决作为要挟,强使联合国安理会在延续维和部队的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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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March10,2006,note23.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note36,巴西和委内瑞拉因拒绝与美国签订“双边豁免协定暠共约失去15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基金暠。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



1422号决议案与2003年1487号决议案中加进了不将任何美国维和部队成员移交

国际刑事法院的内容(必须每12个月更新一次)。2003年,当发生了22名联合国工

作人员在巴格达被恐怖主义者炸死的事件后,美国又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国家提出

的保护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的决议案,理由是决议间接提到了国际刑事法院将这些

攻击定为犯罪的国际法禁令。最后经妥协,安理会才通过了完全不提及国际刑事法

院的1502号决议案。栙

2004年传出了美国部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的消息后,安理会各

国拒绝更新维和部队决议中有关豁免美国人员的要求。美国虽撤回了这一内容,但

在2004年安理会通过有关维和的各项决议案中仍加进了美国的声明,称支持这些决

议案是因为有“足够的双边保护暠(即与各国签订的《双边豁免协定》)。栚 小布什政府

在坚持将鼓励和授权联合国调查人员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文字等去掉后,才于

2004年12月同意支持该项决议案。栛

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专家们,通常将美国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大规模暴行的

反应和行动,视为小布什政府在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政策的转折点。栜

2003年,苏丹政府支持的阿拉伯雇佣军在达尔富尔地区发动对平民的攻击,导

致数十万人的死亡。在达尔富尔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热点与美国在非洲事务中的当务

之急后,小布什政府改变了以往对安理会涉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各项决议的做法,对

2005年3月31日安理会通过的第1593号决议(将调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屠杀和

其他罪行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投了弃权而非否决票,从而使决议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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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note41,42.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note82,“引用《美国军人保护法》和奈斯科特修正案中的豁免条款是这方面的早期信号(迹象)。
但最明确的证据,则是当表决联合国关于将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时,美国投

了弃权而非否决票。由于达尔富尔的暴行。小布什政府逐步软化了自己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甚至公开

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那些对达尔富尔暴行负责的人进行审判。暠



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庭在2007年5月发出对苏丹政府高级官员的逮捕令

后,栙又于2008年发出了对苏丹总统巴沙尔的正式逮捕令(包括五项危害人类罪和

两项战争罪行)。栚 这是国际刑事法院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的第一个逮捕令。在国

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要求对苏丹总统巴沙尔发出逮捕令后,苏丹政府即开始寻求安理

会做出决议,要求按《罗马规约》第16条推迟法院的起诉,并得到一些非洲、阿拉伯和

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

在对苏丹总统巴沙尔发出逮捕令之前,小布什政府就采取了反对按《罗马规约》

第16条推迟审理的强硬立场。2008年。国务卿康迪·赖斯和小布什总统苏丹问题

特使理查德·S.威廉姆森向苏丹高级官员表明了这一态度。栛

小布什政府在其八年任内,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先使美国签约“失效暠和停止

交往,继而敌视与孤立的政策。在这些政策受挫后,小布什政府被迫对法院采取了一

些有选择和限制性的合作。栜 至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所采取的敌

视和孤立政策不但无效,相反还起到了孤立自己与帮助国际刑事法院赢得人心的作

用。至此,美国政府除了改变政策外已别无选择。正如国际学者所论,小布什政府反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以“美国外交的一大失败暠而告终。栞

四暋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继任之初,小布什政府所留下的内外交困局面,可以用“大烂摊子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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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note,54.苏丹内政国务部长阿哈迈德.穆汗默德·哈伦以及兼加维德雇佣军首领阿里·库沙尤

布的逮捕令。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note55.
VeronicaGlick(AMICC),“AnAssessmentofUSPolicyandActioninRela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灢
nalCourtDuringtheBushAdministration,2001~2009,andProspectsfo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ICC
Policy.暠

MeganA.Fairlie,“TheUintedState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ost灢Bush:ABeautifulCourt灢
shipbutanUnlikelyMarriage,暠pp.540~541,“……一个对小布什第二任期足够全面的评估,会导致得出

这样的结论:小布什政府转向国际刑事法院,更多地是出于机会主义和更清楚法院不太可能自行消亡而是

一场真正的巨变的反映。确实,对法院老的更敌视的看法似乎有一种迟滞效应,使美国与法院的交往仅仅

是偶尔为之而且还是当所有其他办法都失败时。暠如约翰·博尔顿要求去掉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

最后文件中所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之处,小布什第二任期内继续实施“第98条协定暠,以及拒绝参加国际刑

事法院有关侵略罪问题的讨论和会议等。

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34.



个字来形容。经济上美国经历着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金融风暴和

经济危机;军事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时进行着两场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战

争;外交上则因小布什政府保守的单边主义政策而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和被动的

局面。无论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力量还是影响,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所

未有的新低点。

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缩影的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也因小布什政府的敌视和孤

立政策遭到重挫而处于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面临着三种选择,美国的思想

库与各方面智囊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奥巴马政府排除了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

保持距离或加入《罗马规约》并与国际刑事法院全面合作栙这两种政策建议,而是选

择了一条中间路线。

这一政策主张认为,小布什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保守单边的极端主义政策已经

完全失败,必须改旋更张;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发展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为保护美

国的国家利益也需谨慎;同时,无论是取消现存《美国军人保护法》的法律约束,还是

让参议院批准《罗马规约》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近期不应“复签暠,更不应仓促加入

《罗马规约》;而应通过与国际刑事法院的积极交往和观察,以2010年年中将举行的

《罗马规约》审议大会、尤其是审议大会上将重点考虑的侵略罪问题为近期目标,在符

合美国利益的问题上与法院进行合作并施加影响,同时为以后可能的政策调整留下

空间。

持这种看法的除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外,还有美国国际法协会等机构。2009年

3月,奥巴马总统就任之初,该协会提出了长达百页、题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政

策:推动积极交往》的研究报告和具体政策建议。

奥巴马政府2009年初执政后即开始了对国际刑事法院和《罗马规约》体系的内

部政策研究,迄今虽未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其整体政策(已表明不准备这么做),但

奥巴马政府有关官员的政策声明与讲话,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多边与双边的行动,以及

各方面的观察与分析表明,这一政策已经成形和到位。它基本上采取了比较进退有

据的中间路线,并有以下一些基本考虑和特点:

(1)它基于奥巴马政府总体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考虑,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摆脱美国在国际上的战略被动和外交孤立处境,奥巴马政府在其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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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持这种意见的包括前克林顿政府美国国务院负责战争罪行的大使、《罗马规约》谈判美国代表团团长戴维·
谢弗尔(DavidScheffer)和一些美国人权组织。他们主张奥巴马政府尽快“复签暠并争取美国参议院批准

《罗马规约》。在表明美国相应立场与观点后(主要对侵略罪问题),以拥有表决权的会员国身份参加2010
年《罗马规约》审议大会,争取时间和集中力量解决侵略罪问题。



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了“全面交往暠这一不同于小布什政府以国际反

恐战争为中心和以保守的单边主义为特点的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方针。它将“重振

美国的领导地位暠“以更有效地推进美国在21世纪的各种利益暠作为聚焦点,并以重

整美国国内力量和各种资源,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并能对付今日世界各种挑战、强调

各国“权利和责任暠并重为框架的“国际秩序暠来实现奥巴马政府的目标。

在奥巴马政府希望建立的“国际秩序暠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各国际机构

和国际组织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明确包含了“保护责任暠的观念。它强调,就防止

各种国际大规模暴行而言,“美国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已确认了‘保护责任暞的概

念暠。栙

(2)国际刑事法院的地位和作用

奥巴马政府认为,在处理国际上包括种族灭绝、危害人类和战争等大规模犯罪方

面,国际刑事法院已成为国际刑法领域中不可替代的常设性重要国际机构,并希望使

它成为美国“国际工具箱里的一件工具暠。栚 而随着此前设立的各临时国际刑事法庭

逐步结束使命,其重要性还将上升。

由于国力削弱和财政资源等捉襟见肘,美国和各国都已无力再承担在前南斯拉

夫和卢旺达等国设立的费用昂贵与效率不高的“临时国际刑事法庭暠,甚或是后来在

塞拉利昂、黎巴嫩和柬埔寨等国也进行了尝试的“混和型暠法庭。栛 美国原来通过联

合国与安理会让其他国家分担一些费用的模式也因后者的反对而无法为继。它甚至

迫使小布什政府不得不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发生后开始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有限的

合作。

但如果只有以上原因,而没有另一些迫使美国迅速改变政策的重要外部因素,奥

巴马政府改变政策的可能性还难以变成现实性。这些因素不仅使奥巴马政府避免为

时过晚和更为被动而必须迅速做出政策调整并付诸行动,而且为美国政策的改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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栛

“我们认识到,各国主权政府对防止种族屠杀和大规模暴行负有主要责任。但当那些主权政府自己犯下了

种族屠杀和大规模暴行时,或当他们被证明不能或不愿采取必要行动以在他们的边界内防止这些罪行或对

其做出反应时,这一责任就转到了广大国际社会身上。美国承诺与盟国一起努力并加强我们内部的各种能

力,以确保美国和国际社会更积极地参与防止大规模暴行与种族屠杀的战略努力。当预防失败时,美国将

通过多边和双边努力,以动员外交、人道主义、金融和在某些情况下军事的手段,来防止和回应种族屠杀与

各种大规模暴行。暠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May2010.
StephenRapp,“U.S.Engagementwith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ndtheOutcomeoftheRecently
ConcludedReviewConference,暠U.S.DepartmentofStateBriefing,June15,2011,“所以,它(国际刑事法

院)是所谓的国际工具箱里的一件工具,以实现刑责而不是再建立一个分开的和一次性的机构。暠
“混合法庭暠形式上虽仍是一国法律框架内的国家法庭,但经该国同意有国际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同时,除
该国有关法律外,还援引相关国际法条款进行审理。William A.Scha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灢
tionalCriminalCourt,pp.15~16,andnote53.



备了政治和外交氛围。

一是由于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局势的动荡(尤其是非洲等地区),大规模暴力

犯罪有增无减。而在国际法领域除由国际刑事法院来应对外,别无良策。2011年以

来发生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等国的政局动荡和军事冲突也从事后验证了这一点。

二是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已渡过初期阶段,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尤其是

距奥巴马政府执政不到一年半时间里,将举行回顾国际刑事法院工作并重新考虑《罗

马规约》未决问题的2010年审议大会。会议的核心议题正是对美国与世界各国都极

为重要与敏感的侵略罪问题。

三是国际刑事法院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也十分注意把握分寸,有理有节、留

有余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2006年2月10日宣布,在

经过初步调查与研究后,决定不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被指控在伊拉克犯下的战争罪

进行正式调查,并对该决定做出了合理合法与详尽的司法解释。栙 这一决定,使当时

仍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敌视立场,并攻击检察官因“不受制约暠而可能对美国提出“政

治诉讼暠的小布什政府和美国保守势力顿时失据。栚

以上种种都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如美国国务院负责战争

罪行事务的史蒂芬·瑞普大使就对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并明确表示支

持:“我们过去曾经担心,……但迄今为止国际刑事法院的聚焦点是合适的。暠栛 “我
们希望(国际刑事)法院在大规模暴行审判上成功,……我们做出了准备支持它的非

常明确的决定。暠栜

对奥巴马政府重返国际刑事法院大会和各种活动,法院官员们也不计前嫌、主动

接纳。它既支持了奥巴马政府与美国国内主张对国际刑事法院交往与合作者,又使

美国保守势力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攻击失去市场,显示了国际关系中良性互动的重要

性和价值。

(一)“有原则的交往政策暠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有原则的交往政策暠,是奥巴马政府“全面交往暠外交战略和

国际“保护责任暠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其特定内涵。所谓“有原则的交往政

策暠中的“原则暠,用奥巴马政府的话来说,是指“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并符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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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zarKheiltash,“OcampoTurnsDownIraqCase:ImplicationsfortheUS.暠CitizensforGlobalSolu灢
tions,February2006.
GolzarKheiltash,“OcampoTurnsDownIraqCase:ImplicationsfortheUS.暠

StephenRapp,“U.S.Engagementwith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ndtheOutcomeoftheRecently
ConcludedReviewConference.暠

StephenRapp,“TheU.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ReportfromtheKampalaReviewConfer灢
ence,暠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June16,2011.



的法律要求暠。栙

在奥巴马政府2010年5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虽然美国现在不

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成员国,并“将永远保护美国人员暠,“但我们正与《罗

马规约》成员国们就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交往,并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促进各项美国利

益和价值并符合美国各项法律要求的审判。暠栚通过与国际刑事法院和其成员国在这

一“原则暠基础上进行交往与合作,奥巴马政府希望将国际刑事法院纳入美国国家安

全和外交战略的框架并服务于美国的目的,同时通过积极的交往和参与影响其发展。

奥巴马政府“有原则的交往政策暠中还有一个关键内容,即对侵略罪问题的定义

与司法权限。美国希望确保它认为需要时,“合法使用武力仍将是我们能够采取的行

动。暠但同时又要避免美国官员和军人因“过宽定义的侵略罪暠而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

和定罪。并因这种威慑而束缚住手脚,不能采取行动。栛

(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边外交活动

从就任起,奥巴马政府就调整前任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的

多边外交舞台上积极推进其“有原则的交往政策暠,并取得了进展。

2009年1月29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E.赖斯在首次参加安理会时就明

确表示,奥巴马政府将改变小布什政府的政策,以帮助国际刑事法院“成为一个重要

和可信的工具,将在刚果、乌干达和苏丹达尔富尔所犯暴行负有责任的高级领导人绳

之以法。暠栜

9月30日,在美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由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持,在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由美国起草的关于惩罚武装冲突中性暴行的1888号决议案。

该决议案一改小布什政府以往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反对任何提及国际刑事法院的

做法,直接引述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公约》中所包括的一系列性暴力罪行。栞

2011年2月26日,就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大规模暴力罪行问题,奥巴马政府改

变了美国以往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反对或弃权票并附加诸多条件的做法,首次与英、

法、德等国共同发起和积极游说,通过了安理会1970号决议案,栟要求将利比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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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May2010.
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May2010.
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May2010.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哈罗德·柯:如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

奖获奖致词时所言,美国在21世纪中“有时国家必须使用合法的武力,而问题是,在这种合法使用武力的情

况下,如何确保它们不会被定罪。暠HaroldHongjuKoh,“TheU.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

ReportfromtheKampalaReviewConference,暠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June16,2010.
TheAmericanNGOCoalitionfor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MICC),“ChronologyofUSActions
Related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暠March4,2011.
AMICC,“ChronologyofUSActionsRelated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暠
该决议表决结果美国等11国投票赞成,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四国弃权。



中可能触犯刑律的大规模暴行和涉嫌罪犯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其后奥巴马政府

还支持法院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进行调查并发出通缉令。栙

(三)国内立法和双边关系

目前,虽然小布什政府时期制定的《美国军人保护法》仍然有效,但其制裁条款均

已被取消。此外,2009年3月11日奥巴马总统在就任不久签署的年度特别拨款法

(公共法111-8号)中,宣布将不再延续“奈斯科特修正案暠。奥巴马政府并明确表示

将不再订立《双边豁免协定》,同时表明美国尊重各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利。栚

另外,应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美国司法部于2010年1月15日完成

了一项法律审议并得出以下结论:美国向国际刑事法院“各项特别调查或起诉暠给予

外交或“信息暠上的帮助,尤其是与国际刑事法院(就非美国公民)在个案方面的合作,

“不违反美国各项现行法律暠。栛 这一法律审议结论,为奥巴马政府合法规避国内法

律限制并支持和参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活动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此外,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一些国家所发生的大规模暴行相关的调查和刑诉中,无

论是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圣灵抵抗军暠负责人在中部非洲各国所犯暴行的调查和起

诉,对苏丹领导人在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罪进行调查并发出通缉令,以及国际刑

事法院检察官调查并起诉肯尼亚六名前政府官员危害人类罪等,奥巴马政府都采取

了积极支持的立场并公开表明态度。

(四)重返国际刑事法院

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政策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重返国际刑事法院并积极

参与其活动和施加影响。

2009年11月18~26日,美国首先放下身段,在缺席8年后首次以观察员国家

身份派代表团出席了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第八次成员国大会,美国国务院负

责战争罪行事务的斯蒂芬·瑞普大使表示,美国重返会议是为“聆听和学习暠来的。栜

此后,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国际刑事法院的一系列会议。在2010年3月15~23日举

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大会纽约续会上,瑞普大使宣布将会见国际刑事法院官员

以讨论美国提供帮助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哈罗德·柯则在会上说明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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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CC,“ChronologyofUSActionsRelated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暠

AMICC,“ChronologyofUSActionsRelated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暠其中97个仍然有效。

AlexisArieff,etc.(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CasesinAfrica:Status
andPolicyIssues,暠July22,2011.
DouglasDunba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EvolvingPolicytowar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暠

June29,2011,note2.



对侵略罪的意见。栙

奥巴马政府还积极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进行的各项调查与审判,并在国际刑事法

院大会和其他场合一再重申了以上承诺。如2010年4月,瑞普大使和哈罗德·柯会

见了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康波,商谈帮助起诉和制止刚果民主共和国“圣灵抵抗

军暠的各种大规模暴行(包括性暴行)。栚

2010年5月31日至6月11日,由柯法律顾问和瑞普大使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出

席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首次审议大会。

五暋案例研究:《罗马规约》审议大会与侵略罪问题

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以及双方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美国

代表团参加2010年5月31日至6月11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的《罗马规约》

首次审议大会。参会的有84个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32个观察员国家(包括美、中、

俄、印等国),另外还有5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会议议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对《罗马规约》体系的四个方面进行回顾,包

括“补充性原则暠,国际合作,正义与和平,以及帮助大规模暴力的受害地区与个人。

这一工作主要在审议大会的第一周进行;(2)审议和决定两项与《罗马规约》战争罪有

关的修正案,即“比利时修正案暠栛和是否取消《罗马规约》第124号条款;栜(3)整个审

议大会的中心和最主要内容,是审议和通过《罗马规约》关于侵略罪的修正案。

(一)侵略罪问题

为解决已列入《罗马规约》但仍有一系列悬而未决问题的侵略罪,在规约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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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HongjuKoh,LegalAdvisor,U.S.DepartmentofState,“StatementRegardingCrimeofAggres灢
sionattheResumedEighthSessionoftheAssemblyofStatesPartiesoftheInterantionalCriminalCourt,暠

NewYork,March23,2010.
DouglasDunbar,“TheObamaAdministration狆sEvolvingPolicytowar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暠
经坎帕拉审议大会通过的“比利时修正案暠,将《罗马规约》所规定的三种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行,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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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toArticle8oftheRomeStatute.
《罗马规约》第124条允许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可选择七年内不受法院的战争罪司法权管辖,其原意是为争

取更多的国家加入《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坎帕拉审议大会曾预期会取消该条款,但最终仍将是否取

消该条款推迟到五年后的国际刑事法院第 14次成员国大会再做决定。JenniferTrahan,“TheRome
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palaReviewConference,暠In灢
ternationalCriminalLawReview,Vol.11,2011,p.67,note70.



年7月生效后,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大会设立了“关于侵略罪的特别工作组暠。栙 该

工作组自2003至2009年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纽约)和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举行

了多次会议。栚 在特别工作组的各次会议上,对侵略罪的定义、内容以及国际刑事法

院对侵略罪行使司法权的各种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并在工作组结

束时的2009年2月达成了对侵略罪定义和内容等问题的基本一致。栛 而小布什政

府在最后一次参加国际刑事法院活动(2001年9月24日至10月5日《罗马规约》

“准备委员会暠第8次会议)并在会上就侵略罪问题提出意见后,就退出了法院的所有

活动,未参加特别工作组的工作。栜

2010年3月22~25日,在纽约联合国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第八次成员国大会

续会上,大部分成员国对特别工作组提出的侵略罪定义草案和内容草案等文件取得

基本一致。栞 但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行使司法权的问题,仍在许多关键问题

上存在分歧,所以也就留给坎帕拉审议大会解决。栟 在诸未决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

安理会是否应成为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启动暠)侵略罪调查和审理程序的唯一机

构。

对此,审议大会上基本上分成两种意见。一派是包括美国可被称为“唯安理会

派暠的少数国家,即认为只有在安理会确定侵略已经发生并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要求

时,后者才可以启动侵略罪的法律程序。栠 这种意见的主要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第

39条与《罗马规约》第5(2)款。前者规定:“安理会将决定对和平的任何威胁、破坏和

平或侵略行为的存在……。暠后者则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定义侵略罪和设定法院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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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Trahan,“TheRome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灢
palaReviewConference,暠p.54andnote27.SeeStefanBarriga,WolfgangDanspeckgruberandChristian
Wenawesereds.,ThePrincetonProcessontheCrimeofAggression敽MaterialsoftheSpecial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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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Reviewconference,暠p.55andnote28.坎帕拉审议大会上最后通过成为《罗马规约》第8条bis与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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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Reviewconference,暠pp.60~66.
JenniferTrahan,“TheRome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灢
palaReviewconference,暠p.61.



司法权的任何条款,“须与《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保持一致。暠

以“相同观点国家暠为首的多数国家所持的意见可称为“不唯安理会派暠,即认为

不应只有安理会(排他性地)决定国际刑事法院是否可对侵略罪启动调查和审理程

序。它们认为,由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国际政治机构,控制一个独立的国际司法机

构启动其司法程序,将动摇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独立性,并可能使对侵略罪的起诉和

审理受国际政治而非国际法与法律程序的影响。栙

另一个在坎帕拉审议大会开始时仍无一致意见的问题,是《罗马规约》侵略罪条

款将使用何种修改程序以及如何生效(包括时间表与具体生效时间等)。这看起来只

是程序性的技术问题,但随着审议大会的进程,人们发现它不仅在规约的修改程序

中,而且对各国就国际刑事法院侵略罪问题做出决定也都有着重要影响。栚

(二)审议大会上的博弈与妥协

奥巴马政府派出了一个高级部际代表团,以观察员国家身份出席了审议大会。

代表团以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哈罗德·柯和国务院战争罪行问题大使斯蒂芬·瑞普

为共同团长,由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等各方面的有关官

员组成。栛

哈罗德·柯曾谈到参会前奥巴马政府对会议及其结果的担心:“……我们关注这

样几件事:一是会议的结果在法院内部和法院外的影响。会议达成的各种结果会有

令人不快的效果吗? 在与法院重新交往的初期,美国能否有喘息的空间以适应各种

变化,从而能有一个可持续的政策。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那就是要

努力稳定我们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暠栜

美国最关切的是将在审议大会上讨论决定的侵略罪问题。一位美国学者指出:

“在审议会议前的十多年,美国一直为国际刑事法院可能对侵略罪行使司法权而不

安。在1998年的罗马会议上,侵略罪是美国代表团和决策者们对将出现的国际刑事

法院法规产生疑问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一旦被定义,所使用的语言就可能‘重新定义

或改变战争的概念与行为暞。一个被共同接受的定义,可能因此而改变美国可以随心

·33·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栙

栚

栛

栜

JenniferTrahan,“TheRome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灢
palaReviewconference,暠p.61andnote54.
JenniferTrahan,“TheRome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灢
palaReviewconference,暠p.61,andnote68.“这个问题不仅将决定任何侵略修正案怎样生效(以及它对未同

意修正案的成员国们有何种程度的约束力),而且它还将影响未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各国:它们是必须自

动加入一个四项罪的法院(包括侵略罪),还是可以有选择地加入一个三项罪的法院(不包括侵略罪)。暠

AMICC,“ChronologyofUSActionsRelatedto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暠not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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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地使用其全球军事力量的模式。如果能对被指控的各种侵略罪行使用国际刑事

法院对其他主要罪行的司法权,就将有效地稀释安理会现有的决定各种侵略行为的

垄断权。结果,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被起诉的软肋就会扩大,而启动损害美国声誉

的调查的可能性也将会增加。暠栙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代表团就参加坎拉审议大会和应对侵略罪问题确定了两

个原则及参会目标:

(1)美国确定了对国际刑事法院启动侵略罪司法权的“不可逾越暠的底线:“我们

的主要立场是,没有一个安理会的过滤机制或甚至是触发机制,就不能让这个法院进

入侵略领域。而没有安理会确认一项侵略行为,他们(指国际刑事法院)就不能即便

是启动它(指侵略罪调查与起诉)。暠栚

(2)奥巴马政府非常担心如双方立场分歧过大而美国又坚不妥协,将在会议上引

发美国与各国的对抗或甚至会议的失败,从而导致美国外交上更大的挫折与孤立。

所以美国代表团在力争最大利益的情况下又要避免会议失败。栛

具体而言,美国的主要目标首先是避免审议大会在侵略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

见。栜 如果不成,则其下一目标是改变坎帕拉会议前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在侵

略罪定义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栞 为此,在坎帕拉审议大会实际参会与谈判过程

中,美国代表团采取了一方面与各国“积极交往暠,另一方面又意图影响包括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在内的参会各国,以实现其在侵略罪问题上的“推迟战略暠,栟力争审议大会

推迟就侵略罪做出决定。

美国代表团成员们在大会期间积极活动。他们不仅在第一周参与了国际刑事法

院四方面工作的回顾,还在会上做出了两项承诺。栠 一是承诺帮助一些国家建立法

律体系,以使他们能自己对各种暴力罪行进行审判,同时还承诺协助国际刑事法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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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与起诉已被通缉的刚果“圣灵抵抗军暠领导人。栙 会议期间,美国还与挪威和刚果

民主共和国联合发起了一项帮助后者建设法律制度能力,以对付各种暴力罪行的活

动。美国希望以此改变各国的看法并赢得好感,从而有利于它在侵略罪问题上的谈

判立场。栚

在侵略罪问题上,审议会议前期(第一周),美国无论在大会和6月1日、6月4
日分组会发言和讨论中,均提出侵略罪定义草案、内容、“启动和过滤暠机制,以及修正

案“应何时、如何生效并实施暠等种种问题,栛反复强调仍处在发展初期的国际刑事法

院面对着审理其他三大罪行的工作负担,因而审议大会不应急于在侵略罪问题上达

成“一个不能操作与分裂性的妥协暠,栜并建议不要在审议大会上就侵略罪问题做出

决定。

但经过第一周的审议大会和分组会后,美国代表团看到,大部分与会成员国不但

支持关于侵略罪定义和内容的草案,而且希望在审议大会上通过有关侵略罪的《罗马

规约》修正案。栞为避免对抗和会议失败,美国代表团调整了谈判方针。一方面将原

先力争审议大会不就侵略罪问题做出决议的“推迟战略暠,改为争取推迟《罗马规约》

侵略罪未来的生效时间;另一方面在无法改变侵略罪定义的情况下集中于提出对定

义的各项“理解暠(即解释或说明),栟以在侵略罪问题上设立有利于美国的法律门槛

并争取今后的话语权,同时继续参与侵略罪司法权和修正案生效问题上的谈判。美

国代表团还提出,侵略罪是关系到国际刑事法院“结构性暠变化的重大问题,所以与之

有关的审议大会决议和《罗马规约》修正案就必须由大会参会国“一致通过暠。美国意

图以此在观察员国家身份和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仍能影响会议结果。栠

6月6日,美国代表团在审议大会上散发了一个包含有一系列“理解暠以“澄清暠

侵略定义的无标题文件。第二天(6月7日),美国代表团成员、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威

·53·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栠

StephenRapp,“TheU.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ReportfromtheKampalaReviewConfer灢
ence.暠

StephenRapp,“TheU.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ReportfromtheKampalaReviewConfer灢
ence,暠U.S.DepartmentofStateBriefing,June15,2010.
JenniferTrahan,“TheRome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灢
palaReviewConference,暠pp.67~68,note74.
JenniferTrahan,“TheRome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灢
palaReviewConference,暠p.68,note75.
JenniferTrahan,“TheRome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灢
palaReviewConference,暠p.67.
JenniferTrahan,“TheRomeStatute狆sAmendmentontheCrimeofAggression:NegotiationsattheKam灢
palaReviewConference,暠pp.73~74.
HaroldHongjuKoh,“TheU.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ReportfromtheKampalaReview
Conference.暠



廉·K.列佐在大会发言中正式提出了美国关于“各项理解暠的文件草案。栙

接着,审议大会主席列支敦士登的魏纳维瑟大使与“侵略罪特别工作组暠主席约

旦扎伊德王子指定德国代表团负责有关美国代表团所提各项“理解暠的谈判,各参会

国也被要求将它们对美国建议的意见提交给德国代表团。栚 最后经这一程序在审议

大会通过了7条“理解暠。栛 但不同于侵略罪定义和《犯罪要件》等规约修正案正式内

容,这些“理解暠只是作为《罗马规约》的附件而不包含在正文中。其目的是将来在司

法程序中应用侵略罪修正条款时,可以更清楚起草者的意图和考虑。栜

会议的最后两天(6月10日),大会主席提出了一个综合各方意见的妥协性的

“主席非正式文件暠,栞它最后成为审议大会在侵略罪问题上“协商一致暠所达成的一

揽子协议的基础。栟

(三)会议结果

由于以上原因,《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带有极为复杂、各方妥协的特点,以及

未来实际操作中的某些不确定性。该修正案包括三个文件:(1)《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侵略罪修正案》,其中又包括侵略罪定义和列举侵略行为,对侵略罪行使司法管

辖权的各项条件,以及司法管辖权最终生效的程序和时间路线图等;(2)《犯罪要件修

正案》;(3)《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的理解》。

这些文件既意在保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独立性,也要避免与《联合国宪章》条

款的冲突。与其他三项罪行的规定相似,法院对侵略罪的司法管辖权也由联合国安

理会或规约成员国、法院检察官三方分别提出并加以“启动暠。不同的只是加上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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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理会认定的程序暠,以及最长6个月的等待“认定暠时间。栙 其他妥协还包括一定

程度上将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置于侵略罪司法管辖权之外,允许成员国有权选择

豁免该司法管辖权,栚将法院为批准正式立案调查侵略罪而参加表决的法官人数增

加到整个预审庭(6名法官)的多数,以及法院仅可对侵略罪修正案获得30个缔约国

批准或接受一年后发生的侵略罪行使司法管辖权,并且还需在2017年1月1日后由

成员国大会再次表决以使侵略罪修正案正式生效等。

美国代表团最后在美国利益与政策需要下限的基础上,与大会参会国达成了妥

协,如:推迟侵略罪的最后生效时间从而使美国得以有政策调整的“喘息空间暠;美国

还可通过《罗马规约修正案附件》的“理解暠文件方式影响今后对侵略罪定义的解释;

美国还意图将此次会议在“一致同意暠基础上通过决议的形式,作为今后国际刑事法

院通过重大决议的先例和美国外交谈判的手段,使美国以观察员身份且处于少数地

位时仍能保持影响。栛

因会前预期不高,美国代表团的参会、过程与最后结果,被美国朝野认为是符合

美国利益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外交行动。栜 会议结束后,哈罗德·柯宣布,12年后“我

们已将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的基调由对立转变为积极交往暠,从而使两者关系有

了一个“新开端暠。栞

综观坎帕拉审议大会特别是侵略罪问题的谈判过程和结果,其实质仍然是由“相

同观点国家暠所代表的国际刑事法院大部分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美国

的地位和影响虽仍存在,但明显不居主导方面,而是仅以观察员国家身份,参与交往

以尽力争取大会接受美国的要求。在此过程中,美国还“知难而退暠,先后两次放弃了

原定参会的目标,最后也未能完全坚持美国关于侵略罪问题“不可逾越暠的“谈判底

线暠,而是接受了妥协。因此一般认为,美国代表团在审议大会上最多只能算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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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行为。检察官应将法院处理的情势,包括任何有关的资料和文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暠如“在通知日后

六个月内没有做出此项认定暠,检察官即可根据法院预审庭的程序授权开始对该项侵略罪进行调查。见《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第十五条之二。
最后结果是国际刑事法院有关侵略罪的司法权限,仅适用于那些接受规约侵略罪修正条款国家的公民和领

土,或由联合国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的情势。未经安理会提出,国际刑事法院不能起诉未接受侵略

罪修正条款国家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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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限的成功暠。栙

而代表“相同观点国家暠的大会主持人以及各国代表团则明显地主导了审议大会

的进程,最后比较成功地引导会议在极为复杂但又至关重要的侵略罪问题上达成了

各方虽不完全满意但都能接受的“协商一致暠的结果。

有学者指出,审议大会参会国就侵略罪定义、侵略行为和要件列举以及侵略罪司

法管辖权规定和生效等重大事项达成一致,并使之成为《罗马规约》修正案这一事实

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成就暠。栚 一旦生效后,它可能导致各国领导人在国际行

为中更加慎重地使用军队和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今后的行动将受到成文国际法和国

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有可能为承担侵略罪行后果而被起诉和审判。它所产生的法

律、政治、道义和话语的力量,将有望减少因侵略性地使用武装力量而造成的人类苦

难。栛

六暋解析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综上所述,自90年代初期至今近20年时间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克林顿、小布

什与奥巴马三届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与双方关系,经过了一个大起大落、颇具

特点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政策内容与特点迥异,但另一方面如

深入考察与分析,又可看到一个历史和逻辑的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与发展过程,为我

们提供了解析美国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的各种特点、深层原因和变化(与未变)的一

个典型案例。

(一)政策比较与解析

下面选择美国三届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政策的三个重要时间点,即1998年克林

顿政府参加批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罗马大会,2002年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对

《罗马规约》签字失效,以及奥巴马政府2010年参加修改《罗马规约》的坎帕拉审议大

会,按美国地位、关注焦点、谈判姿态、政策决定、博弈结果、双方关系、主要博弈方和

政策核心等八个变量,列出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政策的变化(和未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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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暋克林顿、小布什与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政策的比较

政策/政府 克林顿政府 小布什政府 奥巴马政府 状态

美国地位

《罗马规约》批准大会正

式代表团;后为有保留签

字国

使签约“失效暠,不再参加

国际刑事法院任何会议

和活动

法院会议与《罗马规约》
审议大会“观察员暠代表

团

变化

关注焦点
种族灭绝、危害人类、战

争及侵略罪

种族灭绝、危害人类、战

争及侵略罪

侵略 罪 (也 关 注 种 族 灭

绝、危害人类及战争罪)
变化

谈判姿态
罗马大会“坚持底线暠,让
步已晚;后续交往

公开声明;断绝交往
重返法院,“学习、聆听、
交往、妥协暠

变化

政策决定

积极参与;对《罗马规约》
投下反对票;继续交往;
有保留签署《罗马规约》

宣布《罗马规约》签署“失
效暠;通过敌视法律;断绝

关系

“有原则的交往暠:参与和

合作,“知难而退暠、在“政
策底线暠妥协与提出各项

“理解暠

变化

博弈结果

美国外交重大挫折,《罗
马规约》通过;继续交往;
有保留签署规约

美国外交重大失败;被迫

做出有限调整,陷入僵局

美国外交“有限成功暠,经
妥协后“一致通过暠《罗马

规约》修正案

变化

双方关系

积极参与;投反对票但规

约通过后维持交往;有保

留签署规约

敌视和对抗;受挫后有限

调整与僵持
相对稳定的交往与合作 变化

主要博弈方
“相同观点国家暠所代表

的罗马大会参会国

国际刑事法院,与“相同

观点国家暠所代表的各成

员国

国际刑事法院,与“相同

观点国家暠所代表的审议

大会参会国

基本未变

政策核心
安理会对法院的控制权;
美国人的“司法豁免权暠

安理会对法院的控制权;
美国人的“司法豁免权暠

安理会对法院的控制权;
美国人的“司法豁免权暠

未变

从表3中的比较可以看到,在美国政府的谈判地位、关注焦点、谈判姿态、政策决

定、博弈结果与双方关系这六个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美国政府的主要博弈

方和美国政策的核心等两个方面却基本未变或未变。

在仅有的两项“未变暠的变量中,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政策的“主要博弈方暠基本

未变,仍是从法院成立和迄今发展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相同观点国家暠集团,只是

后又加上了成立后的法院。而美国三届政府近20年来始终未变的“政策核心暠,则是

最重要和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是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

长期与深层的“未变量暠,代表了美国在该领域中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和最主要的政策

目标。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控制和

干预,二是对国际刑事法院而言美国人的“司法豁免权暠。

多年来,美国和欧洲学者们对这两方面都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无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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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政策研究与学术分析方面也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讨论双方常各执一

词,较少系统性与深层次的综合归纳解析。如他们或者认为“美国敌视国际刑事法院

完全是因为安理会暠,栙或者强调美国历史上的“前后一致性暠,即“当存在美国国民被

起诉的实质性危险时,美国从未支持过各种国际刑事法庭暠。栚 法律界和学术界在这

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固然与学者专家们所掌握的文件资料以及认识与看法有关,但

更重要的还是源自于美国深层的国家战略与价值观以及它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具

体问题上的表现(表述)。追根溯源,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

(1)联合国安理会问题

美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并在战后与“联合国家暠一起将建立联合国

的设想付诸实施,尤其是设计了安理会以及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的体制与机

制,其根本考虑就是希望在美国主导和五大国“平衡暠的基础 上,维护美国作为战后

世界霸主的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控制与影响。栛 这一设计既有其深层弊端,但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

多年来在联合国组织与广大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作为世界各国发表意

见、交流看法、聚焦问题、协调合作的论坛与平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仍功不可没,其

贡献与作用是应当得到肯定的。综观今日世界所有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角色

与作用仍无可替代,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还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正如联合国成

立以来的历史所证明,希望靠安理会尤其是常任理事国的“平衡暠与否决权机制来防

止与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只是一种幻想。战后近半个世纪美苏之间的对

抗使安理会俨然成为冷战的战场,中小国家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愿望不仅难以实现,相

反却经常成为两个阵营和超级大国之间角逐的工具、筹码与牺牲品。而冷战结束后

20年来,虽然世界大战的危险似有减弱,但在包括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眼中,安理会却又成了大国间博弈和交易的场所,安理会否决权机制也一再被滥

用,栜对维护国际正义、和平与稳定,尤其是维护广大中小国家的利益,乏善可陈。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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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冷战后近20年来世界各国要求改革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呼声高涨的原

因,也是为何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美国的盟国,在多年来

联合国与安理会改革停滞甚至搁置的情况下,希望以建立与发展国际刑事法院来表

达失望与不满,并在国际正义、安全与法律领域至少部分地替代或制衡安理会作用的

原因。

当面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新生事物的挑战时,美国仍企图通过安理会的控制和

干预使国际刑事法院也为美国所用,以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这就是国际

刑事法院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美国同以“相同观点国家暠为主导的法院广大成员国博弈

和角逐的要害所在。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博弈因而就不是能否消除、而只是能否控制

与如何处理的问题。

如前所述,无论对种族灭绝、战争和危害人类罪,还是预期今后生效的侵略罪,美

国与其安理会否决权对国际刑事法院虽然还有一定影响,但已无法控制。所以一旦

通过安理会否决权控制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关“失守暠,美国三届政府几乎都立刻将焦

点集中到第二个核心问题上,即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下美国国民的“司法豁免

权暠问题。

(2)美国人的“司法豁免权暠问题

这里的“美国人暠是指所有美国国民,即上至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各级军人,下

至所有普通公民。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豁免权暠,是无条件地预先“豁

免暠调查、起诉与审判所有美国人,当然也包括潜在的犯罪嫌疑人(除非征得美国同

意)。本来美国立国的根本信条之一和司法制度的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暠,栙但

美国政府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对所有美国人网开一面、予以豁

免这样的要求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罗马规约》从一开始就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国际刑事法院所审

理的不是一般的罪行,而是只针对“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暠:种族灭绝、战

争、危害人类与侵略罪。同时在调查、起诉与审理这些犯罪时,还有在很大程度上由

美国坚持设定的《罗马规约》司法控制权的道道“门槛暠:如规定各成员国有权选择不

接受法院战争罪或侵略罪的司法控制权;各成员国可援引“补充原则暠自主审理,从而

优先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控制权;犯罪嫌犯是指犯罪情势中负责的政府或军事人

员,而“侵略罪暠更“是指能够有效控制或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策划、

准备、发动或实施一项侵略行为的行为,此种侵略行为依其特点、严重程度和规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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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违反。暠栙因而侵略罪指的是“国家和政府行为暠,只能由

“有效控制或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暠负责。

但美国三届政府为何对以上种种“安全措施暠仍不满意,还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給

予美国自国家领导人、官员、军人乃至所有国民无一例外的“司法豁免权暠呢? 追根溯

源,其答案仍然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和其价值观特点。

实际上,两个争议命题都源于并服务于美国历届政府基于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

利益,认为“美国有帮助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独特作用和责任暠这一“核心使命暠,栚

所以决不能放弃美国政府认为需要时在世界上使用武力这一根本主张和最终选择。

它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中最本质、最深层的政策前提。因而历届

政府也就必须为美国在国际上 “合法使用武力暠而又“确保不会被定罪暠(不受国际刑

事法院司法管辖权控制)提供“保障暠。甚至在美国高级官员援引奥巴马总统赴斯德

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暠的致词时也特别强调:美国决策者在21世纪“有时必须

使用合法的武力,而问题是,在这种合法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他们不会被定

罪。暠栛

按照这一自我定义的标准“合法使用武力暠,又要“确保不会被定罪暠,既是语义上

的自相矛盾(既谓“合法暠,何来“定罪暠),也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它在后冷战时代甚至

遭到美国在西方与发展中国家中几乎所有盟国们的反对,并使美国在国际刑事法院

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陷于极端孤立与被动的处境。但这并未使美国政府考虑改弦更

张,相反更为担心出现以下情况:即美国因动用武力而使其政府和军方领导人成为国

际刑事法院战争罪甚至侵略罪被调查或起诉的对象,导致其国际形象与软实力遭受

更大的打击与挫折。而这种可能的前景又会反过来使美国政府和领导人决定在国际

上使用武力时产生更多疑虑,同时大大“影响美国与许多朋友和盟国的军事合作暠,栜

使美国要单枪匹马地在国际舞台上使用武力,并遭到国内外更大的反对与阻力。

为阻止这一“将对推行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实际和高度有害影响暠栞的“恶性循环暠

局面的出现,在制定《罗马规约》和建立与发展国际刑事法院的过程中,美国两党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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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第八条之二侵略罪(一)暠。

MarcGrossman,RemarksonMay6,2009.
HaroldHongjuKoh,“U.S.Engagementwith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ndtheOutcomeoftheRe灢
centlyConcludedReviewConference.暠

MarcGrossman,RemarksonMay6,2009.
MeganA.Fairlie,“TheUintedState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Post灢Bush:ABeautifulCourt灢
shipbutanUnlikelyMarriage,暠p.537,notes56,57,文中引小布什政府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

务卿约翰博尔顿2002年11月14日在联邦主义者协会关于“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暠的讲话,称“要将安理会

边缘化的企图是国际刑事法院造成的一个新的根本性问题,它将对推行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实际和高度有害

的影响。暠



政府都首先希望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控制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既简单易行又名正言顺

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一设想落空后,才如此不加掩饰地以要求所有美国人享有国

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豁免权暠来达到同一目的。为此,它们甚至将美国的立国根本,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暠等原则也置诸脑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考虑和国际行为,因为美国价值观中的两重性特点,栙

与美国另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传统如“美国例外论暠栚与实用主义哲学非常吻合。

故在说服美国人时几无困难,颇易得到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共鸣与支持。在国际上,相

比只提对在国际上使用武力的美国政府与军方领导人提供“司法豁免暠,当然也要冠

冕堂皇和名正言顺一些。栛

这样,为在世界事务中“合法使用武力暠并“确保不被定罪暠,美国各届政府就既希

望通过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制,又要置身于法院司法管辖权之外和豁免本

身责任;既要保持美国的战略选择,又要维护美国的国际形象;还要万无一失,没有任

何风险。这就将美国与《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广大成员国之间博弈与辩论中的

“双重标准暠推向极端,出现了美国本身在国际和国内,在价值观、行为准则与公共话

语等方面完全自相矛盾的两套标准,提供了相比其他领域更为突出的美国“例外论暠

和“国家实用主义暠的典型案例。也正因为是出于美国政府最本质和深层的国家战略

与对外政策考虑,它就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不会轻易改变,并将继续影响美国今后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二)美国法律和政党政治的约束

就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言,奥巴马政府还受到美国法律栜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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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Weschler,“ExceptionalCasesinRome:TheUniterStatesandtheStruggleforanICC暠;alsosee
BarackObama:TextofNobelPrizeAcceptancelecture,December9,2009;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中的典

型实例可比较老布什政府与小布什政府各自对伊拉克的战争。
关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新近在专题采访中称自己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均属“尊重他国暠的“美国例外

论者暠,参见 MassimoCalabresi,“HillaryClintonandtheLimitsofPower,暠TimeMagazine,CoverStory,

October27,2011;美国学者的相关讨论见StephenM.Walt,“TheMythofAmericanExceptionalism,暠

ForeignPolicy,November2011;ThomasL.FriedmanandMichaelI.Mandelbaum,“AmericaReallyWas
ThatGreat,暠ForeignPolicy,November2011.中国学者的有关看法则见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
《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29页。

LawrenceWeschler,“ExceptionalCasesinRome:TheUniterStatesandtheStruggleforanICC,暠pp.110
~111.美国共和党前参议员、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就直率与露骨的多。在1998年7月23
日美国参院外委会共和、民主两党“欢迎暠刚从罗马大会上失败而归的美国代表团长戴维·谢弗尔的听证会

上,赫尔姆斯宣称为自己的“18世纪思维暠感到自豪,并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什么普通的美国

国民,而是“任何所谓的‘国际法庭暞审查美国入侵巴拿马和格林纳达或轰炸的黎波里的合法性,并将美国总

统、国防部长或将军们送上法庭。暠
如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将巴勒斯坦由观察员升格为正式会员国后,美国政府因1990年老布什总统

所签署的法律不得不立即停止向该组织缴纳会费。



党政治的制约。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便任何一届政府有政治决心,美国也不太可能批准和加入

《罗马规约》。由于美国宪法设定了需参议院2/3多数批准才能加入国际条约的门

槛,而多年来日益恶质化的美国行政当局与国会之间同时又搅合着民主、共和两党的

政治斗争,使任何有争议的国际条约要在参议院通过都十分困难。栙

《罗马规约》谈判过程中克林顿政府被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保守派势力挟持和掣肘

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实例。栚 它一方面严重限制与影响了美国代表团的谈判立场与

妥协空间,另一方面又使“相同观点国家暠判断克林顿政府既缺乏政治资本又缺乏政

治决心在谈判中进行妥协,即便达成妥协也不可能在共和党保守派控制的参议院通

过。这就使罗马大会后期的美国代表团几乎失去了谈判能力并导致外交政策上的重

大失败。栛

在不打算或不可能加入《罗马规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几乎不可能选择“复签暠

《罗马规约》。因为那样做并无实质意义,反会因《维也纳国际条约公约》的规定(签署

国不能有与条约宗旨和目的相悖的行为)而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以后的政策选择空

间。2002年小布什政府就是因此而让美国签署“失效暠的。

至于限制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交往与合作的《美国军人保护法》,一方面,要取消

现行法律如同通过一部新法律一样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已通过司法部的

法律解释将其合法规避,故基本不影响它目前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三)发展趋向

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到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有原则交往政策暠虽

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政策的核心与前提却并未改变,矛盾冲突的

根源也未消除,隐患仍在。

首先,美国目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本身存在着自相矛盾与潜在的不确定因

素。从美国自身考虑出发,目前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被认为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

一方面美国不是成员国因而可以不受《罗马规约》的约束,但却能以观察员国家身份

参与法院的各种会议和活动而发挥影响(以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还不用交所

有法院成员国都必须缴纳的费用),同时又通过政策调整与交往改善本身形象以及与

国际刑事法院和其成员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妥协和对《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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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99年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保守势力否决克林顿政府提交批准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参见拙文:
《暣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暤与中国的政策选择》,《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第7~21页。
另一典型案例同上。

LawrenceWeschler,“ExceptionalCasesinRome:TheUniterStatesandtheStruggleforanICC,暠pp.85~
101.



规约》的修改,美国还为将来与法院关系的可能发展留下了空间。栙

但奥巴马政府的上述政策行为在国内外遭致各种批评。美国这种一方面取其

利、另一方面又不负任何责任的做法表现出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是自相矛盾

与无法自圆其说的。难怪在坎帕拉审议大会后的美国国务院吹风会上,就有人向美

国代表团的两位团长尖锐地问道:“一国政府为何要这样去参与改变一个它并不是签

字国的法院? 如果我们并不准备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那谁给了我们这种道

德权威?暠栚

这种政策行为的自相矛盾、实用主义特点与不确定性,特别是已分析的美国国家

战略与外交政策中对外使用武力的内在前提与冲动,使美国在近期(特别是在世界热

点地区出现突发事件时)与中长期(尤其是预期的2017年《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

批准生效后)存在着与国际刑事法院发生新的矛盾冲突的可能性。

2011年初以来利比亚政局的动荡和战争即为一例。美国虽于2011年2月联合

英、法、德等国在安理会提出并投票通过了实行制裁、建立“禁飞区暠以及将利比亚情

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但当利比亚政局逐渐明朗、卡扎菲大势已去时,美国与

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就如何处置卡扎菲等被通缉嫌犯却出现了明显分歧。美国驻联合

国大使苏珊·赖斯在2011年8月24日的讲话中提出,应“由利比亚人民自己决定暠

是否审判包括卡扎菲在内的利比亚罪犯。国际刑事法院检查官奥康巴当即发表声明

表示异议,称既然安理会已经正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利比亚情势,法院也已经通过

立案调查并发出通缉令,现在就只有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决定对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司

法处理。此后分歧虽因国际刑事法院与利比亚过渡政府达成谅解及卡扎菲身亡而有

所缓解,但却暴露出奥巴马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在此类问题上的潜在矛盾,提出了美

国是真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还是只在需要时将其作为“工具暠加以利用的问题。

人们还注意到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20
世纪90年代初被迫撤离索马里之后,美国政府于2007年建立美军非洲地区司令部

并自2008年开始运作,近年来它又开始向非洲国家小规模派出军队。而所派国家恰

好又都是国际刑事法院已启动调查或正在审案的国家,包括利比亚栛,以及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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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Rapp,“U.S.Engagementwith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ndtheOutcomeoftheRecently
ConcludedReviewConference暠;and“TheU.S.and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Reportfromthe
KampalaReviewConference.暠

HaroldHongjuKoh,“U.S.Engagementwith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ndtheOutcomeoftheRe灢
centlyConcludedReviewConference.暠

RTTNews,September12,2011.美国国防部2011年9月12日证实,已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派遣了4
支共100人的特种兵部队。



南苏丹、中非共和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等中部非洲四国。栙

此外,虽然目前国际刑事法院所调查与审理的案件主要仍集中于非洲,但已有向

中东和东亚国家与地区扩展的态势。如近来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

既为在联合国与全球舞台上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压,也有引入国际刑事法院影响巴以

冲突的考虑(此前巴勒斯坦已于2009年1月22日将巴以冲突的加沙地区情势提交

国际刑事法院要求调查)。栚 同时,国际刑事法院也已开始对韩国政府提交的延坪岛

炮击和“天安舰暠事件进行初步调查。

在当前国际形势剧烈动荡、热点地区可能出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如美国直接或

间接地卷入冲突与突发事件,它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将怎样互动并与其他有关各方

如何联动,它们又会对国际局势和地区稳定发生何种影响,值得人们关注。

贾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本文责任编辑:赵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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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0月12日又批准向乌干达等中部非洲四国派遣美军特种兵部队和军事顾问100
人。美联社2011年10月12日。

EmilyC.Barbour,etc.(U.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ICC):

Jurisdiction,Extradition,andU.S.Policy.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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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之法律透视栙

向在胜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处置主要适用以1990年美国《油污法》为核心的油

污责任法律体系。相较美国过去的相关立法和现行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制度,以《油

污法》为核心的美国现行油污责任法律体系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油污损害的赔偿范围,而

且还规定了高得多的责任限额。根据美国油污责任法律体系,英国石油公司可能不仅要

支付油污清理费用和范围广泛的各种损害赔偿金,而且还将面临各种刑事处罚与民事处

罚。鉴于《油污法》为责任限制条款的启动规定了苛刻的条件,英国石油公司享受责任限

制将极其困难。

关键词:美国法律 墨西哥湾溢油事件 油污责任 责任限制

2010年4月20日,位于墨西哥湾麦肯多油井(TheMacondoProspect)的“深水

地平线暠(theDeepwaterHorizon)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发生爆炸。麦肯多油井位于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海岸东南41英里处,其承包商和主要经营人为英国石油公司

(TheBritishPetroleumCompany)。“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台由全球最大的海上钻探

企业———瑞士越洋公司(TheTransoceanLtd.)拥有并经营,发生爆炸时该钻井平台

由英国石油公司承租以进行钻探作业。钻井平台爆炸导致石油井喷并引发大火,随

后钻井平台沉入海底。随着爆炸后尝试启动防喷装置的失败,大量石油开始从油井

溢入墨西哥湾海域。英国石油公司虽然对油井采取了一系列封堵措施,但效果均不

理想,溢油状态一直延续近3个月,油井才最终于2010年7月15日被成功封堵。据

美国联邦政府估计,截至7月15日油井溢油被彻底控制,共有约2亿加仑石油溢入

栙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跨国环境污染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暠(课题编

号:09SFB3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墨西哥湾。栙 显然,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已演变成在美国海域发生的历史上最严重的

油污事件。栚

如此大量的石油溢入墨西哥湾海域并迅速蔓延至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等

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海岸,不仅造成对海洋环境的灾难性破坏,而且亦对美国墨西

哥湾沿岸各州的经济,尤其是渔业和旅游业产生严重影响。可以预见的是,清理油污

亦将耗费大量资源与成本。因此,溢油虽被堵住了,但法律纠纷却才刚刚开始。

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处置将主要适用美国国内的《油污责任法》。栛 1990年《油

污责任法》(TheOilPollutionActof1990,以下简称为《油污法》)是美国油污责任法

律体系的基石,它与其他联邦法律如《水质清洁化法》(TheClean WaterAct)和州

法栜等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油污责任法律体系。本文主要以《油污法》、《水质清洁化

法》等美国联邦立法为基础,围绕责任人的认定、责任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责任人可能

面临的各种处罚,以及责任限制等问题,对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进行一个全面的法律透

视,以期对我国油污责任法律制度的完善能够有所启示。

一暋《油污法》对责任人的认定

作为应对1989年埃克森·瓦尔德兹(ExxonValdez)油污事件的产物,《油污法》

将是美国政府处置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核心法律。栞依据该法,处置事故的第一步是

认定事故的责任人。墨西哥湾溢油事件涉及的企业较多,如前所述,英国石油公司是

·84·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JonathanL.Ramseur,CRSReportRL33705,“OilSpillsinU.S.CoastalWaters:BackgroundandGovern灢
ance(Summary),暠availableat:http://www.fas.org/sgp/crs/misc/RL33705.pdf.
在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发生之前,1989年3月发生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海峡的埃克森·瓦尔德兹

(ExxonValdez)溢油事件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污染事故。但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仅泄

露大约1000万加仑石油。从溢油量来看,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仅排在自1967年以来的国际溢油事

件中的第35位。
目前各国的油污责任制度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直接适用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制度,即通过加入1969年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1970年《设立国际油污赔偿基金公约》解决油污损害赔偿问题,这也是大

部分国家采取的做法;其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单一国内立法模式。美国拒绝加入相关国际公约,而通过国

内立法建立起本国的油污损害赔偿机制。
美国众议院最初打算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油污法律以统一联邦法律与州法律,但这一计划因遭到参议院与一

些环境组织的激烈反对而失败,最终各州在油污责任领域的立法权得到了保留。《油污法》第2718(a)款规

定:“本法或1851年3月3日法均不得影响,或被认为或被解释为阻止各州当局或政治机构对在本州领域

内发生的溢油或其他油污施加额外的责任或要求。暠因此,作为联邦法律,《油污法》并不禁止各州制定自己

的油污法,而且也不认为《油污法》应优先于各州油污法得到适用。这也意味着,受害人有权选择以州法为

基础获得油污损害赔偿。但鉴于各州立法规定各不相同,加之篇幅所限,本文将不对州法进行介绍。
在事故发生时,“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台位于距路易斯安那州海岸东南40英里的麦肯多油井,完全属于美国

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另外,溢出的石油也蔓延至美国的领海和海岸线。因此,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完全隶属

于《油污法》的适用范围。



麦肯多油井的承包经营人,跨洋公司是“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台的所有人和经营人。

除此之外,负责浇注水泥的哈里伯顿能源服务公司(TheHalliburtonEnergyServ灢
icesCo.)与溢油事件亦有关系,因为据称浇注水泥失败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之

一。还有其他一些公司,如生产防喷装置的卡梅隆国际公司(CameronInternational

Corp.)等,与本次事故也难脱干系。那么,在上述企业中,哪些才是《油污法》据以认

定的责任人呢?

“责任人暠(theresponsibleparty)是《油污法》有关油污责任分配的核心概念。根

据《油污法》的规定,并非所有对溢油事故的发生有所“贡献暠的当事人都是责任人,栙

而且由于油污的来源不同,责任人也有所不同。根据《油污法》的规定,对于船舶溢

油,责任人为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光船承租人;对于海上设施溢油,责任人为设

施所在区域的承包经营人或许可证持有人,或者是根据相关法律对设施所在土地享

有用益权的当事人。栚

就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而言,美国海岸警卫队根据油污的来源分别认定英国石油

公司和越洋公司为本次事故的责任人。具体来说,作为“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台所在

的麦肯多油井的承包经营人,英国石油公司须对从麦肯多油井中溢出的石油承担责

任。栛而“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台不仅是钻探设备,同时亦是《油污法》意义上的船舶,栜

而作为这一“船舶暠的所有人和经营人,越洋公司须对从“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台上溢

出的石油(如柴油、燃油等)承担责任。栞 换言之,对于水面以下来自油井的溢油,应

由英国石油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水面以上来自钻井平台(视为“船舶暠)的溢

油,应由越洋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过,鉴于本次事故的绝大部分溢油都是在钻

井平台爆炸沉没后从海底油井直接溢出,因而本次事故的最主要责任人无疑应是英

国石油公司。也正因为如此,2010年6月16日英国石油公司高层前往白宫,与美国

总统奥巴马就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进行会谈,并于会谈后同意分期投入200亿美元设

立“第三方赔偿账户暠,用以赔偿墨西哥湾沿岸居民的损失。基于这一点,本文以下主

要以英国石油公司为视角分析相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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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油污法》中的责任分配制度并不影响责任人向其他负有共同过失责任的企业就损害赔偿额的分摊提

起诉讼。

33U.S.C.曥2701(32)(C).
作为英国石油公司在麦肯多油井的合伙人,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AnadarkoPetroleum,享有25%营业收

益)和三井物产(享有10%营业收益)亦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33U.S.C.曥曥2701(18),2704(b)(2006).
VincentJ.Foley,“Post灢DeepwaterHorizon:TheChangingLandscapeofLiabilityforOilPollutioninthe
UnitedStates,暠AlbanyLawReview,Vol.74,No.1,2010/2011,p.520.



二暋《油污法》对英国石油公司民事责任的认定

《油污法》第2702条(a)款首先规定了责任人对油污清理费用和油污损害的赔偿

责任,(b)款则进一步规定了赔偿项目的具体类型,同时还就各种不同类型的损害的

求偿主体作了分配。第2702条(b)款所规定的赔偿范围极其广泛,这也正体现了美

国国会的立法意图,即保证油污受害人获得充分合理的赔偿。栙 依据《油污法》的这

些规定,英国石油公司预计将要承担的具体赔偿项目如下:

(一)油污清理费用

根据《水质清洁化法》的规定,当非法溢油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应承担油污清理

责任。栚这一责任被进一步分配给美国环保局和海岸警卫队。如果政府在清理油污

时支出了相关费用,则政府有权就该清理费用向责任人寻求赔偿。栛

在《油污法》出台前,只有联邦政府有权根据《水质清洁化法》获得油污清理费用

的赔偿,而州政府只能根据州立法或侵权诉讼,以公共托管人或国家监护人的名义获

得赔偿。栜 而《油污法》则大大扩展了根据联邦立法获得油污清理费用赔偿的主体范

围。在该法下,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印第安部落等,均有权向责任人索赔油污清

理费用。另外,任何在美国“国家石油与有害物质污染紧急计划暠(NationalOiland

HazardousSubstancesPollutionContingencyPlan)栞的体系下参与油污清理的个

人,也可要求责任人赔偿其因清理油污而支出的费用。栟

(二)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

在《油污法》下,除了油污清理费用,责任人还须对各种油污损害进行赔偿。与先

前的联邦环境立法相比,《油污法》的最具特色之处即在于,它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

均提供了广泛的救济。对于油污导致的公共利益的损害,《油污法》规定的赔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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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Forceetal.,“DeepwaterHorizon:RemovalCosts,CivilDamages,Crimes,CivilPenalties,and
StateRemediesinOilSpillCases,暠TulaneLawReview,Vol.85,No.4,2010/2011,p.907.
33U.S.C.曥1321(c).
33U.S.C.曥2702(a)and(b)(1).
ThomasJ.Wagner,“RecoverableDamagesundertheOilPollutionActof1990,暠U.S.F.MaritimeLaw
Journal,Vol.5,No.2,1992/1993,p.289.
“国家石 油 与 有 害 物 质 污 染 紧 急 计 划暠(NationalOiland HazardousSubstancesPollutionContingency
Plan),通常又被称为“国家紧急计划暠(NationalContingencyPlan,NCP),是美国联邦政府为应对石油和有

害物质泄漏而制定的行动计划,其目的在于加强美国全国性的应急能力,并在全美国各级别的应急机构和

应急计划间进行通盘的协调。作为对1967年发生于英吉利海峡的“托利·堪庸暠油污事件的反应,美国“国
家紧急计划暠最初制定并公布于1968年。后来,这个计划为了适应新的立法需要进行了几次修订,最近一

次修订是在1990年《油污法》出台后的1994年进行的。

33U.S.C.曥2702(b)(1)(B).



主要包括财产损害、自然资源损害、财政收入的损失,以及提供额外的公共服务所带

来的费用支出。

1.财产损害

《油污法》规定,责任人应对溢油或此种重大威胁所导致的财产损害承担责任。栙

根据这一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权就油污所造成的公共财产的损害提

起诉讼。对公共财产的损害赔偿在美国长期以来即已作为一般侵权救济而获得承

认,只是此种案例在油污案件中出现较少。但不可否认,在海上油污事件中,公共财

产的损害并不少见,从这个视角看,《油污法》通过立法承认公共财产的损害赔偿具有

重要意义。

2.自然资源损害

《油污法》规定,责任人应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灭失或其功能丧失进行赔

偿。栚 在《油污法》下,自然资源损害的具体赔偿项目包括三类:(1)恢复原状的费用,

即修复、恢复、代替受损害的自然资源,或获得受损害自然资源的替代物的费用;(2)

受损自然资源在恢复期间的价值减损;(3)评估上述损失所需的合理费用。栛

《油污法》关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规定的基本目标是“恢复被油污破坏的自然

资源暠。栜 第一类赔偿项目正体现了这一目标。《油污法》中关于“恢复原状的费用暠

的赔偿规定是对普通法的发展。在普通法中,对财产损害的赔偿通常局限于财产市

场价值的减损与恢复原状的费用两者之间的较少者。但是如果某项财产对其所有人

具有特殊价值,则即使恢复原状的费用高于其市场价值的减损,普通法也承认财产所

有人获赔恢复原状的费用的优先权利。基于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的承认,《油污

法》在普通法的前述原则的基础上,对恢复自然资源的费用的赔偿给予了“特殊的优

先暠。栞

与此同时,根据《油污法》的规定,托管人还有权就受损自然资源在恢复期间的价

值减损获得赔偿。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保证公众对油污导致的自然资源损害能够获

得充分和公平的赔偿暠。栟这是因为,当自然资源遭到损害时,除了恢复自然资源的费

用,公众还将在自然资源遭受污染到自然资源获得恢复这段时间内失去对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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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U.S.C.曥2702(a)and(b)(2)(B),33U.S.C.曥2702(b)(1).
33U.S.C.曥2702(b)(2)(A).
CraigR.O狆Connor,“NaturalResourceDamageActionsundertheOilPollutionActof1990:ALitigation
Perspective,暠BaylorLawReview,Vol.45,1993,p.443.
JamesL.Nicoll,Jr.,“MarinePollutionandNaturalResourceDamages:TheMulti灢MillionDollarDamage
AwardandBeyond,暠U.S.F.MaritimeLawJournal,Vol.5,No.2,1992/1993,p.334.
JamesL.Nicoll,Jr.,op.cit.,pp.333~334.
JamesL.Nicoll,Jr.,op.cit.,p.337.



的使用和享受。对于公众在这段时间所遭受的自然资源价值的损失,美国国会认为

也应予以赔偿。在美国法律中,自然资源被认为具有“功用暠(又包括“积极的功用暠和

“消极的功用暠)或能够提供“服务暠。栙 基于这一理念,当自然资源遭到损害时,必将

减损自然资源在遭受损害到完全恢复期间在积极功用和消极功用两方面所提供的服

务。栚因此,就受损自然资源在恢复期间的价值减损所获得的赔偿,正是指对自然资

源所提供的服务的丧失或减损的赔偿。

由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范围非常广泛,因此在很多油污案件中,自然资源损害

赔偿的数额都要远远高于油污清理费用。栛 相信在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情况亦将

如此。

3.财政收入的损失

《油污法》明确规定,由溢油或此种重大威胁所导致的政府财政收入的损失亦应

获得赔偿,具体赔偿项目包括“由不动产、动产或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或灭失所引起

的税收、使用费、租金、收费或收益等方面的净损失暠。栜对海上设施溢油所导致的此

类经济损失的赔偿,在1978年《外大陆架土地法》(TheOuterContinentalShelf

LandsAct)中即已得到承认,《油污法》则同时适用于海上设施溢油和船舶溢油所导

致的此类经济损失。须注意的是,《油污法》所提供的此类救济有赔偿范围的限制,即

仅限于溢油事故中财产损害或自然资源损害所直接导致的财政收入损失。

4.公共服务的额外开支

对因油污而引起的额外增加的公共服务开支(不包括油污清理费用)的赔偿,是

《油污法》的一项创新,在之前的环境立法中没有此类赔偿项目。《油污法》规定,州政

府有权就清理油污过程中或之后额外增加的公共服务支出的净费用获得损害赔

偿。栞

这一救济是对传统侵权法的偏离。在传统侵权法中,当侵权性灾难事件发生时,

公共服务开支一般应由大众而不是侵权人支付。美国判例法晚近在该问题上有所突

破,虽然它原则上仍然支持一般公共服务开支应由社会大众负担,但也认为,如果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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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功用又包括消费性功用和非消费性功用。消费性功用是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非消费性功用则

是指在保持自然资源完好无损的状态下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如观赏鸟类与游泳等。消极的功用包括选择价

值(optionvalues)与存在价值(existencevalues),前者是指人类目前暂无利用自然资源的打算,但希望将其

保持下去以便将来利用,后者是指不管是否能够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存在本身对社会就是有益的。参见

RobertForceetal.,op.cit.,p.913.
RobertForceetal.,op.cit.,pp.912~914.
JamesL.Nicoll,Jr.,op.cit.,p.325.
33U.S.C.曥2702(b)(2)(D).
33U.S.C.曥2702(b)(2)(F).



到相关立法通过特别规定将此种一般费用交由侵权人支付的情况,应另当别论。栙

而《油污法》恰恰创设了此类特别规定。不过,《油污法》所规定的关于额外公共服务

开支的赔偿,应仅限于针对特定事件所额外增加的公共服务的净开支,而不包括原本

就有的在任何事件发生时都会支出的固有费用。

(三)私人利益的损害赔偿

通过赋予私人以获得油污损害救济的权利,《油污法》解决了该法出台前美国联

邦立法的一个重要缺陷,即仅就油污清理费用和自然资源损害给予联邦政府以救济,

而没有向私人提供任何损害赔偿救济。栚 《油污法》为私人提供的油污损害救济主要

有财产损害、经济损失,以及无法使用自然资源以维持生计而导致的损害。

1.财产损害

如前所述,财产损害的赔偿是《油污法》提供的重要救济之一,而有权获得这一救

济的除了代表公共利益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等之外,还包括私人。由于《油污法》提

供的是严格责任救济,因而受害人无须像在海事侵权诉讼或普通法过失诉讼中那样

必须证明侵权人具有过失。在实务中,财产损害的赔偿还面临一个“外部界限暠的确

定问题,即是否所有与溢油事件有一定联系的财产损害均应获得赔偿? 以“劳埃德租

赁有限公司诉科诺克暠(Lloyd狆sLeasing,Ltd.v.Conoco)栛案为例。在该案中,原告

的房产距离溢油事件发生的地点有70英里,但游客的足迹还是将油污带至其房产附

近,原告对此提出损害赔偿。那么对此次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原告的请求是否应予

支持? 显然《油污法》并没有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精确答案。鉴于墨西哥湾溢油事件

的影响范围巨大,因而财产损害在多大范围内可以获得赔偿,对于认定英国石油公司

的赔偿责任便显得至关重要了。美国联邦法院未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尚需拭目以

待。

2.经济损失

海上石油污染往往有广泛的影响,除了会导致自然资源损害、财产损害及可能伴

随的人身伤害之外,它通常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损失。栜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和

实务的原因,灾难性事件所引起的各种损害未必都会得到赔偿,其中经济损失就曾属

于这类未获赔偿的损害。而《油污法》明确承认私人对溢油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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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J.Wagner,op.cit.,p.292.
ThomasJ.Wagner,op.cit.,p.293.
Lloyd狆sLeasingLtd.v.Conoco,868F.2d1447(5thCir.1989).
如油污可能导致某些鱼类遭受污染或数量大量减少,从而导致渔民因为禁渔不能捕捉这些鱼类或捕捉量大

为减少,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相关鱼类加工厂的加工产量减少或临时性关闭等。上述渔民和鱼类加工厂的

利润损失或盈利能力的降低即属于油污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获得救济的权利,栙应该说这是一项重大突破。

在英美侵权法中,经济损失区分为结果性经济损失(consequentialeconomic

loss)和相关性经济损失(relationaleconomicloss)。前者是指由对原告自身之人身

或财产的损害所引起的利益损失或积极的费用支出,后者是指由对第三方当事人之

人身或财产的损害或对自然资源的损害所引起的利益损失或积极的费用支出。由于

结果性经济损失直接源于对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害,其与被告的侵权行为之间

的因果关系明确,因而此种经济损失的赔偿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普遍承认。相反,

由于并非直接源自对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害,相关性经济损失的赔偿在英美法

系大部分国家里一直没有得到认可。栚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在1927年即在“罗

宾斯干船坞与维修公司诉弗林特暠(RobinsDryDock&RepairCo.v.Flint)栛案中

就海事侵权领域的相关性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表明了立场。下级联邦法院在解读

“罗宾斯干船坞案暠时确立了一项著名的海事法规则,即在没有对原告的财产构成实

际损害的前提下,原告不得仅仅就其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获得赔偿。栜 “罗宾斯干船

坞规则暠适用于海上油污领域即意味着,如果油污没有对原告财产构成直接损害,则

原告不得仅仅就油污给其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获得救济。

《油污法》关于经济损失的规定共有两个条款。首先是第2702条(b)(2)(B)款,

该款在规定财产损害的同时还规定,对于财产损害所引发的经济损失,求偿人亦有权

获得赔偿。另一个规定是第2702条(b)(2)(E)款,该款规定,任何人可就财产损害

或自然资源损害所引起的利润损失或收益能力降低等损失提起损害赔偿。(B)款将

赔偿限定于求偿人拥有财产权益的动产或不动产的损害所引发的经济损失,明显属

于结果性经济损失,如前所述,对此种经济损失的救济在美国早已为一般海事法所承

认,因而该款的规定事实上只是对既有法律规则的承认。与之不同的是,(E)款规定

任何人均可就溢油事件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提出损害赔偿,唯一的限制是该经济损失

必须是来自溢油事件所引起的相关不动产、动产或自然资源的损害,但该款并不要求

受害人对该受损财产或自然资源拥有财产权益。显然,(E)款的规定涉及的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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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U.S.C.曥2702(b)(2)(B),(E).
RonenPerry,“TheEconomicBiasinTortLaw,暠UniversityofIllinoisLawReview,Vol.2008,No.5,

2008,pp.1574~1585.
RobinsDryDock& RepairCo.v.Flint,275U.S.303,1928AMC61(1927).在该案中,船东将其船舶

期租给另一方当事人,其中期租合同约定船舶可定期在一家修船厂进行维护。在修船厂进行维护期间,修
船厂不慎损坏了船舶的推进器,导致船舶不能及时投入使用。期租人遂起诉修船厂,要求对方赔偿船舶不

能投入使用期间的利润损失。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拒绝了期租人的上述请求,其理由是,在侵权事件侵害了

一方当事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不能仅仅因为另一方当事人与财产所有人之间拥有合同关系而使侵权人对该

另一方当事人亦须承担侵权责任。

ThomasJ.Wagner,op.cit.,pp.294~295.



性经济损失的赔偿,它通过立法明确废除了“罗宾斯干船坞规则暠在油污责任领域的

适用。该款规定意味着,即使受害人自身的财产在溢油事件中没有遭受损害,但只要

受害人通过其他人的财产的损害或自然资源的损害而遭受了间接经济损失,此种间

接经济损失亦可以获得赔偿。

显然,第2702条(b)(2)(E)款的规定大大扩展了油污损害的赔偿范围。由于墨

西哥湾溢油事件影响范围巨大,因而经济损失的赔偿预计将构成英国石油公司所要

承担的油污责任的重要部分。

3.无法使用自然资源以维持生计而导致的损害

对无法使用自然资源以维持生计而导致的损害的赔偿,是《油污法》的另一个创

新之处。该法规定,任何人如果因为自然资源遭到损害、破坏或灭失而无法使用该自

然资源以维持生计的,均有权获得赔偿,无须考虑该人对该自然资源是否拥有所有权

或管理权。栙 《油污法》这一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那些因保留原始生活方式而使其生

存严重依赖某项特定自然资源的土著居民提供必要的救济。所谓“为了维持生计的

使用暠(subsistenceuse),是指通过使用自然资源如水等以维持生命的最低必须。栚换

言之,即受害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不是为了谋求商业利益,而是靠自然资源维持生

计。因此,出于生存或生计的需要而以一种自然资源代替另一种(遭到损害、破坏或

灭失的)自然资源的费用,应可用来确定此种救济的赔偿数额。栛

三暋英国石油公司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

除了油污民事责任,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还将涉及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此类制

裁措施主要体现在《水质清洁化法》和若干联邦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中。在这些法

律中,刑事处罚主要采取罚款和监禁的形式,民事处罚则主要采取罚款的形式。墨西

哥湾溢油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即透露,在墨西哥湾溢油事

件中,相关企业涉嫌违法的范围非常广泛,美国司法部门已经展开对墨西哥湾溢油事

故的刑事与民事调查。栜

(一)《水质清洁化法》所规定的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

《水质清洁化法》所规定的刑事处罚主要有四种类型,即过失违法(negligentvio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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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U.S.C.曥2702(a)and(b)(2)(C).
RobertForceetal.,op.cit.,p.911.
ThomasJ.Wagner,op.cit.,p.300.
ThomasCatanandGuyChazan,“SpillDrawsCriminalProbe,暠availableat:http://online.wsj.com/arti灢
cle/SB10001424052748704875604575280983140254458.html? mod=WSJ_hpp_LEADNewsCollection



lations)、明知违法(knowingviolations)、在明知的情况下从事危险作业(knowing

endangerment),以及虚假陈述(falsestatements)。栙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刑事处罚,

都要求当事人具备一定的主观状态,其中第一种类型的处罚要求当事人具备过失的

主观状态,后三种类型的处罚要求当事人具备明知或故意的主观状态。就墨西哥湾

溢油事件而言,虽然全部事实尚未完全调查清楚,但根据现有情况看,本次事故不大

可能涉及“明知状态暠下的违法行为,因为无论是英国石油公司还是越洋公司,都不可

能“故意地暠引爆钻井平台并向墨西哥湾倾泻上亿加仑的石油。栚 因此,本次事故更

可能是涉及过失违法。根据《水质清洁化法》第1319条(c)(1)款,任何人因为疏忽而

违反该法的相关规定均将构成违法,违法者将被处以每天最少2500美元、最多2.5
万美元的罚款,或者被处以最多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者同时被课以罚款和判处监

禁。

《水质清洁化法》中所规定的民事罚款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是经司法程序课加的

民事罚款,其二是经过行政程序课加的罚款,后者亦称为行政性民事罚款或行政罚

款。与刑事处罚不同,民事处罚不要求主观要件,但在确定民事罚款的数额时,当事

人的主观状态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对于海洋污染,行政罚款的数额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确定。《水质清洁化法》第

1321条(b)(6)(B)款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情形规定了两级行政罚款,其中第一级行

政罚款适用于非连续性违法行为,第二级行政罚款适用于连续性违法行为。墨西哥

湾溢油事件属于连续性违法行为,对其应适用第二级行政罚款。第二级行政罚款每

天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1.5万美元,累计罚款总额不得超过19万美元。栛

对于司法程序中的民事罚款,《水质清洁化法》第1321条(b)(6)(A)款提供了如

下两项标准以确定罚款金额:或者根据溢油天数每天处以最高4万美元的罚金,或者

根据溢油数量每桶处以最高1100美元的罚金。栜 如果溢油是由于重大过失或由违

法者故意实施,则违法者将被课以每桶溢油最高不超过4300美元的罚款,但罚款总

额不得低于13万美元。栞 有美国学者估算,根据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溢油量计算,

如果被判定为一般过失,本次事故民事罚款的最高额将达56亿美元;如果被判定为

重大过失,则罚款的最高额将达219亿美元。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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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U.S.C.曥1319.
RobertForceetal.,op.cit.,pp.961~962.
33U.S.C.曥1321(b)(6)(B);33C.F.R.曥27.3(2010).
33U.S.C.曥1321(b)(7)(A)(2006);40C.F.R.曥19.4(2010).
33U.S.C.曥1321(b)(7)(D);40C.F.R.曥19.4.
VincentJ.Foley,op.cit.,p.519.



(二)若干联邦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

除了《水质清洁化法》,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还可能涉及美国一些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的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美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较为重

要的三部法律,即《濒危物种法》(TheEndangeredSpeciesAct)、《海洋哺乳动物保护

法》(TheMarineMammalProtectionAct)及《候鸟条约法》(TheMigratoryBird

TreatyAct)的规定。

在上述三部法律中,前两部法律都规定有刑事处罚与民事处罚,最后一部法律仅

规定有刑事处罚。《濒危物种法》没有严格区分民事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它要

求两种违法行为的主观要件均必须是“明知暠(knowingly),至于对违法者采取何种处

罚,则由执法者决定。相较而言,《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仅对刑事处罚规定了“明知暠

这一主观要件,而对民事处罚则没有此类要求。

在主观要件方面,《候鸟条约法》与前两部法律有很大不同,它向违法者课加的刑

事处罚以严格责任为基础,不要求“明知暠这一主观要件。按照严格责任的原则,不论

违法者的主观状态如何,都需对其违法行为负责。根据该法的规定,以任何途径或方

式捕捉、猎取、伤害或杀害候鸟的,将被课以最高1.5万美元的罚款,或最多六个月的

监禁,或同时被课以罚款和处以监禁。栙

就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而言,鉴于《濒危物种法》规定有“明知暠这一主观要件,因而

无论是该法规定的刑事处罚还是民事处罚,都将很难适用于此事件。相较而言,《海

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刑事处罚虽然在适用于墨西哥湾溢油事件方面也将面

临同样的限制,但它规定的民事处罚却可以适用于此事件。根据《海洋哺乳动物保护

法》的规定,对每次违法的民事罚款最高可达1.1万美元。鉴于《海洋哺乳动物保护

法》不仅处罚那些杀害或伤害海洋哺乳动物的行为,同时还将处罚那些干扰或妨碍海

洋哺乳动物的繁殖、呼吸、进食或栖息的行为,因而在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海洋哺

乳动物保护法》规定的民事罚款数额也许会比较可观。相较而言,由于采取严格责任

原则,《候鸟条约法》将会在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处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据该法,在

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涉案的相关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乃至雇员都将可能面临刑事起

诉。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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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金。



四暋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的责任限制问题

为了保证海上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油污法》为油污责任人规定了责任限制。

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发生后,鉴于它造成的超大规模的损失,此次事件的责任人如英国

石油公司和越洋公司等可否享受责任限制,便自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不仅如此,人

们还将讨论的议题引向深入,就《油污法》是否应该提高责任限额甚至取消责任限制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油污法》根据溢油的不同来源如油轮、海上设施和深水港等,规定了不同的责任

限额。对于“深水地平线暠这样的移动式海上钻探设备具体应被定性为“油轮暠还是

“海上设施暠,需要根据其所处状态进行确定。如果移动式海上钻探设备处于从一个

钻探地点到另一个钻探地点的运输状态,则属于《油污法》中所指的“油轮暠。栙 《油污

法》主要根据总吨位确定油轮溢油的责任限额。根据其总吨位,“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

台作为油轮的责任限额大约为6500万美元。如果移动式海上钻探设备处于在某个

油井上进行钻探的状态,则应被视为“海上设施暠。对于海上设施溢油,责任限额为

7500万美元。栚 不过,与油轮的责任限制同时适用于油污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不同,

海上设施的责任限制仅适用于油污损害赔偿,而不适用于油污清理费用。栛

对于移动式钻井平台而言,当存在两个以上责任人时,为了确定不同责任人的责

任限额,还需要进一步区分水上溢油与水下溢油。对于水面以下来自油井的溢油,自

然应由钻井平台所在油井的承包经营人承担责任,并对其适用有关海上设施的责任

限额的规定。对于水面以上的溢油,《油污法》第2704条(b)款规定,应首先将移动式

海上钻探设备视为油轮,它导致的油污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由油轮的所有人承担,对

其适用有关油轮的责任限额;如果事故导致的油污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的总和超过

钻井平台作为油轮的责任限额,则钻井平台即应被视为海上设施,剩余的费用应由钻

井平台所在油井的承包经营人承担责任,并对其适用有关海上设施的责任限额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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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在《油污法》中,“船舶暠的概念指的是船只和其他任何用作或能够用作水上运输工具的人工设计,公共船艇

除外,参见33U.S.C.曥2701(37)。

33U.S.C.曥2704(a)(3).
此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归根结底源于《油污法》制定之时美国国会议员对来自大陆架设施的油污和来自油轮

的油污的区别对待。在美国议员们看来,基于以下三个理由有必要对二者区别对待:首先,来自大陆架设施

的溢油必然发生于环境敏感地区,但油轮事故却未必;其次,来自大陆架设施的溢油虽然发生频率不高,但
由于其溢油量大,一旦发生即是灾难性的,相较而言,油轮所承载的石油量却十分有限;第三,来自大陆架设

施的溢油通常很难控制。RobertForceetal.,op.cit.,pp.944~945.



基于上述规定,对于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而言,如果适用《油污法》所规定的责任限

额的话,则对于水面以下来自油井的溢油所导致的油污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自然应

由设施所在油井的承包经营人英国石油公司负责,此时对其适用有关海上设施的责

任限额,即油污清理费用的赔偿没有上限,损害赔偿最高为7500万美元。对于水面

以上的溢油,“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台应首先被视为油轮,此时应由该“油轮暠的所有人

即越洋公司承担该部分溢油所导致的油污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如前所述,作为“油

轮暠,“深水地平线暠钻井平台的责任限额为6500万美元。这意味着,对于水面以上的

溢油所导致的油污清理费用和损害赔偿,越洋公司只须承担6500万美元的责任即

可。如果水面以上的溢油导致的费用超出6500万美元的限额,则剩余部分的费用将

由英国石油公司承担。该部分费用应与水面以下溢油导致的费用合并,共同接受

7500万美元限额的限制。栙

但是,从《油污法》的现行规定来看,英国石油公司与越洋公司将难以享受《油污

法》的上述责任限制规定。根据《油污法》第2704条(c)款的规定,发生以下情况,责

任人将不得享受责任限制:第一,事故由责任人的重大过失或蓄意不当行为导致;第

二,事故由责任人,或其代理人,或其雇员,或与其有合同关系的人因违反联邦安全、

建设或操作规则而导致;第三,在责任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事故发生的情况下,责任

人没有或拒绝按照法律要求报告事故;第四,责任人没有或拒绝为清污活动提供合作

与协助;第五,责任人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没有或拒绝遵守政府根据有关法律

签发的命令。从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情况来看,英国石油公司和越洋公司完全有可

能因为存在上述第一和第二种情形而不得享受责任限制。在美国,钻井作业本身要

遵循大量联邦规则的规制,现在既然出了如此重大的事故,可以想象,两个企业及在

本次事故中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其他企业很难说没有违反某些联邦规则,而任何对这

些联邦规则的违反,哪怕只是细微的违反,都足以剥夺责任人享受上述责任限制的权

利。如果不能享受责任限制,则英国石油公司和越洋公司将分别对水面以下溢油和

水面以上溢油所导致的油污清理费用和损害承担无限赔偿责任。

责任限制制度产生于海商法中,法律界对于是否应将责任限制适用于会对数量

不确定的第三方造成损害的石油污染等领域尚存争议。也正因为如此,自《油污法》

起草制定以来,对于责任限制的规定便一直存在争论。事实上,无论是与美国过去相

关立法所规定的责任限额,如1851年《责任限制法》(TheLimitationofLiability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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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NationalPollutionFundsCenter,“OilPollutionActLiabilitiesforOilRemovalCostsandDamagesasThey
MayApplytotheDeepwaterHorizonIncident,暠(undated),citedfromCurryL.Hagerty&JonathanL.
Ramseur,CRSReportR41262,“DeepwaterHorizonOilSpill:SelectedIssuesforCongress,暠p.11,availa灢
bleat:http://www.fas.org/sgp/crs/misc/R41262.pdf.



of1851)所规定的船价加运费相比,还是与《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Interna灢
tionalConventiononCivilLiabilityforOilPollutionDamage)所规定的责任限额相

比,《油污法》所规定的责任限额均高出不少。栙 自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发生以来,虽然

英国石油公司公开声称它将不会寻求责任限制的保护,并承诺将支付所有“合法的诉

讼请求暠,但责任限制仍成为本次事件的焦点问题之一。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主张应将

《油污法》中的责任限额提升至100亿美元,并溯后适用于本次事故,甚至还有人主张

取消油污责任限制。栚应该说,提高责任限额乃至取消责任限制是一把双刃剑。主张

提高责任限额或者取消责任限制的人们认为,过低的责任限额会扭曲海上石油企业

的经济决策,并刺激企业增加溢油风险;而且责任限制相当于为海上石油企业提供补

贴———责任限额越低,补贴就越大。但也有人认为,太大幅度地提高责任限额甚至取

消责任限制,不仅会对海上石油保险市场形成极大挑战,而且也会将中小企业排除出

海上石油工业,从而提高少数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栛

结暋暋语

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让人很容易联想到1989年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据

统计,在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中,埃克森石油公司共支付大约40亿美元,其中

油污清理费用20亿美元,民事罚款9亿美元,刑事罚款1.25亿美元,赔偿受害人损

失10亿美元,其中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各5亿美元。栜

从法律的视角看,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要比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复杂许多:

首先,造成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的原因相对简单,船长哈泽尔伍德饮酒致油轮

操作失误从而撞上礁石,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而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发生的原因则要复

杂得多;其次,在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中,责任人基本就是埃克森石油公司一

家,而在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则牵涉多家企业;再次,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仅

涉及单个州,即阿拉斯加州和美国联邦政府,而在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中,除了联邦政

府,还使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得克萨斯州等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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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油污法》规定的责任限额与《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责任限额的比较,可参见 VincentJ.
Foley,op.cit.,pp.526~527.
JonathanStempel,“SpecialReport:BPOilSpillaGusherforLawyers,暠availableat:http://in.reuters.
com/article/idINIndia-49787820100630.
JonathanL.Ramseur,CRSReportR41679,“LiabilityandCompensationIssuesRaisedbythe2010Gulf
OilSpill,暠pp.10~11,availableat:http://www.fas.org/sgp/crs/misc/R41679.pdf.
JonathanStempel,“SpecialReport:BPOilSpillaGusherforLawyers,暠availableat:http://in.reuters.
com/article/idINIndia-49787820100630.



湾沿岸数州被牵涉进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两次事件面临的法律环境已大不相同。

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件发生在《油污法》制定之前。在埃克森·瓦尔德兹溢油事

件发生后,美国颁布了《油污法》,而《油污法》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油污损害的赔偿范

围,而且大大提高了责任限制的数额,同时还对责任人享受责任限制规定了苛刻的条

件。

据瑞士信贷集团预计,英国石油公司未来将支付油污清理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约

370亿美元,而高盛集团则预计,英国石油公司将支付330亿美元。著名的投资咨询

公司雷蒙·詹姆斯公司的分析师则认为,鉴于美国法律在环境案件中持“更支持原

告暠的立场,英国石油公司未来将可能支付大约629亿美元。栙 而英国石油公司自身

在其2010年财务报表中估算,包括油污清理费用、损害赔偿及《水质清洁化法》可能

课加的各项罚款在内,其最终承担的费用总额可能高达410亿美元,相当于埃克森·

瓦尔德兹溢油事件的十倍。应该说,400亿美元左右的赔偿额,即使对于英国石油公

司这样的大型企业而言,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英国石油公司的教训对于其他经营美

国航线的航运公司和在美国沿海从事石油开采的企业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警

示,因为这意味着经营美国航线或在美国沿海从事石油开采将要面临更高的经营成

本和风险。而如此高的赔偿标准无疑将把那些自保能力相对较差的中小企业逐出美

国海上石油工业,从而造成这一行业最终由那些财力雄厚、技术水平高的超大型企业

垄断的局面。这样的垄断局面虽然会导致不公平竞争,但对于保护美国的海洋环境

无疑却是十分有利的。

向在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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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探析栙

高望来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网络和太空是信息时代关键的战略空间。近几年美国国家安全文件拓

展了美国战略利益的范围,将网络和太空作为其战略利益的新纬度。美国在信息空间推

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政策,以追求全方位优势地位。在网络与太空领域,中美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科技鸿沟。未来中美双方合作可以从不敏感的非军事领域起步,采取多边合作

的形式,运用创造性思维开拓新的合作议程,共同构建更稳定的信息空间秩序。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网络 太空

近些年网络和太空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信息时代,美国对

其战略利益范围的界定已经由陆、海、空等传统空间,扩展到网络与太空两大关键的

信息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科普夫(DavidRothkopf)在《外交政策》上撰

文指出,信息科技在改变世界的面貌,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信息超级大国,必须掌

握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动向,控制流动的信息,制定信息时代的规则。栚 为掌握

信息权,美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推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政策,密切追踪中国军事能力

的发展,以中国为假想敌。中国与美国实力差距悬殊,仅能对美国构成不对称威胁。

中美双方在网络和太空领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对

共同利益的认知也在扩大,双方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

栙

栚

本文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王帆教授主持的国家项目“美国对中国的中长期战略研究暠(项目号

08AGJ002)的阶段性成果。

DavidRothkopf,“InPraiseofCulturalImperialism?暠ForeignPolicy,No.107,Summer1997,pp.38~
53.



一暋网络和太空在美国安全战略中地位的提升

在信息时代,网络和太空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美国颁布的一系

列安全文件,将其战略利益的范围拓展到网络和太空领域;组建“网军暠和“天军暠,为

掌握“制网权暠和“制天权暠准备了强大的军事后盾。经过多年在作战理念和战略部署

上的细致规划,美国已将网络和太空纳入其追求全方位优势地位(fullspectrum

dominance)的战略规划中。

美国很早就把网络空间和太空作为推行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平台。互联网起源于

美国,美国也首先提出网络战概念,最早组建了网军,并第一个公布了其国家网络安

全战略。太空被视为美国利益的高边疆。从肯尼迪的“阿波罗登月暠计划到里根的

“星球大战暠计划,多任美国总统均把占领太空作为谋求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内容。

网络和太空原来是美国安全政策中的两个相对孤立的领域,近几年美国的安全

文件拓展了美国战略利益的范围,将网络和太空共同作为美国战略利益的新维度。

2004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提出新的安全使命:“军队必须具备在战场的陆、

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这些纬度上交叉作战的能力。暠栙这一新的使命的提出,将美

国战略利益的范围扩大到陆、海、空、太空和网络五维空间,使由电子、网络和导航系

统等高端科技元素所构成的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

2005年3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国国防战略》,将国际水域、天空、太空和网络

空间界定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全球公域暠(globalcommons):“美国在这些全球公

域的行动能力十分重要,可以保障美国从稳固的行动基地向世界任何地方投射力

量。暠栚“全球公域暠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美国对于信息时代的战略环境的全面把握及

其控制网络和太空的战略意图。

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将网络和太空作为新的战略重心:“这份

报告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的空海战斗概念、远程打击、太空与网络空间。暠栛报告指

出,网络和太空是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基本途径,也是其面临威胁的主要来源:“我们

的基地、海洋和空中资产,以及支持其的网络是我们投射力量的主要途径,某些国家

·36·信息时代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探析

栙

栚

栛

ChairmanoftheJointChiefsofStaff,NationalMilitar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Wash灢
ingtonD.C.:JointChiefsofStaff,2004),p.16.
DepartmentofDefense,NationalDefense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Washingto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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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ofDefense,“Preface,暠inDepartmentofDefense,QuadrennialDefenseReviewReport(Wash灢
ingtonD.C.:February1,2010),p.i.



正在研发可对这些领域构成威胁的手段。暠栙

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网络和太空领域,准确地把握了信息时代战略环境的特点,

为美国筑起更加严密的安全屏障,为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地位奠定了基础。网络和

太空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体现出三点重要的战略思考。

第一,在信息时代,网络和太空都是美国掌握信息权的关键领域。信息是一种重

要的战略资源。网络和太空是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计算机网络和卫星系统交织成

一张巨大的信息网络,影响力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关系到一国交通、能源、

金融和国防等系统的正常运行。一个小的节点的破坏,将造成巨大的溢出效应,导致

巨额的经济损失,引发政治动荡。2009年5月,美国《网络空间政策评估》报告宣称

美国的信息网络是一种战略性的国家资产,保护这一基础设施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优

先事项。栚 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网络基础设施是美国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政府高

效的根本保证。网络空间安全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竞争力和军事优势。栛

第二,美国以网络和太空作为国家安全新的战略纵深,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念。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缩短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未来的战场是陆、海、空、太空

和网络一体化的作战空间。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专门提及网络空间安全问

题,将“在网络空间采取有效行动暠视为美军“六大关键任务之一暠,将网络空间行动作

为应对国与国冲突的重要手段。栜 太空为陆、海、空三军创造了“军力倍乘暠效应。卫

星系统可以全天候、全天时、全方位、近实时地获取战场信息,提供大区域、高精度的

自主导航定位信息,实时分发大容量战场信息,并成为支援一体化联合作战、打赢信

息化战争的关键。目前,美军70%以上的通信、80%以上的情报侦察与监视、90%以

上的精确武器制导,以及几乎100%的气象预报都依赖太空中的装备。栞

网络和太空合流的趋势也表现为美国网军和空军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计

算机网络是信息战的主要指挥系统,而卫星系统是网络化的作战系统获取信息的源

头。利用太空电子信息系统监控陆、海、空战场的发展动向,可使地面武器系统力量

倍增。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利用卫星系统覆盖全球的实时侦察能力为各

兵种提供精确定位,形成对伊军的绝对优势。美国空军司令迈克尔·维尼(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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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ynne)精辟地指出信息化战争中网络和太空相互渗透的趋势:“在每一天的时

时刻刻,美国空军的军人都在网络空间中翱翔,在网络空间中战斗。暠栙

第三,美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率先倡导军事革命,把握了信息战争的主动权。美

国首先提出网络战和信息威慑概念,努力使网络战成为融黑客式网络打击、实体打击

和心理打击于一体的综合性作战,以迅速摧毁对手的信息网络,消耗其战略资源,瓦

解其战斗精神,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太空领域,早在1997年,美国太空司令部《2020
年构想》就提出了空间控制、全球作战、力量集成和全球合作等作战思想,标志着21
世纪美军太空战理论的正式出台。《2020年构想》强调:“太空优势与陆海空优势的

结合,将导致全方位优势地位(FullSpectrumDominance)。暠栚2009年3月,美国太空

领导权委员会提交总统的备忘录指出:“正如掌握并运用海权和空权改变了19世纪

和20世纪的世界事务和历史,21世纪的关键特征将是控制太空。暠栛

美国对网络和太空的重视,体现了美国抢占战略制高点,追求全方位优势地位的

战略诉求。这也是近些年美国国家安全文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2010年《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关注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确

保我们能够在21世纪更有效地推进我们的利益。暠栜在信息时代,网络和太空成为美

国新的战略重心,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促使美国的安全政策做出重要调整。

二暋新的战略布局下的中美关系

(一)美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的政策调整

在信息时代,网络和太空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造成美

国战略部署上的三点重要调整。在对威胁的评估上,美国将其在网络和太空领域面

临的威胁界定为不对称威胁;在应对威胁的手段上,美国的网络和太空政策已由防御

性转向进攻性;在机构设置上,美国已建立起网天结合的政策机制,以更有效地推行

网络和太空政策。

首先,在对威胁的评估上,美国将其在网络和太空领域面临的威胁界定为不对称

威胁。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指出:“我们先进的太空和网络空间的能力使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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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战场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也意味着脆弱性。暠栙美国是在太空部署卫星最多

的国家。美国非政府组织关注科学家联盟(UnionofConcernedScientists)公布的最

新世界卫星数据库显示:截至2011年4月,共有966颗卫星在地球轨道上运行,其中

443枚属于美国,121枚为其军事卫星。栚 这种天网式的严密部署确保了美国在太空

的霸主地位,也增强了美国对太空的依赖性。一旦太空战真正爆发,美国可被攻击的

目标更多,也将承受更大的损失。

网络和太空改变了传统的攻防概念。在信息空间发动的进攻隐蔽性极强,进攻

成本很小,杀伤力很大,实现彻底的防御却极为困难。这就使那些总体实力不如美国

的行为体获得了较大的相对优势。2001年1月,由国会授权成立、美国前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管理和组织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报告指

出:“如果美国要避免‘太空珍珠港事件暞的话,就需要仔细考虑攻击美国太空系统的

可能性。暠栛网络和太空战争具有不对称战争的性质。这一特性意味着在军事上无力

与美国抗衡的行为体可以通过不对称手段重创美国。美军对此做出了清晰的判断:

“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其他国家在常规力量方面无力与美国抗衡,但可以使美国的航

天系统蒙受巨大损失。暠栜

其次,在应对威胁的手段上,美国的网络和太空政策已由防御性转向进攻性。美

国的网络和太空战略都包含先发制人的理念,以进攻性的手段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

以实现其对信息时代重要战略空间的垄断。2008年1月,布什政府秘密签署“综合

国家网络安全倡议暠,赋予国防部网络战反制权。安全倡议要求美军拥有进入任何距

离的计算机网络的能力,隐蔽地窃取信息,以达到欺骗、阻止、瓦解、降级、摧毁对方的

民用和军事网络系统的5D目标。栞 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突破信息安全战略所具

有的防御性特征,确定了更具扩张性的塑造全球信息空间目标。

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了美国独占太空的企图:“不仅要保障美国将

太空用于军事目的的能力,而且要剥夺对手的这种能力。暠栟2004年8月,空军《反太

空行动方针》提出了更具侵略性的指导原则:“反太空行动包括进攻性手段和防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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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此类军事行动可采取各种冲突的形式,达到的效果从暂时剥夺对手利用太空

的能力,到完全摧毁对手的太空能力。暠栙2006年8月,《国家太空政策》文件更明确提

出“先发制人暠的理念:“美国要维持其在太空的权利、能力,以及行动自由,阻止其他

力量侵犯美国的权力或发展有此企图的能力,对干预行动做出回应,在必要的情况下

剥夺对手使用侵犯美国国家利益的太空能力的权力。暠栚

再次,在机构设置上,美国已建立起网天结合的政策机制,以更有效地推行网络

和太空政策。网络和太空指挥系统都是信息战一体化指挥系统的一部分。2002年,

美国战略司令部组建美军“网络黑客暠部队。2003年2月,美国公布世界上第一份网

络安全战略《确保网络安全国家战略》,将国土安全部作为联邦政府确保网络安全的

核心部门。栛 奥巴马政府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由网络安全协调官负责,直接由总统

领导。2010年5月21日,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启动。该司令部隶属于美国战略司

令部,下辖陆军网络指挥部、空军第24航空队和海军网络指挥部。栜 在太空领域,早

在1982年9月,美国五角大楼将导弹预警和太空作战两个部门合并,成立空军航天

司令部。1985年9月,具有联合指挥能力的美国航天司令部建立,下辖空军航天司

令部和海军航天司令部。在编制上,现行九大司令部中战略司令部专门负责太空战、

信息战以及战略防御,陆海空军各下设1个太空战司令部。栞

近些年,美国将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军队编制进行了整合,确立了“网天一体暠的编

制。2007年9月18日,美国空军网络司令部正式成立,其职能就是在网络空间执行

攻与防的任务。2010年5月,美国空军公布网络战部队专用徽章,明确了空军网络

战部队的三大宗旨,即向全球投送网络力量、从太空控制网络空间和通过天、海、空、

网络发动全面打击。

(二)中国在美国网络和太空战略中的地位

在信息时代,美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均采取了攻势战略,追求在信息空间的绝对

优势地位,甚至不惜使网络和太空领域军事化。美国密切追踪中国的网络和太空能

力的发展,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加以防范。由于中美双方实力差距悬殊,美国将来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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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威胁界定为不对称威胁,战略布局呈美攻中守的态势。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美国

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第一,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威胁来源加以防范。美国密切追

踪解放军的军力发展,不断强调中国的网络和太空能力对美国构成的威胁。2008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正在发展反卫星和网络战能力,这些技术将削弱我

们的传统优势。暠栙同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出防备中国网络和太空战能力

的警告:“中国政府投入很大精力和资源发展其太空与网络能力。这些投入可使其获

得潜在的不对称能力,使之在与美国的冲突中占据上风。暠栚2009年,美国诺斯洛普·

格鲁曼公司(NorthropGrummanCorporation)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交关

于中国网络威胁的报告,列出了10年间美方声称源于中国的多次网络袭击。报告还

概括出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所具有的显著特征:“纪律严明、标准化的行动,以精密

技术获取开发高端软件的资源,深刻了解目标网络的特点,以及在目标网络内部展开

可长达数月的持续行动的能力。暠栛

第二,美国在准确评估双方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定位为不对

称威胁。美国防务分析家查韦斯·夏普(TravisSharp)指出:“在21世纪,由于美国

享有传统的军事优势,潜在的敌人会越来越倾向于运用不对称的手段对付美国。《四

年防务评估报告》重视非传统威胁,以及削弱美国空中、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能

力。像中国这样的潜在竞争对手更有可能用不对称的手段攻击美国,例如在网络空

间和美国对抗,而不是在太平洋和美国进行海战。暠栜

中美双方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存在着巨大的科技鸿沟。美国网军阵容之强大,掌

握技术之高精尖,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军事情报专家乔尔·哈丁(JoelHar灢
ding)披露,美军共有3000~5000名信息战专家,5~7万名官兵涉足网络战,再加上

电子战及相关领域专家,从事信息战的人员多达8.87万人。栞 美国的太空技术遥遥

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参议院在2010财年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拨款1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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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2011财年拨款184.85亿美元,栙堪称令别国望尘莫及的天文数字。和美国

相比,“中国一没有系统的太空战理论,二没有系统的太空战设施,三没有系统的太空

战编制暠。栚 中美在卫星数量上的差距是信息上的几何数级差距。无论从整体军事

水平还是科技实力上,中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都只能对美国构成不对称威胁。美国

强调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的高额拨款提供依据。

第三,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呈美攻中守的态势。美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都

确定了先发制人战略。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克·麦克奈尔(Mi灢
chaelMcConnell)指出:“这种先发制人的战略,具体说来就是在必要时干扰甚至破

坏敌方的指挥体系,使其丧失网络攻击能力,同时确保我方在遭受袭击后具有迅速重

建具备抗干扰性、适应性强的网络体系的能力。暠栛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在发展破坏

其他国家利用太空资源的能力,进行太空战模拟演习,在模拟演习中多次以中国为假

想敌进行打击。

美国的超强实力和攻势战略使其在中美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战中占尽了先机。

中国军队奉行积极防御政策,将网络和太空视为和平的空间。倘若中美之间爆发信

息战,美国可能在先发制人战略指导下,利用其超强实力,预先对中国的信息系统做

出打击。中国处于整体的劣势地位,将在类似的冲突中蒙受更大损失。

三暋中美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的竞争

(一)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在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中,中国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2010年2月,《四年防

务评估报告》强调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在地区及全球经济和

安全事务中的存在和影响力的扩大,是亚太地区及全球演变中的战略格局中最重要

的因素。暠栜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仍没有得到

解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指出,尽管中美双方频繁展

开对话,两国的决策者仍然对于对方抱有较大疑虑。这种相互的猜疑在近些年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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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栙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呈现出防范中

国的态势。丹尼尔·图宁(DanielTwining)指出,为应对崛起的中国的挑战,“美国

强化了其在冷战时期地区安全部署的两大支柱:轴辐结构的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以及

美军的前沿军事部署。暠栚中国的军事基地处于美国卫星的严密监视下,中国的网络

能力发展也受到美国的密切关注。

2007年1月,中国用导弹销毁了一枚气象卫星。美国国内保守派人士对此做出

了激烈的反应。美国国会参议员约恩·凯尔(JonKyl)为此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

“中国这次反卫星武器试验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种威胁是不可能通过谈判和军备

控制的手段来化解的。暠栛凯尔指出,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假想敌正是中国: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提及北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然而关上门以后,你就会听到有些人

表达对中国这样最终的威胁的担忧。暠栜

美国历年的安全文件都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潜在威胁。2006年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在军事上,中国是拥有最大潜力和美国竞争的国家。暠栞

200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为应对中国的挑战,有必要“限制中国的军事

现代化进程以及其战略选择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暠。栟 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

出:“中国对于其军事现代化计划的步伐、范围及其最终目标仅公布了有限的信息,人

们自然会对其长期意图产生疑虑。暠栠

在网络和太空领域,中美之间的互动受制于双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出美

国对于中国实力快速增长的担忧。美国对中国能力的评估,更多的是一种对 “可能

性暠的强调,并非经过扎实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的成分。对于美

国而言,真正的安全威胁并不来自中国这样负责任的大国,而来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

世界,特别是那些不按国际规则行事的行为体。

(二)中美合作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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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信息时代巩固霸权地位,美国的网络和太空政策体现出了新的战略理念

和战略布局,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然而在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上,传统的思维方式仍

然在限制中美双方合作,特别是在束缚美国方面的合作意愿。美国以零和博弈的思

路看待网络和太空领域,认为中国实力的增强就意味着美国实力的削弱,中国获益就

意味着美国受损。中美双方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军事敏感

性、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及其扩大中美实力差距的战略考虑。

首先,网络和太空技术可以直接转化为军事能力。美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享有

独霸地位,其先进技术领先中国几十年。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将使中国成

为主要获益方。美国出于垄断技术的考虑,不愿和中国展开深层次的合作。美国国

际评估和战略中心副主任理查德·菲舍尔(RichardD.Fisher)指出,“当我们准备展

开在太空领域和中国的合作和对话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太空站将同时服务于

军事和民事目的。如果我们准备邀请中国宇航员进入美国航天飞机,也要明白他们

学到的信息科技有可能转化为中国在太空的军事竞争力。暠栙自1999年至今,美国政

府一直通过国务院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禁止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包括含有

美国部件的卫星。目前在敏感的军事技术领域,两国的合作还处于空白状态。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并不能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积极的合作。中国已与

十余个国家签署国际空间合作协定;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空间技术合作;并参与联合国

框架下的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果。2009年7月,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民用太空项目

之理由和目的暠委员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CommitteeontheRationaleand

GoalsoftheU.S.CivilSpaceProgram)主任莱斯特·赖勒斯(LesterLyles)指出:

“美国在从事太空研发活动时,不能再抱有独霸太空的心理。事实是,其他国家已经

不再把美国视为唯一的太空合作伙伴,有时甚至认为美国并不是最好的合作伙

伴。暠栚

第二,美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对中国的防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军事强国对

潜在对手实力的担忧。2008年5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军官杰弗里·侯恩(JefferyC.

Horne)道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中国的太空和反太空武器能力的增长对于美国在

太空的主导权构成了挑战,50年来,我们一直对此置若罔闻。应对中国及其太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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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实从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中国在亚洲实力的崛起。暠栙

第三,美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要保持相对于潜在竞争者的实力差距。在21世

纪,美国在传统空间及太空和网络空间占据着全面优势地位。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

要在高科技领域拉大与潜在挑战者的差距,并将差距保持在20年以上。美国国防部

颁布的《2020年联合构想》明确提出:“美国在军事技术关键领域要与中小国家保持1

~2个时代的差距,与其他西方大国也要保持一个时代内的1~2代的武器装备差

距。暠栚

为了扩大中美之间的科技鸿沟,美国采取了对中国垄断技术,限制中国网络和太

空能力发展的政策。《中国2010年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称:“中国的进攻性核打击、

太空和网络战能力在过去几年获得稳步发展,目前唯有这部分武装力量可以构成全

球性的威胁。暠栛和美国相比,中国所拥有的这几项先进武器的战斗力较为有限,分布

也不平衡,却引起了美国的疑虑,充分说明美国在军事领域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和潜在

对手差距的政策。

四暋 中美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合作

尽管中美两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双方仍然拥有重要的共同战略

利益。2009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前发

表演讲表示:“中美关系将影响21世纪的进程,这意味着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双边关

系。暠栜在新的安全环境下,中美之间的安全相互依存正在扩大。2010年《四年防务评

估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军队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更具实质性和建设性的作用。美国欢迎强大、繁荣而又成功的中国发挥更大的全球

性作用。美国也欢迎更大的合作带来的积极收益。暠栞随着中美两国对于网络和太空

领域的依赖度不断提高,两国已经发现新的合作增长点,可以在此基础上深化现有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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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共同利益

网络和太空同属于信息空间。一国信息化的程度越高,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性越

大,面临网络和太空袭击就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在信息时代,中美两国对太空和网络

的依赖性均在增加,创造了新的中美合作需求。中美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共同利益

主要包括:

第一,中美两国对网络和太空的依赖性都在增强。两国网民数量最多,太空技术

较为发达,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两国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转。美国对于信息空间的

依赖性之强在世界首屈一指。美国国防部在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个军事

基地拥有超过1.5万个电脑网络,栙其全球定位、导弹预警和军事通信等关键战斗力

均仰仗于卫星系统。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凭自身力量有效地保护覆盖面如此之广的

信息网络。中国的网络和太空能力也在迅速增长。2011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

心发布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数

量已达到4.5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栚 中国已经拥有独立的北斗导航

系统,具备载人航天能力,并将空间站建设列入日程。网络和太空对于中国而言,也

是需要努力捍卫的信息边疆。

第二,网络和太空的失序状态对中美双方都构成重要的安全挑战。随着科技的

发展,在信息空间活动的国际行为体越来越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发射卫星是专

属于国家政府的领域。如今国家、国际组织和私营集团均可以通过商业化渠道利用

太空。在网络空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行为体,犯罪团体、单独行动或有组织的黑客、

恐怖分子、大公司和国家都可能成为网络袭击的策划者。网络犯罪辨识困难,利润丰

厚,吸引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卷入其中。每一个国家都可能成为这种失序状态的受

害者。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对信息空间的有效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第三,太空和网络威胁具有全球性和扩散性特点。攻击一国的核心信息系统可

能使其通信中断,金融系统瘫痪,国民信心崩溃,引发全球性的连锁反应。正是由于

网络战争潜在的巨大杀伤力,美国在策划对他国发动网络战的时候,也采取了克制的

态度,避免网络攻击的连带效应给美国造成损失。太空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据专家

计算,摧毁一枚5至10吨的卫星将致使近地轨道上的太空碎片增加近一倍。栛 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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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太空战争将使部分外层空间永远无法使用。如今,恐怖活动的科技含量日益提

高,恐怖组织也在努力研发太空武器,还在发展自己的网军。恐怖分子可以通过网络

或太空袭击,扰乱一国能源、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

对一国化学、生物工业及关键核设施发动袭击,制造全球性的灾难。

在太空和网络领域,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只能导致军备竞赛。这样的思路也无

助于中美双方共同应对这一亟待解决的全球治理问题。网络和太空不应成为各国展

开军事竞争的领域,而需要各国共同维护。随着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扩大,中美在网

络和太空领域的互动,可以走出零和博弈的怪圈,实现良性互动。

(二)中美合作的新增长点

随着美国对网络和太空的研究不断深入,美国政府开始注重和其他国家在信息

空间的合作。2010年6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确定了国际合作原则。这份

文件指出,美国各部门应该“在太空科学、载人航天、监控太空碎片、太空救灾和营救

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透明政策和建立信任措施鼓励和平利用太

空暠。栙 这一以国际合作为基调的太空政策为中美双方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创造了契

机。

2010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强调国际合作

的重要性,呼吁各国协作建立互联网的行为规范:“在这个全球联网的时代,侵扰一个

国家的网络便意味着侵扰所有的国家。进行网络攻击的国家或个人将面临国际社会

的谴责,并为此付出代价。暠栚同年7月,美国和中国等15国在联合国签署合作意愿

书,提议联合国出台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的准则,提供在国家立法和网络安全战略上交

换信息的平台,帮助不发达国家保护其计算机网络。美国外交学会网络战专家罗伯

特·奈克(RobertK.Knake)指出,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态度的重大转变,也是奥巴

马政府“接触外交暠战略的一部分。栛

以网络空间和太空为核心的信息空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许多有识之士都呼

吁深化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以构建全球信息社会的良好秩序。中美双方在网络和太

空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加强对于信息空间的全球治理,消除两国面临的安全隐患。两

国目前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后中美双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探索实

现合作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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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美合作可从不敏感的非军事领域起步。美国太空专家弗里泽(Joan

Johnson灢Freese)指出,美中太空合作的领域很广泛,应该从最简单、最不敏感的项目

做起,如太空科学、环境监控和宇航员营救。栙 2005年10月,神舟六号发射升空前,

美国国务院中蒙处负责人向中方表示,愿意向中方提供预警信息,以避免飞船和美国

掌握的1.3万个空间碎片以及美国的航天器发生碰撞,确保中国的太空实验安全。栚

中美之间的人员交往可以加强联系,化解疑虑,深化双方的合作。美国前助理国防部

长弗兰克林·克莱默(FranklinKramer)指出:“我认为,通过公开信息,我们可以确

信中国了解我们的意图,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意图。我们可以前往中国访

问,与中方交流并获取信息,这是有好处的。暠栛两国国家航天局的高层人员已实现多

次互访。

第二,中美可以共同努力构建更稳定的网络和太空秩序。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失

序状态对中美两国都构成了安全威胁。两国可以通过合作,制定信息空间的行为规

范。中美打击网络犯罪的合作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效。2006年7月,中国国务委员兼

公安部长周永康正式访问美国,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的联合声明等

文件。中国已与美国等近30个国家警方建立了双边警务合作关系,构建打击网络犯

罪的国际合作机制,还与美国等7个国家建立了网络犯罪调查专人联络机制。在太

空领域,中美双方可以加强科学交流,探讨清除太空碎片的有效途径,通过国际合作

实现对太空的有效治理。

第三,中美合作可以采取多边合作的形式。多边合作有助于消除误解,建立信

任,达成共识,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美双方都是网络和太空国际公约的积极参与

者。美国于2006年加入由欧盟发起的《网络犯罪公约》,决定与多国警方和检察机构

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合作。中国也积极参与在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等框架下的网络

合作。中美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也通过多边渠道展开。2007年,中国加入地球观测集

团,中美为该组织的联合主席国。同年5月,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在意

大利签署《全球探测战略框架》协议,开展多边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合作。

第四,中美可以运用创造性思维开拓新的合作议程。合作面临困境往往是因为

人们受到了狭窄的思路的束缚。中美双方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建设性合作可以通过

两种方式展开:一是增加半官方和非官方渠道的交流。中国宇航科学家与美国高校

的交流主要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非政府组织与公司之间的合作也可以有效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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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中国网络安全应急组织与美国微软公司以及欧美一些网络安全机构联手,成

功打击一个名叫威达克(Waledac)的全球大型僵尸网络。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安全

工作委员会接受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的邀请,建立了中美互联网对话机制,就反垃

圾邮件、黑客攻击等多个专题开展交流和沟通。二是寻找建设性的合作议题,塑造两

国的合作议程。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和中国在网络和太

空领域合作前景非常广阔。两国在网络领域的合作议程包括:军事原则、保障安全的

网络环境、威慑与防御。两国在太空的合作领域包括制定行为规范、达成不首先破坏

对方卫星轨道的协议等。栙 气候变化也是中美在太空领域合作很好的切入点。中美

可以共享气候观测上的科学数据,共同解决气候变化这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在网络和太空领域,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非常广泛,创造了双方安全关系新的增

长点。两国现有的合作已经为推进双方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合作前景超出人们

的预期。中美之间的合作将成为网络和太空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石,有助于实现对信

息空间的有效治理。

在信息时代,美国将自身利益的范围由传统空间拓展到包括网络和太空在内的

信息空间。这一全新的理念打破了传统战略思维的束缚,导致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

调整。美国将其在网络和太空领域面临的威胁准确地定位为不对称威胁,推行先发

制人的进攻性政策,并建立起网天结合的政策机制,以追求在信息空间的主宰地位。

从美国的政策文件看,中国的网络和太空能力的增长受到美国的密切关注。中

美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差距悬殊,存在巨大的科技鸿沟。美国对中国采取技术垄断,防

范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呈美攻中守的态势。美国的超强实力和

攻势战略使其在未来两国可能发生的信息战中抢占了先机。

网络和太空作为全球性的威胁,加深了中美之间安全的相互依存关系。两国现

有的合作已经开启了一个积极互动的进程。未来中美双方合作可以从不敏感的非军

事领域起步,采取多边合作的形式,运用创造性思维开拓新的合作议程,共同构建更

稳定的网络和太空秩序。

高望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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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研究

———兼析奥巴马政府的海洋政策栙

夏立平暋苏平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在发展和演变中相继经历了行政区划管理、部门管

理、综合管理等三种海洋管理模式。影响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对国

家利益与安全的界定、利益集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权博弈中的合作、国际海洋法等。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其措施包括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

统筹和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海洋管理工作,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区域协调的综合

管理机制,强化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执法能力,实现海上力量的全面合作。这些措施迎合

当前美国海洋综合管理的需要。但美国在国际海洋制度方面继续采取以自己为标准的

选择性多边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海上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美国政治 海洋管理制度 奥巴马政府

美国是当今世界海洋强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拥有世界上

最大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和广阔的大陆架。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具有悠久历史和领先地

位。但美国在国际海洋制度上采取选择性多边主义政策,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采

取实用主义态度。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加强美国

政府的海洋综合管理能力。

海洋管理是指各级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履行对本国领海、海岸带和

专属经济区海洋权益管理、资源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管理等基本职责。海洋管理的

概念随着海洋管理的实践发展而变化。

栙 本文系同济大学国家“985暠项目“全球变化与国家利益研究暠和同济大学青年文科基金项目“美国海洋管理

制度研究暠的中期研究成果。



美国关于海洋管理制度的研究,最早是在对海洋科技动向进行研究的同时涉及

研究相关的海洋政策和海洋管理制度。其代表性文献包括美国科学院海洋委员会

1959年的《美国海洋学十年规划》,1969年的《美国1971~1980年海洋学计划》,以及

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与美国海洋开发政策》。这些文献对美国的海洋政

策、海洋管理、海洋立法,以及某些海洋管理协调机构的职能进行了探讨。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独立于海洋学研究之外的海洋管理制度研究。美国特拉华

大学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尔德·曼贡(GeraldJMangone)的《美国海洋政策》

探讨了海洋渔业、资源、环境、运输、防卫、管理条法、国际关系和科学技术等政策和策

略的出发点和归宿,提出海洋问题的解决就是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海洋,最大限度地造

福人类,建立完整统一的海洋政策。栙 美国学者阿姆斯特朗(JohnM.Armstrong)和

赖纳(PeterC.Ryner)共同撰写的专著《美国海洋管理》阐述了美国深水港、海洋保

护、海岸带管理和渔业管理等方面的海洋管理的性质、特点、手段、原则及类型,提出

了有关未来海洋管理的内容和值得注意的问题。栚 美国海洋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阿达博鲁·乌达伽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基础》栛和美国学者约翰·R.克拉克《海岸带

管理手册》栜等,主要论述了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理论基础、管理模式及基本路径。

2003年5月,美国民间智库皮尤海洋委员会(Pew OceansCommission)栞提交了题

为《规划美国海洋事业的航程》(America狆sLivingOceans:ChartingaCourseforSea

Change)的报告,集中了渔业界、科技界、自然保护领域、教育界、政府部门、慈善事业

和产业界等广泛的意见,倡导恢复和保护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维护海洋提供的种

种利益,建议美国制定新的海洋政策。栟

目前国内学者对美国海洋管制制度还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一些相关的研究主要

都是包含在海洋管理制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随着海洋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中国

迫切需要深入和系统的了解美国海洋管制制度,以作为处理中美海洋关系的参考,并

作为中国建立科学、有效的海洋管理制度的借鉴。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美国海洋管

理制度的相关政策文件和著述进行分析,提炼出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

点,对不同时期的美国海洋管理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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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海洋管理制度提供参考。

一暋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三种模式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建国以来,美国的

海洋管理制度分为行政区划管理、部门管理、综合管理等三种管理模式。

(一)行政区划管理模式(美国建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已建立了有关航海、贸易等方面的海洋管理机构。联邦政

府主要对海洋运输、贸易、税收和港口发展等方面实施控制和规划管理。沿海岸的各

州对领海内的水下土地和资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而联邦政府并没有这方

面的权力。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海洋管理权力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博弈。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海洋管理制度以行政区划海洋管理模式为主。行政区划是

一个国家内部行政区域的划分,它担负着行政管理功能和经济管理功能。在这一时

期,主要是州政府负责海洋事务的管理。

美国拥有海岸、湾岸和湖岸的州共有30个,有22个州位于海岸或湾岸,另外有

8个州濒临五大湖,纽约州两者皆备。

各州根据州立法对海洋实施管理。例如,1921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制订法规规

定,沿岸特定水域中的所有油、气和其他矿物资源专供州使用,同时还制订了出租这

些矿物资源的法规。每个州对海洋的立法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除了与海洋相关的

国家安全、外交、海洋运输和渔业由联邦政府主导外,其余权力都由州政府掌握。

179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在致英国和法

国政府的信中,正式宣布领海范围为离岸3海里以内的水域。栙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

中,美国联邦政府对海洋的管理局限于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海岸和大地测量的活

动、促进商业运输,以及就北大西洋沿海渔场开发、北太平洋和白令海的海豹捕捞开

展外交谈判等。栚 1794年6月5日,在美国国会批准的一项法令中,授权联邦法院审

理“在美国领水内,或在距离海岸3海里的范围内发生的捕船事件的诉讼案件暠。栛

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海洋国家普遍承认了3海里领海制度,承认了沿海国

可以在其领海行使与其陆地领土完全相同的管辖权利。这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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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管理及防止走私等。

美国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联邦政府海洋规划和政策主要集中在自由航行

和保卫领海、领土等传统安全领域。同时,沿岸领土管辖权的自然延伸形成了州政府

对海洋和海岸的实质管辖权。这一时期,州对领海中的水下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

权具有专有性质。州政府对海洋和海岸的控制权得到州议会和联邦政府的共同承认

和支持。

行政区划海洋管理模式伴随着美国联邦制而产生,对美国的海洋管理起过一定

的作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海洋重要性的增加,行政区划海洋管理模

式逐渐暴露其缺陷。州政府往往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行政边界构成了阻碍

海洋科技、环境、渔业发展的壁垒,行政区成为海洋统一管理的巨大障碍。海洋管理

上的各自为政,引发各行政区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巨

大、海洋资源配置效率低等不良后果。行政体制将原为一体的海洋分割成若干个经

济体,以地方行政主体利益为导向,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融合。因而从整体上

影响了美国海洋战略的发展。

(二)部门管理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末)

1945年9月28日,杜鲁门总统发布《美国关于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

政策第2667号总统公告》(简称为《大陆架公告》)和《关于某些公海区内美国近岸渔

业政策的第2668号总统公告》(简称为《渔业公告》),合称《杜鲁门公告》。栙 这些海

洋政策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形成的,但是由于罗斯福总统去世,最后由其

继任者杜鲁门总统发布。

《大陆架公告》宣称,处于公海下且毗邻美国海岸的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

源均属于美国所有,受美国的管辖和控制。这是首次把地质学上的大陆架概念引进

了海洋法,也是海洋国家中第一个对超出其领海范围的大陆架提出实行管辖权的主

张。《渔业公告》声称,美国将在与美国海岸相邻的公海区域内建立渔业保护区。这

使其渔业资源管辖权向领海之外的公海区域扩展。

《杜鲁门公告》关于大陆架权利的声明对国内政治的一个深远影响是美国联邦内

政部在海洋管理方面权力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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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水下土地法》(SubmergedLands
Act)栙和《外大陆架土地法》(OuterContinentalShelfLandsAct)栚。这两部法律规

定州享有自海岸线起3海里的海域的水下土地,3海里之外的水下土地属于联邦所

有。1988年美国将领海的宽度扩展到12海里,但州享有的水下土地的范围并未随

着领海范围的扩展而扩展,沿岸州仍只享有3海里的水下土地所有权。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系列突发事件发生,推进了联邦政府干预州政府和地

方政府海洋管辖权的行动。1966年在乔治滩渔场的地震实验引起了爆炸,引发人们

对油气勘探环境安全性的关注。1969年1月,联合石油公司的1号平台在圣巴巴拉

海峡喷油,泄漏了大约300万加仑的石油,导致大量海洋生物的死亡,影响了150英

里以上的海岸线。油污的海滩和海鸟,以及死鱼的照片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强烈

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其海洋政策进行

全面审议。根据美国总统签署的法令而成立的斯特拉特顿委员会(Stratdon狆sCom灢
mittee)1969年提出了著名的报告———《我们的国家与海洋》。栛 该报告的产生,促使

美国政府提出和实施一系列保护和开发海洋的法令,为新时期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

确立奠定了基础。栜 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1970年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成

立和一系列保护及开发海洋法令的出台。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和法案的颁布及相关机构的设立,联邦政府逐渐在更广阔的

层面上参与到海洋的管理中。许多联邦机构根据联邦法律实施对美国的海洋和海岸

带的管理,同时,各州仍然享有一些固有的管理权。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是部门管理

模式和行政区划管理模式同时发挥作用,但随着相关法律的确立和机构的设置,逐渐

过渡到以部门管理模式为主。
(三)海洋综合管理模式(21世纪初至今)

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暠的概念,后来,这一

概念被国际社会接受,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被写入《21世纪议程》。栞

20世纪末,由于部门管理模式和行政区划管理模式的弊病逐渐显现,已无法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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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全球化时代海洋管理的需要,美国开始酝酿海洋管理制度的改革。栙 2004年9月,

小布什政府公布了《美国海洋行动计划》,酝酿启动海洋综合管理模式的构建。栚

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美国政府部门间海洋政策工作组中期报告》,正式

开始逐步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海洋综合管理机制。栛

奥巴马总统在行政命令中宣布的美国海洋新政策包括以下要点:(1)保护和保持

海洋与海岸带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大湖区的生态系统和资源;(2)提高海洋、海岸与大

湖区的生态系统和社会与经济的恢复力(capabilityofrecovery);(3)采用有利于增

进海洋、海岸与大湖区环境清洁的方式,加强对陆地的保护,以及在陆地开展活动时

坚持可持续利用原则;(4)以最佳的科学知识(bestscientificknowledge)作为海洋决

策工作的基础,加深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认识,提高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5)支持

对海洋、海岸与大湖区进行可持续、安全和高生产力的开发与利用;(6)珍惜和保护美

国的海洋遗产,包括珍惜和保护它们的社会、文化、娱乐与历史价值;(7)根据适用的

国际法行使权利与管辖权并履行各种义务,包括尊重和维护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安全

至关重要的自由航行权利;(8)海洋、海岸与大湖区生态系统,是由大气、陆地、冰和水

等组成并相互联系的全球系统的组成部分。不断增进对这些生态系统的科学认识,

包括对它们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9)增进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及其趋势

与根源的认识,加深对人类在海洋、海岸和大湖区水域进行的各类活动的了解;(10)

提高公众对海洋、海岸和大湖区价值的认识,为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奠定基础。栜

二暋影响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因素

海洋管理具有国家性和国际性。国家性指国家有权对自己的海洋利用和保护进

行统筹规划管理。国际性是由全球海洋自然的统一性决定的,比如在公海的航行自

由,以及其他资源开发等权利、邻国之间海洋污染的相关性等。因此,影响美国海洋

管理制度不仅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美国政府涉海管理部门、利益集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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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等共同参与海洋政策的制订。它们之间的相互博弈,决定了美国海洋政策。

(一)美国对海洋战略地位的界定

海洋在美国国家战略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美国历来从国家利益

与国家安全的高度制订其海洋管理制度。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海洋领域,国家利益的

内涵越来越丰富。

1969年,斯特拉特顿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国家与海洋》报告强调,存在着一种

超越研究及发展规划的国家海洋利益,促进国家海洋利益应成为政府的一项主要使

命。栙

海洋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向,是军事活动的重要空间。海上安全维系着国家重

大的生存和发展利益,没有海上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同时,海洋还是巨大的战略纵

深空间,美国可以借助海洋将其军事力量和战争行动推向远离本土以外的地区。海

权论的提出者马汉认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

族的一切东西暠。栚 新世纪以来,地缘战略空间结构进一步变化,新技术成果和手段

不断运用于海洋和海上力量,海洋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断上升。

在制定国家海洋政策和规划时,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国家

安全方面的海洋活动仍然是美国在海洋方面有关的经费开支中最大的一项。美国政

府认为,充分评价涉及国家安全在国家海洋管理中的作用是必要的,制定任何国家海

洋管理规划都应包括国家安全这一部分。栛 九一一恐怖事件对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

影响很大,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袭击导致海洋安全问题优先等级的提高,由此,海

岸警卫队被并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

(二)利益集团对美国海洋管理政策的影响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渗透到所有的政

治领域,在政府的海洋政策制定上也有一定影响。美国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海洋政策

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政治捐款,支持国会议员和总统当选,进而影响政府决策;二

是对具体问题向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并借助媒体,使某项法案或政策被否

决或通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渔业对海洋政策导向的影响很大。冷战开始后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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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年代末,海军对美国海洋政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

影响美国海洋政策的国内利益集团增多,尤其是美国沿海利益集团如美国石油协会

等。

1945年《杜鲁门公告》的出台,就是渔业游说者和浅海石油钻探工业利益集团对

美国政府进行游说的结果。栙 1969年,位于加州的圣巴巴拉海上钻井平台发生井喷

事故,致使整个南加州海岸受到污染。栚 1981年,美国国会立法禁止在墨西哥湾以外

的近海大陆架地区开采油田。栛 但在石油行业的游说下,2008年,小布什总统解除近

海石油开采禁令,要求开放美国大西洋海岸和东部加州沿岸的石油资源,并计划美国

政府在2011年11月向石油公司拍卖开采权。

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努力将其自身利益标榜为国家利益。而如果一个集团的

利益被冠以“国家利益暠称号,那么,这个集团就有可能获得更大的优先权,以及更多

的机遇和投资。然而,这会使各种利益协调和调解更加困难,因为难以在短时间内客

观地检验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不是国家利益。在海洋方面存在着多种国家利益,这

些利益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栜

(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权博弈中的合作

联邦制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划分,由宪法明

文规定,除非通过修宪,不能任意变更。双方在宪法规定的权限内,独立行使权力,不

受对方干预。

1937年以前,美国海洋管理制度体现了联邦制的分权特征,联邦和州政府对于

海洋的管理权限有明确的划分。以加利福尼亚州海洋管辖权案为例,1921年加利福

尼亚州政府对海洋的控制权受到了州法院的非难,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则以该案不涉

及任何实质性的联邦问题为理由,拒绝受理,表明了联邦和州政府权力的明确界

限。栞

1937年,联邦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达科他州联邦参议员约瑟夫·

P.奈(JosephP.Nye)提出宣布领海中的水下土地为联邦政府财产的议案中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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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5日参院法案2964号),栙主张把保护联邦的最高利益,特别是国防,以及保

护州间贸易作为联邦对水下和其他海洋资源实施控制的理由。该议案标志着美国联

邦政府与州政府关于海洋管理权力之争的开始。此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争夺权力

的焦点是沿岸油气资源。

各沿岸州对联邦政府争夺沿岸资源管理权的反应强烈。它们认为领海的水下土

地历来归各州所有,联邦政府的要求违反宪法。然而,大部分州并非要排除联邦在领

海管辖的所有权力,事实上它们愿意让渡一些贸易、国防等方面的权力给联邦政府。

从1937年的美国国会2964号法案开始,美国海洋管理的权力从州政府逐渐过

渡到联邦政府。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联邦政府权力扩大和州政府势微是20世纪30
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趋势。从1933年开始,联邦的权力就不断扩大,经济

危机迫使联邦政府加强全面调控,联邦利用“商业暠条款和“正当法律程序暠条款,以及

最高法院的支持,不断扩张权力。第二,海洋重要性的增强。20世纪30年代之前,

海洋科学技术不发达,对海洋的利用局限于贸易、渔业和海洋运输。然而,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海洋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资源和食物来源之一,是国

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对海洋的竞争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点,海洋演变为国家的核

心利益之一。因此,虽然美国的海洋管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联邦和州之间的利

益冲突而摇摆不定,但最终海洋管理权限突破了州政府的权力范围,成为联邦政府工

作的重点之一。

国家安全是联邦政府负有明确责任和权力的另一个领域,然而它往往得不到各

州的理解和支持。但存在着一种默认政策,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高于其他所有海洋

利益和海洋规划。20世纪30年代,海军部极力支持联邦政府对近海石油、天然气资

源行使权力,以便海军可为其船只获取额外的燃料。栚 1953年,美国海军一度从内政

部夺得了对近海石油的控制权。杜鲁门总统在离任前四天颁布了第10426号行政命

令。该命令宣布大陆架(包括领海)的水下土地均属海军部长管辖。栛

美国现在仍存在联邦与州之间在海洋管理制度方面的矛盾。2004年美国海洋

政策委员会提交的《21世纪海洋蓝图》指出,美国的海洋管理制度“始终由于联邦和

州政府的利益冲突而呈现出混沌状态,由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而呈破碎状

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呈模糊状态,由于对浩瀚而脆弱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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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开发而呈复杂状态。暠栙联邦政府在一些问题上企图用与州政府经济利益分成

的方法,来缓解与州政府的矛盾。例如,2010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开发近

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五年计划,这是美国在20多年海上石油开采禁令之后首次启

动系统性开发。奥巴马的计划遭到美国近海各州、环保群体、渔民的反对。为了缓解

矛盾,联邦政府官员透露,沿海各州也将从近海石油开采中获得利益,其中距离海岸

4.8公里到19.2公里内的油气开采收入,以及开采权拍卖收入中,州政府均可分享

一定比例。

(四)国际海洋法的影响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在诸多国际条约体系中,美国不是领导者(leader)就

是落后者(laggard)。这一特点在海洋问题上比较突出。栚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海洋

方面的国际事务中的政策有两大特点:

一是以国内法塑造国际规则。美国是12海里渔业区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

主要倡导国。早在1937年,罗斯福就提出3海里领海之外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管

辖和权限设想。栛 1945年,杜鲁门宣布美国海洋资源的管辖延伸至大陆架,打破了传

统公海的认定原则。很多国家纷纷效仿,将领海延伸到12海里或更多。1956年联

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承认了由美国倡导的这一现状。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承认了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1977年美国《渔业养护与管理法》的实施,是美国通过国内法塑造国际规则的典

型案例。20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苏联拖网渔船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渔业捕捞量从

世界第二位下降到第六位。由于美国没有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协商难以

有结果。美国直接通过国内立法,将美国的渔业范围从12海里扩展到200海里,禁

止外国渔船在美国专属经济区作业。正是在美国《渔业养护与管理法》及一些相关法

规的影响下,各国纷纷效仿,最终使得联合国海洋会议承认这一现实,将其放进《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中。栜

二是运用选择性多边主义政策。在参与国际多边合作的过程中,美国总是根据

其国家利益来决定对国际条约的态度。美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起草

过程。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同意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提请美国国

会参议院批准。但迄今该公约尚未被美国参议院批准。美国国会参议院不批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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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要理由是:按照该公约的规定,世界海洋的2/3将被国际海底

管理局控制,使得美国及其盟友丧失对海洋的控制权。另外,美国对公共财产有一种

恐惧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洋资源视为人类共同财富,即人类的公共财产。

美国认为这种财产观念违背自由经济原则,“公共财产暠的实质就是无人监管,难以对

资源起到保护作用。美国还对公约有效性存在质疑。同时,美国认为,该公约的重要

目的是保障公海自由航行,美国不加入该公约仍拥有在公海航行的自由。美国不批

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充分表现了其选择性多边主义政策,对它有利的就引以为据,

对它不利的就反对或不执行。例如,美国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禁止在其他国

家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为由,派海军船只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进行侦察活动。

而美国这样做时无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项规定:“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

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海国

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暠

三暋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海洋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主要特点

2010年7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新的海洋政策,强
化美国海洋管理制度。该行政命令采纳了美国《政府部门间海洋政策特别工作组最

终报告》,并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贯彻落实。栙 奥巴马政府强化美国海

洋管理制度的政策特点主要包括:

(一)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统筹和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海洋管理工作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在海洋管理方面采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权管理的形式。

美国海洋管理体系分为三级: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县政府。美国联邦政府的海洋

行政管理系统可分为三个方面:(1)协调与服务机构。1970年成立统一管理海洋的

独立机构———国家海洋大气局。隶属商业部。下设五个二级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气

象局、国家海洋渔业局、国家海洋环境卫星资料局和海洋与大气研究局;(2)行业管理

机构;(3)海上执法机构,主要是海岸警卫队等。

实际上,美国的领海、海岸带、海上专属经济区由联邦20多个机构根据140多项

联邦法律实施管理,这些部门包括国防部、内政部、农业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商业

部、劳工部、交通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环境保护署、管理与预算署、航天航空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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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信息署、科学技术政策署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栙 尽管这些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责

分工,但也时常会出现交叉和重复。总统行政办公室内就有三个机构负责与海洋有

关部门的协调,它们分别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TheWhiteHouseOfficeofScience

andTechnologyPolicy)、环境质量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

通过国家科技委员会负责联邦政府科技政策的协调,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下设的海

洋问题联合分委员会(TheWhiteHouse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

JointCommitteeonOcean),负责海洋科学与技术政策的协调。环境质量委员会负

责协调联邦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及其有关海洋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则通过

其全球环境政策协调委员会负责国际海洋问题的协调。

由于政府部门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的叠加导致职责分工不明确,职权交叉现象

层出不穷。根据以行政边界划定管辖区域的管理模式,某一海洋区域的经济发展和

海洋资源可能由若干个州、县、市政府共同管辖。而同一区域的污染控制和环境监测

由若干个联邦或州机构执行。由于政府不同层级或不同部门的工作和利益取向不

同,加之管理界线的人为分割,使得在同一区域内存在多个海洋管理主体,这些主体

往往在行政划界的势力范围内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结果使本来是有机整体的海洋区

域变得支离破碎,从而损害了国家海洋管辖区域整体的发展。

为了加强美国联邦政府高层对海洋政策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协调和领导,美国

联邦政府开展新的海洋体制建设。2004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行政命

令,决定成立一个内阁级的海洋政策委员会 (TheUnitedStatesCommitteeon

OceanPolicy),任命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负责人康诺顿(KangNorton)担任海洋政

策委员会主席。

2010年7月,奥巴马政府颁布《政府部门间海洋政策特别工作组最终报告》,决

定对现行的海洋政策委员会的结构进行一系列整合,建立新的国家海洋委员会(Na灢
tionalOceanCouncil),以发挥更强有力的指导作用,实现更高水平的管理;明确国家

海洋委员会的角色,强化决策与争端解决的程序;加强国家海洋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

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能源与气候变化办公室、环境质量委员会、科技政策办公室、

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以及白宫其他机构之间的协调。国家海洋委员会成为一个确立美

国海洋管理高水平的政策导向的权威部门,鼓励联邦政府各部和其他机构持续高水

平地参与海洋事务,使海洋管理工作更加高效。

国家海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商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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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长、能源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国家环保署署长、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国家航

天与航空管理局局长、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海洋与大

气管理局局长等,职能主要是统筹和协调联邦各部门的涉海工作,以便有效地贯彻落

实国家海洋政策。

为了推进国家海洋委员会工作,国家海洋委员会下设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由国家海洋委员会主席、来自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家环境质量委

员会的五位成员,来自部门间海洋资源管理政策委员会(OceanicResourcesManage灢
ment灢InteragencyPolicyCommittee,英文缩写 ORM灢IPC)和部门间海洋科技政策委

员会(OceanicScienceandTechnology灢InteragencyPolicyCommittee,OST灢IPC)的

各一位成员组成。该指导委员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

家经济委员会等部门磋商,确保获得它们的支持。国家海洋委员会领导下的指导委

员会是确保在优先发展领域综合协调的重要平台。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美国的海洋管理政策,国家海洋委员会主席还协同国务卿

以及其他涉海相关部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海洋管理机构,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国际

海底管理局、国际捕鲸委员会、北极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二)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区域协调的综合管理机制

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当时关于海洋管理的法律框架已难以反映海洋资源的

状况和对海洋资源价值的认识。外海养殖和海洋生物工程等海洋利用由于缺乏适当

的管理机制引导,其发展受到抑制;海洋和海岸带区污染的压力继续增大;海平面上

升、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风暴频率越来越高;致命的有害藻类等新型威胁不时出现。

许多关键海洋问题都难以解决,凸显出当时法律和机制的重大缺陷。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呼吁“每个沿海国家都应考

虑建立,或在必要时加强适当的协调机制,例如高级别规划机构,在地方一级和国家

一级上,对沿海和海洋区及其资源实施综合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暠栙1994年,《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为了在新一轮国际海洋竞争中抢得先机,世界各主要沿

海国家陆续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洋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从20世纪末开始酝酿海洋管理制度的改革。2001年7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2000年海洋法令》(OceansActof2000),授权美国政府成立海洋

政策委员会,制定新的海洋政策。2004年,海洋政策委员会提交了《21世纪海洋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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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同年,美国智库皮尤委员会提交了《规划美国海洋事业的航程》栙,在对过去美

国海洋管理工作全面总结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美国新的国家海洋战略的建议。

同年9月,小布什政府公布《美国海洋行动计划》。2007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美国海

洋行动计划执行最新方案》(U.S.OceanActionPlanImplementationUpdate。栚

在这些计划的基础上,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颁布《美国政府部门间海洋政策

工作组中期报告》,逐步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海洋综合管理机制。栛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综合管理模式主要包含两个要素。首先,以海洋科技的发

展为基础。支持对海洋、海岸带的研究,其中包括基础的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和技术

的发展、数据和信息管理的改善、预报和数据产品的改善、挽救生命和财产等具有重

大社会利益的研究等。建立全球性的对海观测网络,其中包括海洋综合观测网络,建

设和部署新型的研究和调查平台,建立国家海洋水质监测网络,协调海洋和海岸带测

绘活动。栜 其次,区域协调。突破行政区域界线,加强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协

调。联邦机构在相同或不同的区域设有区域机构,同一件事情,几个地区组织都有类

似或不同的管辖权,引发冲突。最典型的是区域项目逐个立项,很少考虑对流域生态

系统以及其他方面的累积影响。因此从生态系统而非行政边界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

的方式越来越被接受。以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Bay)为例,由于该海湾的环境状

况恶化,引发了联邦机构、州、县、市政府携手,以海湾的生态系统为着眼点,共同解决

整个海湾地区的水质问题和生物资源问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新的国家海洋

政策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种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战略,鼓励区域各

界的广泛参与,形成区域合作,解决实际的区域问题,实现共同确立的区域目标。这

种区域组织还会起到促进联邦政府与州、县、市之间沟通与协调的作用。栞

奥巴马政府在《政府部门间海洋政策特别工作组最终报告》中确立了九大优先发

展目标:(1)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把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作为指导海

洋、海岸与大湖区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2)开展近海与海洋空间规划。在美国开展

全面、综合和基于生态系统的近海与海洋空间规划与管理;(3)科学决策,加深对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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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提高科学技术与知识水平,为管理和决策连续地提供更多的信息,进而提高

管理与决策水平和应对各种变化及迎接挑战的能力。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宣传教育

计划,加强对公众进行海洋、海岸和大湖区知识的教育;(4)加强相互协调与支持。更

好地协调和支持联邦和相关州、县、市的海洋、海岸及大湖区管理工作,加强联邦政府

各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并酌情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5)应对气候变化与海洋酸化。

提高沿海州和海洋与大湖区环境对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适应与应对能力;(6)地区

性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制定并实施综合的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战略,该战略必

须以科学为依据,并与联邦、州、县、市层面的保护与恢复战略保持一致;(7)重视水质

保护与陆地上的可持续利用活动。在各类陆地活动中坚持可持续原则,以改善海洋、

近海和大湖区水质;(8)解决北极海域和附近沿海地区因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变化而

引起的各类环境管理问题;(9)加强海洋、近海与大湖区的观测、测绘与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海洋观测系统建设和传感器研制,加强资料搜集平台建设与资料管理工作

和提高测绘能力,对其进行整合,使之联合成国家系统并纳入国际观测系统。栙

(三)强化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执法能力,实现海上力量的全面合作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海岸警卫队(U.S.CoastGuard)的国家。海岸警卫队是

美国海上唯一的综合执法机构。2003年3月,海岸警卫队转属新成立的国土安全

部。它是美国第五大军事力量。栚 美国海岸警卫队成立时间早,规模大,承担任务

多,装备精良,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海洋巡逻的机动性和监视执法能力都很强。

2007年1月,美国公布了《美国海岸警卫队战略》栛。这是美国海岸警卫队自成

立以来的公布的第一个战略。它客观地分析了美国海上安全和海洋管理所面临的新

形势,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提出了维护海上安全、保护美国海

上利益的“海上先发制人战略暠。2007年10月,在美国海军指挥学院举行的“国际海

上力量暠研讨会上,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三支海上力量联合制定了海上

战略———《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栜。这是美国海上三大力量———海军、海军陆

战队和海岸警卫队,首度联合推出关于保卫美国本土和海外利益的共同战略。

2010年5月25日,奥巴马政府出台《2010海军作战构想》(Naval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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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hiteHouseCouncilonEnvironmentalQuality,FinalRecommendationsoftheInteragencyOcean
PolicyTaskForce,July19,2010,p.6.http://www.whitehouse.gov/files/documents/OPTF_FinalRecs.
pdf.
美国的前四大军事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U.S.CoastGuard,TheU.S.CoastGuardStrategyforMaritimeSafety,SecurityandStewardship,

January,2007,availableat:http://www.uscg.mil/comdt/speeches/docs/CGS-Final.pdf.
MaritimeStrategyofCooperationoftheUnitedStatesinthe21stCentury,availableat:http://www.na灢
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



Concept2010)栙,对美国海上武装力量(包括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如何贯

彻和实施《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进行了详细阐述。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三大基本任务是:海事安全、海域治安和海上管理。其中,海

事安全任务主要体现在:保证海事运输系统的安全运转;对自然或人工海难作出反

应,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通过国内调整和计划以及参与国际海事组织等活动,海岸

警卫队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海事安全制度。海域治安任务主要包括:保护美国海域

和海上运输系统,防止被恐怖分子利用,以及用来攻击美国领土;维护美国海上主权,

海上执法(国内法和国际法),制止各种违法行为;通过军事行动对付针对美国的敌对

行为,维护美国的海上国家利益。海上管理任务主要包括:利用海事运输系统为国家

商业和人员的经济活动提供便利;保护美国海洋资源和防止海洋环境的破坏;做好海

洋灾后恢复工作,保证重要港口和河道功能的延续性。

根据奥巴马政府的指令,美国海岸警卫队确立了六项优先任务,来应对新的挑战

和威胁,维护海上利益。一是加强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强调与国土安全部、海上利益

相关者和国际组织等共同努力,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海洋管理制度,支持美国的海洋政

策和目标;二是获得海洋监测系统。提高监测和收集海上数据的能力,改进海上情报

融合与分析的能力,传送和发布共享的海上信息;三是增强海上计划与行动的一致

性。建立一个综合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栚。集中力量做好编制、演习和评估工

作。配置专业化的海上力量,加强快速反应能力,以应对威胁和挑战;四是综合海岸

警卫队的国防能力。作为美国海上持久存在的军事力量,海岸警卫队很可能作为第

一梯队执行海上防御任务。因此,必须加强海岸警卫队与国防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与

海军的合作;五是加强海上运输系统的恢复能力。为保证美国不间断的使用全球供

应链,海岸警卫队就防止大规模的海上运输系统中断制定了一个综合的配套计划。

在相关各州和联邦,通过衔接私营部门,确立恢复政策和计划,建立海上运输系统恢

复能力,保障海上商业与海上行动的畅通与连续;六是重视国际合作,改进海上管理。

制定一个协调的国际海事合作战略,改进国际海洋体制,帮助其他濒海国家建立海洋

管理制度。

奥巴马政府特别强调海上力量的全面合作。要求由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

队构成的美国海上力量应该全球布局,提供海上服务。全球海上力量布局必须超越

传统的部署区域,反映特定任务的要求,例如人道主义干预、反恐、预防冲突。为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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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alOperationsConcept2010,availableat: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
“C3系统暠是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和通信(Communications)系统的简称。三个英文单词都是 C
字开头,故称“C3系统暠。



到不同地区的特殊要求,需要与其他特别行动力量和其他跨机构伙伴联合起来。同

时,扩大国家本土防御的纵深度。海上力量通过发现和抑制来自远方的威胁,加强国

家本土防御。从培育良好的、关键的海外联系到实时监视即将到达美国港口的船只,

迅速地应对正在靠近海岸的威胁。美国的本土防御需要整合海上力量、其他力量、各

种机构、国际盟友和私人部门来提供高水平的安全。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是美国维护其与海洋有关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海上权益的一

套系统的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在美国建国以来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长期过程。奥

巴马政府加强美国联邦政府最高层对海洋政策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领导和协调体

系,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区域协调的综合管理机制,强化海上执法能力,适应了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海洋综合管理的需要。有助于美国应对全球变暖和在加强环境

保护的同时,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与国际有关的海洋管

理领域有时也采取一些单边主义做法。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前形势下难以绝对多数

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美国在国际海洋制度方面将继续采取选择性多边主

义政策。

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苏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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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集团暠构想的历史考察栙

顾国平暋梅仁毅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两国集团暠这一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对外关系话语中出现

以来就不断重现,迄今为止,已先后出现过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的“两国集

团暠论。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对象国与美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这表明美国

战略家对国际体系力量变化的敏感及其在对外政策判断上的开放性。“两国集团暠的四

个版本呈现出了巨大的相似性,都出现在美国面临国内外困境而对象国正在蓬勃崛起之

际,其实质是美国在以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要求对象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帮助美国

以最小的代价维护霸权。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两国集团 历史考察

中美“两国集团暠(G2)这一术语曾在2008和2009年间成为中美学界和媒体的

热门词汇。从欢迎肯定到质疑批判,“两国集团暠一时成为报纸期刊的宠儿。但是进

入2010年以来,“两国集团暠风光不再。2010年初发生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会

见达赖、经贸冲突增多,以及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海等地的第三方事件等等,中美“两

国集团暠的概念遭遇到可行性危机,目前已成为了其批评者所说的“镜花雪月般的幻

影暠。栚短短几年,中美“两国集团暠的概念便经历了从出现、传播到热议再到淡出的历

程,足以说明国际关系的复杂与多变。

在国际关系中,很多事件都有其历史先例,“两国集团暠这一概念亦不例外。自战

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hegemon)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针对不同的国家已多次

栙

栚

本文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项目的研究成果。

ElizabethC.EconomyandAdam Segal,“TheG灢2 Mirage:WhytheUnitedStatesandChinaAreNot
ReadytoUpgradeTies,暠ForeignAffairs,Vol.88,No.3(May/June2009),pp.14~23.



使用过“两国集团暠这一概念。近几年来出现的中美“两国集团暠,只不过是其最新的

版本。本文旨在对“两国集团暠这一概念做一历史考察,分析其来龙去脉,探寻不同时

期“两国集团暠内涵的相似之处,以期为如何看待中美“两国集团暠构想提供一个历史

的视角。

一暋“两国集团暠的四个版本

汉语中的“两国集团暠一词译自英文“G2暠(Group2或 GroupofTwo),因此考察

其历史时,须从“两国集团暠一词在国际关系语境中的出现开始。追溯“两国集团暠一

词的含义,离不开对“五国集团暠(G5)、“七国集团暠(G7)等概念的回顾。它们都出现

在20世纪70年代,指代当时最发达的几个西方经济体为应付石油危机、协调汇率等

共同关心的议题而形成的非正式的国家集团。“两国集团暠就是由这些概念衍生而

来,指的是由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组成的集团。20世纪70年代“五国集团暠、“七国

集团暠等概念出现时,“两国集团暠概念也随之诞生。当时虽没有使用“两国集团暠(G2
或GroupofTwo)这样的表述,但出现了“两国共治暠(bigemony)这样一个与“两国集

团暠内涵相同的词,用以描述美国和德国之间的联合;“两国集团暠这一概念在1980年

代后半期复活,但换成了美国和日本的“两国集团暠;21世纪初又出现了“两国集团暠

的美欧版本;最后是近几年受到热议的中美“两国集团暠。

表:德国、日本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

1951~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德国 8.2 4.4 2.8 2.3 1.6

日本 -- 9.1 4.4 3.9 1.2

美国 -- 4.4 3.3 2.0 3.0

暋暋资料来源:德国经济数据来自 RaymondJ.AhearnandPaulBelkin,“TheGermanEconomyandU.S.灢Ger灢
manEconomicRelations,暠CRSReportforCongress,January27,2010,p.4;日本和美国数据来自 C.Fred
Bergsten,TakatoshiItoandMarcusNoland,NoMoreBashing敽BuildingaNewJapan灢UnitedStatesEconom灢
icRelationship(Washington,D.C.: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1),p.3.

(一)美德“两国集团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德国得益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自身相对稳健的

政策,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如表所示,联邦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950至1960年间

达到8.2%,1960至1970年间有所减缓,但也达到了4.4%,为此德语中还专门出现

了“经济奇迹暠(wirtschaftswunder)一词,特指德国在此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由于

持续的增长,到了1960年代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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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德国等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在国内国

外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在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不

能自拔,军费支出连年高涨,经济受到拖累。此外,由于欧洲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复苏

和崛起,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以固定汇率为特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了1960
年代末已经难以为继,终于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暠后崩溃。美国开始对

其国际经济战略作出调整。栙 作为调整的一项主要内容,美元逐步贬值。1973年至

1974年间,石油危机爆发,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在美元贬值和石油危机的影响

下,美国经济陷入调整的阵痛,高通胀、高失业和低增长同时并存。相应地,美国维持

庞大的海外帝国的能力也日益显得捉襟见肘。

在这一背景下,曾于1969年至1971年间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国际经济事

务助理的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Bergsten)在其1975年的一本书中提出了美国

与联邦德国实施“两国共治暠(bigemony)的构想,这可以被视为“两国集团暠概念的发

端。在伯格斯滕看来,联邦德国的很多指标都显示它在1970年代已成为超级经济大

国:联邦德国的外汇储备超过美国两倍,外贸出口超越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人均收

入超越美国,而且德国马克还成为了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全球外汇储备中

的马克储备占到20%~25%。鉴于联邦德国在世界经济中上升到了举足轻重的地

位,伯格斯滕认为它也应当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同美国一起治理世界事务———

至少是经济事务。由此,美德“两国共治暠的构想应运而生。栚

伯格斯滕提出美德“两国共治暠的构想后,应者寥寥,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没有将

其作为严肃、可行的构想进行考虑。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首先,当时冷战正酣,在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未决之际,学界和各国政府对有人提出要美国同新近在经济

上崛起的德国“共治世界暠的想法没有太大兴趣;其次,德国固然在经济上获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但其综合国力不平衡,尤其在军事实力上尚需依赖美国保护,因此同美

苏不在一个级别上,尚无治理世界的能力。对于这一点,德国政府亦有自知之明。针

对伯格斯滕提出的美德两国经济共治的建议,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Genscher)于

1976年5月在汉堡做出回应,指出德国还只是一个“中等强国暠。他说:“美德两国实

力迥异。最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而且拥有核武器;我们既不是世界强国,

也没有核武器,而且我们也没有此类意愿。联邦德国只是一个欧洲国家,能力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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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限。暠栙第三,即使是在经济上,进入1970年代的德国相比以往已经光芒黯淡,发

展速度持续减慢(见上表),经济总量也被日本超过;第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的不光彩历史限制了其在战后行使世界领导权的可能性。栚最后,德国外交政策上并

非一直是美国的小跟班。特别是1969年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后,开始实施

“新东方政策暠,谋求外交独立,在对待苏联、东欧———尤其是民主德国———等问题上

提出了自己的立场。栛

(二)美日“两国集团暠

两国集团的第二个版本出现在1980年代后期,并延续到1990年代早期,而此次

被美国拉入伙的是日本。相比德国,战后的日本在经济上的表现更为出色。上表显

示,1960年代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1%,到1970、1980年代

虽然明显减速,但还是大大高于美、德等国。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采用的数

据显示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更高:从1950到1973年的24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0.5%;即使是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也未能阻止

日本经济继续向上爬升的势头,1970、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以其他发达国家将近两

倍的速度继续崛起。栜 到了1990年代中期,按汇率计算,日本以不到美国一半的人

口,创造了相当于美国70%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超过美国40%。栞

同日本光鲜亮丽的数据相比,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则相形见绌。日本在经济上

的持续崛起和不断扩张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压力,到1980年代后半期,美国

民众在展望前景时充满了悲观情绪。美国哈佛教授傅高义(EzraF.Vogel)曾在

1979年撰写了风靡一时的《日本第一》,到了1986年又开始探讨“日本治下的和平暠

(PaxNipponica)的可能性。栟 1987年,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一书,唱衰

美国,唱好日本。同年,里根政府负责对日贸易谈判的代表克莱德·小普雷斯托维茨

(ClydeV.PrestowitzJr.)就美日经济竞争说道:“不久前,我们还骄傲地宣称美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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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好的未来。现在,我们看不到未来了。暠栙

作为化解美日竞争的一种方式,美日“两国集团暠构想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986年

10月31日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和日本财政大臣宫泽

喜一(KiichiMiyazawa)联合发布的双边公报中。公报提出,日美两国在汇率政策问

题上联合发挥领袖作用,努力保持汇率的稳定和平衡。此后,伯格斯滕在《外交》杂志

1987年春季版发表文章,将美国和日本装入了“两国集团暠概念的旧瓶中,并对其进

行了发展和阐述。他对美日“两国集团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指出美国和

日本应形成非正式的“两国共治暠(bigemony),共同领导世界经济,以替代当时看来

难以为继的美国单级霸权。栚 1987年4月28日,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上撰文,

支持美日“两国集团暠的主张。布热津斯基还为此合成了一个新词汇———“美日国暠

(Amerippon)。他呼吁达成“新的全球协议暠,为建立“更加紧密的美日关系创造条

件暠,因为“一旦国际舞台上出现一个全新的但非正式的联合———‘美日国暞,它将能为

世界经济体系提供新的领袖和稳定。暠栛

美日“两国集团暠的构想在日本也得到了呼应。日本一桥大学加藤哲朗(Kato

Tetsuro)教授受“美日国暠(Amerippon)一词的启发,创造了“日美国暠(Japamerica)一

词,认为美日两国经济“已经相互渗透,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对日本来

说,美国市场不可或缺,而对美国来说,经济的重建离不开日本的资金和合作。暠栜日

本政界也对美日“两国集团暠这一构想做出了热烈反应,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

的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Nakasone,1982年11月至1987年11月在任)在同里

根总统的一次会面中,表达了对美日两国共治构想的赞赏,他提议说美日两国应合二

为一,形成一个单一的命运共同体。栞

可以说,美日“两国集团暠构想甫一出笼,便受到了学界、政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

注。一时间美日报刊中充斥着美日“两国集团暠、“日美国暠和“美日国暠等术语,这种情

况一直延续到了1990年代初期。美日“两国集团暠构想虽然备受关注,但是这一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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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政策实施中却还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第一,日本的崛起同之前的德国有

很多类似之处,其综合国力极不平衡,除了经济和科技领域,其他领域很难同美国一

起进行所谓的“共治暠。此外,日本也同德国一样背负着巨大的历史包袱。日本如欲

在国际上扮演更大角色,必须要考虑亚洲邻国的反应;第二,美日“两国集团暠构想虽

然受到中曾根首相等人的青睐,但是战后日本自吉田茂首相以来的战略传统是利用

美国的安全庇佑大力发展日本经济、增强国力。栙虽然日本在经济崛起之后开始愿意

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其战略传统在1980年代尚无根本改变。栚即使是日本国内那

些真正钟情于美日“两国集团暠构想的人,随着美方要求日本承担责任的真正用意日

益显现,他们也对原先的立场做出了修正。正如墨菲特(MichaelMoffitt)所评论,

“一旦日本意识到自己需要为两国共治付出的代价,这一构想便会渐渐淡出。暠栛第

三,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的经济命运发生了逆转。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进入了“迷

失的十年暠,逐渐丧失了“共治暠的实力,而美国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形势的好转,转

求单级霸权,失去了对与他国共治等构想的兴趣。栜因此,进入1990年代后不久,美

日“两国集团暠构想也就渐渐淡出了视线。

(三)“美欧集团暠

在美日“两国集团暠构想逐渐为人遗忘之际,“美欧集团暠论又开始出现。2002年

初,伯格斯滕开始在多个场合提出“美欧集团暠论,认为美国和欧盟应该尽量避免在贸

易、货币等问题上做无谓的对抗,转而构筑非正式的集团,共同领导世界经济的发

展。栞 伯格斯滕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继续倡导“美欧集团暠论,栟并得到了欧洲部分官员

的响应,尤其是时任德国财政国务秘书科赫韦泽尔(CaioKoch灢Weser)的支持。2004
年,伯格斯滕与科赫韦泽尔联合撰文,共同倡导美欧组成非正式的集团,主张“美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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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暠构想不仅应作为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理念基础,而且还应作为驾驭世界经济的主

要组织框架。栙

“美欧集团暠论出现的背景,主要是欧元启用后的迅速成长,以及美欧在反恐战争

和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欧元自1999年启动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最为关

键的是,欧元的启用使欧洲经济一体化迈上了新的台阶,欧盟成为在经济总量上可以

同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涉及农产品等贸易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存在巨

大的分歧。因此,欧元区的出现对美国经济形成巨大挑战。正如欧元之父蒙代尔在

1998年预言的那样,“欧元的启用将是国际货币体系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美元与

黄金脱钩之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暠,因为“欧元的出现表明在国际储备货币领域产

生了一种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暠栚相对于欧元区蓬勃向上的势头,美国在21世纪初

的头几年内刚经历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还在为寻找新的增长点

而努力。此外,在2003年3月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同时在伊

拉克和阿富汗进行战争,对于世界其他事务一时力不从心,无暇顾及,需要有其他国

家出面承担更多责任。因此,为了更加顺利地开展反恐战争、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需要欧盟国家的合作和支持。

然而到了2004年下半年,“美欧集团暠论也遭遇困境。一方面,欧盟的政治、军事

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般统一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在

对外关系中有不同于美国的一套理念和目标,不愿完全按照美方所期望和指定的那

样行事,而是致力于将自身塑造成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美国的政治经济权

力中心。栛 比如,2003年初,在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就遭到欧盟的核

心力量法国和德国的抵制。而2004年美军虐囚事件曝光后,欧洲各地反美主义高

涨,“美欧集团暠的可行性消失。因此,这一构想便从跨大西洋关系的讨论中逐渐消

失。

(四)美中“两国集团暠

就在“美欧集团暠论冷却不久,“两国集团暠构想马上改头换面,出现了它的美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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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关于美中“两国集团暠构想的来龙去脉,已有学者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栙 简言

之,该构想也是由伯格斯滕首先提出的,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Ferguson)、战

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其主编的2005年《美国和

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暠的提法,作为美国未来应着力培养的美-欧

盟、美-中、美-日、美-沙特四组集团关系之一。栚2008年,伯格斯滕又在《外交》杂

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暠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

舵全球治理的进程暠,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栛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

弗格森(NiallFerguson)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暠概念的发展,他同经济学家舒拉

瑞克(MoritzSchularick)一起创造了“中美国暠(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这个

最大的消费国和中国这个最大的储蓄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栜2008年下半年金

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暠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

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栞

当然,同先前的版本相似,“两国集团暠的美中版本甫一出笼,就遇到可行性的问

题。在美中“两国集团暠论盛行之际,就有学者指出,美国和中国的双边认知结构、经

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都构成了对于美中“两国集团暠的巨大制约因素。栟更

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家的实力及美方提出美中“两国集团暠构想的目的,都

有清晰的认识。2009年11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奥巴马总统时对美中“两国

集团暠构想做出了官方回应。温总理指出,一个稳定、合作、向上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两

国,也有利于世界,但是中国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暠的提法,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

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中

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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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栙到2010年初,不仅美

中两国之间发生了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以及经贸冲突陡然增加等侵

蚀双边关系基础的事件,而且美中两国还因为在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暠和中国南海

领海争端等所谓第三方事件而导致关系紧张。自此,美中“两国集团暠构想魅力不再,

目前已鲜有学者和媒体再从美中“两国集团暠论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中美关系。

二暋“两国集团暠论的背后:责任分担

从“两国集团暠概念最早出炉至今尚不足半个世纪,但是在此期间国际关系经历

了巨大变化。苏联消亡,日本经济崛起又坠入萎靡,欧元启动、欧洲一体化加深,进入

21世纪后中国又迅速崛起。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最早出现美德“两国集团暠的构

想以来,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和重组。在考察了“两国集团暠概念的历史演

变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构想每次出现时的对象国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但

是在它四个版本的背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在上述四个“两国集团暠论版本中,每次都是在美方处于相对的经济或战略

困境之时首先由美方单方面提出,而“两国集团暠论每次所指向的对象国则都是当时

经济上崛起势头最强劲的国家。不管是1970年代早期的德国、1980年代到1990年

代初期的日本、欧元启动后的欧盟,还是近几年的中国,它们都是各自时代世界经济

瞩目的中心。对于早已习惯了位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这些国家和国家集团

的崛起对其地位构成了挑战。而且,如上所述,在相应的各个时期,美国自身的经济

却由于各种原因在国内和国外都面临相对的困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同时

应对自身困境和对象国崛起的一种尝试,“两国集团暠的构想出现并走到美国对外政

策的前台。

第二,从“两国集团暠构想的提出者来看,这几个版本的构想都是由美国前政府官

员兼经济学家、战略家最先提出,再得到各方的回应和关注。这些提出者不代表美国

政府的官方立场,但是他们都是经济学界和战略思想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两国集团暠

构想源于他们对不同时期特殊的国际局势和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深刻思考。上文的

考察显示,自始自终站在“两国集团暠构想背后的是弗雷德·伯格斯滕,他不仅是这一

概念的始作俑者,而且各个时期都是“两国集团暠论的第一倡导者。伯格斯滕是一位

在美国乃至全球都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战略家,曾任尼克松政府时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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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1969~1971年),又在卡特政府时期担任过财

政部官员(1977~1981年),1981年至今一直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从事

美国和国际经济研究,著述颇丰。栙 由于伯格斯滕几十年来对“两国集团暠概念一如

既往的热衷,在一些分析者眼中,他已“臭名昭著暠(notorious)。栚其他参与倡导“两国

集团暠论的人物大部分也都是在美国及国际关系学界有很大影响力的战略家或学者。

创造了“美日国暠(Amerippon)一词、又在2009年初支持美中“两国集团暠论的布热津

斯基和参与倡导美中“两国集团暠论的基辛格,都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履历显

赫,是公认的国际战略家。而创造出“中美国暠(Chimerica)一词的学者弗格森亦是知

名的历史学家。由于这些倡导者的影响力,“两国集团暠构想出现后,除了1970年代

的美德“两国集团暠论反应较小外,其余三次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美日“两国

集团暠论和美中“两国集团暠论被提出之后,作为现存大国和崛起大国如何相处的方案

之一,都受到广泛热议。

第三,美国国内在不同时期就如何应对崛起中的对象国这一问题,意见纷呈,莫

衷一是,“两国集团暠构想只是美国国内政治中众多相互争锋的观点中的一种。在伯

格斯滕等人提出“两国集团暠论、主张美国同其他崛起中的强国共同治理世界的同时,

美国学界和政界都有其他观点与之针锋相对。就1970年代美德关系来看,德国经济

实力的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扩张在美国商界眼中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美德贸易冲

突、迫使德国马克升值等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和问题。1980年代和1990年

代的日本对美国的冲击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发生在心理层面上。很多美国人都要

求政府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是采取报复性措施。所谓“敲打日本暠(Japanbashing)

的强硬言行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甚为流行,而以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

为教父的“修正主义学派暠集强硬派言论之大成,其著作和言论受到广泛追捧。栛这些

呼声反映在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上的结果就是,从里根第二任期开始到克林顿的第一

任期,美方逐渐亮出大棒,从要求日本减少出口、扩大进口、开放国内市场到强迫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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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等等,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两国关系常常被推到贸易战的边缘。栙可以说,在

美日关系的经济维度,强硬派享有深厚的国内支持。

在21世纪头几年的美欧关系中,对抗的论调也颇为高涨。鉴于美欧在贸易问题

和伊拉克战争上的矛盾,美国政界和学界接连发出不耐烦和鄙夷的声音。时任国防

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根据欧洲国家对战争的支持程度抛出新、老欧

洲的说法,而美国学者卡根则提出,美国来自崇尚武力的火星,欧洲来自宣扬和平的

金星。栚 学术期刊和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讨论美欧分歧的文章。而在伯格斯滕等人推

崇美中“两国集团暠之际,美中关系中令学者和分析家更为关注的并不是两国之间的

合作,而是美中之间在经贸、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冲突和矛盾。以经济关系为例,

美国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在华投资等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政府施

加压力。而不少论者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权力结构等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必将挑战

美国权威,因而美中两国必将走上全面对抗之路。栛

由是观之,“两国集团暠构想只是美国国内针对具体对象国的众多策略选择之一,

而美国实际的官方政策则是在不同的意见和策略中寻求平衡,视不同的需要而采取

不同的倾向。如果将美国各时期对不同国家的政策取向简单地分为“接触暠和“对抗暠

两派的话,那么“两国集团暠构想很明显应归入接触派,它所体现的是美国一手拉、一

手压的平衡策略中的拉拢的方面。也正因为“两国集团暠构想只是表现美国对特定对

象国的政策的一个方面,不可能成为美国官方的长期政策,因此,“两国集团暠构想每

次出现后不久就归于消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鉴于“两国集团暠构想显示的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接触和拉拢的成分,同时

“两国集团暠论提出时美国都面临不同的困境,这就揭示了“两国集团暠构想背后的真

正用意和目的在于要求特定对象国在美国的领导下替其承担更多责任:不仅在美国

遭遇困境之际继续支撑美国经济的运行,而且更要协助美国更好地维护其世界霸权。

伯格斯滕作为“两国集团暠概念的版权所有者和始终如一的支持者,在他发表的文字

中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兰道尔·赫宁(RandallHenning)在考察伯格斯滕的“制

度主义战略暠(institutionalstrategy)时就指出,伯格斯滕提出的每一个“两国集团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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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是“为了促使一个不服从美国管教的对象国采取有建设性的行动。暠栙

伯格斯滕在1970年代阐述美德“两国集团暠论时曾指出,德国不仅可以通过马克

的升值来缓解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而且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德国也是很有用

处。由于越战,美国当时在发展中国家形象大跌,美方的各种提议常常遭到发展中国

家的抵制,而“欧洲的提议则受到欢迎,因此是处理南北关系的最有效途径。暠栚而在

欧洲国家中,德国的经济实力最强,“美国将其看作是一个有可能向其转移部分国际

责任的对象。暠栛在美日“两国集团暠构想充斥美日媒体之际,美方公开谈论如何让日

本不再继续“搭便车暠(freeriding)而是承担更多责任。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

(HenryKaufman)在评论上文论及的1986年10月31日由美国财政部长和日本财

政大臣发布的双边公报时一语中的:“这一协议表明日本的资金会继续流向美国,而

不会被中断。暠栜老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贝克亦曾公开说道,“现在到了让日本把它的国

内和地区成就转化成更大的国际角色和更多的国际责任的时候了。暠栞

在21世纪初伯格斯滕提出美欧 G2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也是如何挖掘欧洲在

协助美国治理世界方面的潜力。在《欧元与美元:通往“金融 G2暠吗?》一文中,他指出

这一构想能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同时帮助美国和欧洲克服各自在外交政策中面临

的最大的问题:美方倾向于单边主义战略,而欧洲则由于内部议程繁密而倾向于忽视

其外部责任。暠栟很明显,伯氏在构建美欧 G2概念时的一个主要考虑是让欧洲分担美

国的责任。美方通过提出美中“两国集团暠论来促使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意图,不仅

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

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

机中的美国,奥马巴政府的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

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栠

第五,“两国集团暠构想四个版本在提出者、产生背景和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了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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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从美国外交传统的角度分析,它所体现的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现实主义理

念。作为美国外交传统中与理想主义相对应的一种理念,现实主义的特点是一切以

效果、功用为标准。美国外交政策须以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为

了某种抽象、飘渺的理论或理念。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有几个重要的表现,包括将对外

政策的目标建立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之上、政策的选择以事实而不是抽象的教条为依

据、充分了解对手、充分利用盟友的力量为自身的外交目标服务等。栙当然,美国的对

德、对日、对欧和对华政策并非总是以现实主义为依据,也包含了浓厚的理想主义成

分,但是在“两国集团暠构想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维持以其为中心的全球政

治和经济体系,从而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冷战时期,为了维持和增强自身的

地位,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同苏联进行对抗,同时还在经济领域中与崛起

中的欧洲和日本进行竞争。冷战结束后,美国维护自身在世界事务中的优势地位的

总目标没有变,一如既往地将任何可能对它构成挑战的大国视为潜在对手。栚在德

国、日本、欧洲和中国分别崛起之时,美国都抱有警觉心理,并且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

在经贸等领域连续向对方施压,迫使其让步。但是当美国遭遇困境,当它意识到仅凭

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外交目标时,美国便出现建议拉拢对方与之共治世界的声音,并

得到广泛响应。这体现出,美国对自身外交目标和国家实力的关系有相对清醒的认

识,能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在对待崛起中的国家时转压为拉,表

现出一种不囿于教条的现实主义的清醒和灵活性。伯格斯滕在2004年阐述“美欧集

团暠时,对日本和中国做了如下评述:“日本曾经是美、欧、日三国集团(G3)的成员,但

是目前它的影响力式微;即使仅考虑人口因素,日本的影响力也可能会继续减弱。而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可能有必要在几年之内将其纳入全球治理的领导核心之

中。暠栛这一评述不仅让显示出伯格斯滕后三个“两国集团暠构想的动态连续性,也充

分说明了他认为“两国集团暠构想中的对象国入围标准是:经济实力迅速上升、最有能

力协助美国经济和美国全球霸权的顺利运转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这表明了对美国

外交政策动态的调整,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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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结暋暋语

从美德“两国集团暠到美日“两国集团暠,再到“美欧集团暠和美中“两国集团暠,可以

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国集团暠论在美国对外关系话语中不断重现。如上

文所述,“两国集团暠构想的这四个版本虽然对象国各不相同,但有很大相似性。当不

同的大国或地区在经济上崛起而美国自身又陷于相对困境之时,拉拢对方与美国共

同治理世界的“两国集团暠构想便在经济学家兼经济战略家伯格斯滕等人的倡导下应

运而生。美方提出的四个“两国集团暠版本都以现实主义理念为指导,主张通过接触、

塑造和改变对方,让其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

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

中国作为四个“两国集团暠版本中最后一个被美方选中的对象国,应该对之前三

个版本的“两国集团暠论的来龙去脉有清楚和完整的把握,因为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

一种视角,帮助我们更全面、更立体地理解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通过对“两国集团暠

构想历史演变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构想四个版本的诸多相似之处、美方不断提出这

一概念的目的所在及其背后蕴含的外交思想传统,同时也为中国对外政策提供一些

启示。

第一,美中“两国集团暠论在2010年上半年后就少有人问津,但并不是说这一构

想已完全失去了效力。从“两国集团暠构想前三个版本的历史来看,它们从提出到淡

出的时间都不长,而美中“两国集团暠论也已遇到类似的命运。但是,需要看到美中

“两国集团暠论同克林顿时期的“接触暠政策和小布什时期的“利益攸关方暠论断一脉相

承,体现的是美方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而不断更新自身的对华策略,代表的是美国内

部试图同中国寻求合作、意在通过接触塑造中国的认同和行为、最终在现有体制内融

化中国的那一派人士的立场,有其内在的生命力。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际影

响力的持续增长,美国将在越来越多的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两国集团暠论

或者与之类似的概念还很有可能会出现在美国对华关系的话语体系中。

第二,对于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构想,我们需要有清醒和全面的考虑。上文提到

的温总理对中美“两国集团暠构想的表态,对我们今后如何应对美方类似的提议具有

重要的参考意义。一方面,美中合作胜于对抗和冲突。虽然“两国集团暠概念传达出

美国推卸包袱、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用意,但是相对于美国政府曾频繁使用的遏

制和对抗等政策路径,还是富有积极和正面意义。因此,应对美方的提议给予适当积

极的回应。其实,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我们已经面临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

挥同自身实力相符合的影响力的问题。因此,借美国的提议,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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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不仅可以消除美国指责中国“不负责任暠的口实,而且可以更好地

融入当前的全球体系,提高中国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塑造全球事务的

能力。另一方面,在对“两国集团暠论和类似构想持基本肯定和接受态度的同时,中方

亦应保持清醒。美国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对外目标没有变,美方提出的各种构想和

理念都是以实现其目标和利益为最终目的的。上文显示,以寻求合作为基调的“两国

集团暠概念只是美方众多声音中的一种,受到其他战略考虑的平衡和限制。因此,对

于美方提出合作构想后可能会出现的反复和政策转向,需有足够的准备,切忌受“两

国集团成员国暠等诱人标签的迷惑和“捧杀暠,防止承担超出自身实力之外的责任。

第三,在本文考察的四个“两国集团暠版本中,每次都是由美方人员首先提出,之

后再有各对象国的学者和媒体加入讨论,这揭示了当前国际关系议题设置层面的一

个事实,即美国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考虑到目前美国在经济实力、语言和文化吸引

力、媒体辐射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霸权是各国在当前不得

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我们在认清这一现实的同时,需要加强自身在对外关系中话语

能力的建设。

第四,对“两国集团暠的历史考察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国际关系的权力格局一直

发生着深刻而快速的变革。“两国集团暠四个版本中的对象国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了

从德国、日本到欧盟和中国的变化,美国战略家在选择对象国时是基于对国际权力格

局的现实考虑,反映的是大国实力的消长。国际关系学者在考察历史上的大国关系

时曾指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和规律。栙 “两国集团暠论的演变表明,这一规

律一直在起作用,而且速度加快了。从美方四次提出“两国集团暠的历史来看,美国在

与其他大国的交往中总有一种危机意识,遇到他国崛起之时,马上采取包括拉拢合作

在内的各种措施应对。当然,除了外交应对之外,美国采取的同样重要的措施是对其

国内经济进行调整和升级。这种危机意识及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包括中国在

内的大国借鉴。

顾国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讲师

梅仁毅: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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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PaulKennedy,

TheRiseandFallofGreatPowers敽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to2000 (London
andSydney:UnwinHyma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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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栙

赵暋磊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从“有效的国际主

义暠到“坚定的多边主义暠,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暠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暠,最后回归到

“有效的多边主义暠。虽然变动不居,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维和政策基本上遵循着一条

主线,即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

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关键词:美国外交 后冷战时代 联合国维和行动 美国维和政策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高效运转

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冷战后美国制定其维和政策的具体实践而言,在要不要支持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经常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号;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对

维和行动的错误认知和思维定势,对美国政府制定其维和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所以,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维和参与模式的多样性、多元化特

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内政治对美国维和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依据冷战后美国

维和政策的官方文件,以及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发表的言论,在利用多项涉及维

和行动的权威民调数据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和影响这种

演变的因素,以此管窥美国维和政策的某些规律性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暋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UNpeacekeepingoperations,UNPKO)是联合国的“旗

栙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实践: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研究》(批准号:

08CGJ002)的结项成果。



舰暠行动。栙 广义上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由联合国秘书长直接领

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这种行动可有两种形式。一是军事观察团,一般由非武装军人

组成;二是维和部队,由武装的军事分遣队组成。第二种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经

联合国秘书长授权、由地区组织或大国负责指挥的维和行动,如多国部队或“人道主

义干预部队暠。总体来看,冷战后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演变:

(一)从“有效的国际主义暠(EffectiveInternationalism)到“坚定的多边主义暠

(AssertiveMultilateralism)

这一时期是美国政府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之间的短暂“蜜月期暠。在海湾战争期

间,美国对联合国授权其领导多国部队进驻伊拉克“心存感激暠。此后,美国政府于

1993年4月在索马里首次将其某些部队全部置于联合国的指挥之下。栚在做出这一

决策时,美国政府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当时有议员认为,“将美国军队置于外

国人指挥之下,有损美国主权,对宪法及‘战争权法暞提出了挑战,也侵蚀了总统作为

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权。暠栛但最终,美国政府坚定地选择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索马

里维和行动。

作为冷战结束后的首位美国总统,老布什总统不仅补缴了巨额的联合国维和行

动欠款,而且指示军方将其工作重点放在维和领域,由此带来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激

增。据统计,从1991年到1993年仅三年的时间里,新部署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就达

15次,年均5次;栜1986年至1991年期间,联合国维和费用平均每年约3.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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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定义维持和平行动主要参照2000年8月联合国和平行动小组(PanelonPeaceOperations)向联合国秘

书长所提交报告的定义及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前者界定的和平行动(peaceoperations)主要包括三类行动,
即防止冲突与缔造和平(conflictpreventionandpeacemaking)、维持和平(peacekeeping),以及建设和平

(peacebuilding)。在过去十多年里,维持和平已从传统的主要是维持国家间战后停火和部队脱离接触的军

事形式,演变为在内战结束后的危险时期里利用军事和民事等诸多要素共同建设和平的复杂形式。美国国

防部所界定的维持和平行动是指,“在所有各方就冲突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部署军事行动,以监督和促进

和平协议的执行,同时支持外交努力以达成长期解决方案。暠TheAugust2000ReportoftheUNPanelon
PeaceOperations(theBrahimiReport),seeUNdoc.A/55/305,paras10~14;theUSDepartmentofDe灢
fense,JointPublication3-07,JointDoctrineforMilitaryOperationsOtherThanWar,June16,1995,

updatedbyJointPublication3-0,JointOperations,September17,2006,availableat:http://www.
dtic.mil/doctrine/fel/doddict.
虽然美国政府在某些重要方面做了审慎的限制:首先,只包括非作战部队(后勤及情报);其次,联合国部队

的司令由北约盟国(土耳其)人士担任;再次,不准备进一步采取重要的军事行动,但对美国的维和政策而

言,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跨越,相关论述见ErnestEvans,“Peacekeeping:TwoViews灢theU.S.Militaryand
PeacekeepingOperations,暠WorldAffairs,Vol.155,No.4(Spring1993),p.152.
William H.Lewis,“Peacekeeping:theDeepeningDebate,暠StrategicReview,Vol.11,No.3(Summer
1993),p.27.
从1948年第一次部署维和行动到1990年为止,联合国共开展了18项维和行动,年均只有0.42次,相关论

述见赵磊:《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实践: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研究》,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年版,第514~518页。



1992年猛增至17.3亿美元;维和区域迅速扩展至欧洲的南斯拉夫联盟、格鲁吉亚,

中东的伊拉克、科威特,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海地,非洲的安哥拉、西撒哈拉、莫桑比

克、乌干达、卢旺达、利比里亚,亚洲的柬埔寨,美国还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领导了

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

当时,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弗兰克·维斯纳(FrankWisner)著书

说,“美国正带头采取反对暴力、挽救生命的国际集体行动,对有效的国际主义(Ef灢
fectiveInternationalism)做出贡献,美国人对此感到自豪。暠栙此后,“有效的国际主

义暠成为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政府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政策,它也成为推动联合国

维和行动大幅增多的主要力量。栚 就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进程而言,“有效的国际

主义暠促使联合国“强制性维和行动暠(RobustPeacekeeping,或称“强力维和行动暠)

登上历史舞台。栛

“有效的国际主义暠从本质上反映出布什政府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视。老布什

在其建立“世界新秩序暠的主张中声称,美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继续“保持有限的作

用不再是站得住脚的暠,联合国维和行动要想取得成功,“美国就必须发挥更大的作

用。暠栜1992年9月21日,布什到联大发表演讲,在谈到维和问题时强调,“联合国已

经做了许多,但它可以做得更多暠,应在5个领域做出改进:第一,在国家层次上为维

和行动提供更好的训练和装备;第二,强化国际维和部队的相互配合;第三,改进后勤

支持系统;第四,加强应对危机的规划、危机的管理、情报部门的能力;第五,为联合国

行动筹措充裕、公平的资金。布什表示,美国将采取具体行动增强其参与维和行动的

能力,这些行动包括:在国防部内创造重视维和行动的氛围;为维和行动提供运输、后

勤、通讯和情报支持;在所有的美国军校讲授维和学说;向联合国提供美国军事专长;

美国军事基地和设施为联合训练提供方便;考察评估怎样为维和行动筹措经费,以确

保“足够暠的美国财政支持。栞

“有效的国际主义暠推动了强制性维和行动的发展,这在联合国对索马里的干预

行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92年4月24日,安理会通过第751号决议,决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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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军控与裁军研究中心编:《当代国际维和行动》,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

400页。
陈鲁直:《美国与冷战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第24页。
有学者将强制性维和行动(RobustOperations),称为《联合国宪章》的“六又四分之三章行动暠(ChapterVI
3/4PeacekeepingOperations),原因在于此种类型的行动,在本质上有别于早期的军事观察任务与传统维

和行动,而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WilliamJ.Durched.,UNPeacekeeping,AmericanPolitics,andtheUncivilWarsofthe1990s(London:

MacmillanPressLtd.,1997),p.37.
WhiteHouse,“AddressbyPresidentGeorgeBushto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暠WeeklyCom灢
pilationofPresidentialDocuments,No.39,September1992.



“第一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暠(UnitedNationsOperationinSomaliaI,UNOSOMI),

向索马里派遣50名军事观察员。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12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

784号决议,决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派遣武装力量为索马里境内的人道主义

援助提供安全保障。这是联合国首次动用武力保护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同日,布什

正式宣布美国决定出兵索马里。此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多国部队迅速成立。12
月9日,1800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首先在索马里登陆,开始了所谓的“恢复希望行

动暠(RestoreHope)。对美国派遣如此多的部队开赴索马里并要求多国部队由美国

指挥,国际社会持有不同看法。不少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反对把联合国行动变成

美国行动。但是,为表明美国在索马里问题上的独特作用,布什于1992年12月31
日抵达摩加迪沙开始对索马里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

第25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国外访问。布什在访问期间慰问了参加联合国“恢复希望

行动暠的2.3万名美国士兵。

从1993年起,克林顿政府继承并发展了其前任的维和政策。早在竞选总统期

间,克林顿就曾表示美国应加强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甚至倡导建立联合国

快速反应部队(UNRapidReactionForce)。栙 克林顿上台后,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表

现出极大的热情,使肇始于1948年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了最大的进展。在地区选择

上,美国加强了对波黑、索马里、海地等冷战后几个新热点国家的维和部署。在话语

表述上,用“坚定的多边主义暠取代了“有效的国际主义暠。克林顿政府高官反复论述

扩大维和贡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Albright)呼吁,“向联合国维和行动及我们的安全提供所需的政治、情报和财

政资本的时候到了暠,“虽然我们有时将单独行动,但我们的对外政策必须朝向多边参

与。……这两种现实———在集体组织中的多边参与和美国领导———要求一种‘坚定

的多边主义暞,以推进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暠栚此后,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威斯纳

(FrankWisner)前往国会作证时再次强调,“维和政策在国防部考虑问题时将不再处

于从属地位;它将在部长办公室和军队的行动中处于核心位置。暠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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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J.Durched.,UNPeacekeeping,AmericanPolitics,andtheUncivilWarsofthe1990s(London:

MacmillanPressLtd.,1997),p.40.
PermanentRepresentativetotheUN MadeleineK.Albright,“StatementbeforetheSubcommitteeonIn灢
ternationalSecu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ndHumanRightsontheHouseCommitteeonForeign
Affairs,暠June24,1993.学术界通常认为,奥尔布赖特对多边组织的这种态度源自1992年克林顿参加总

统大选时批评时任总统老布什在巴尔干半岛和其他地区的政策,参见 MichaelG.MacKinnon,TheEvolu灢
tionofUSPeacekeepingPolicyunderClinton敽AFairweatherFriend? (London:FrankCass,2000),pp.
19~20.
李铁城、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129页。



在经费问题上,克林顿政府增加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财政支持。1993年,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总支出为36亿美元,而美国支付的维和费用高达10亿美元。在维

和理念上,克林顿提出了所谓“民族构建暠(nation灢building)的说法,并将它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挂钩。克林顿政府还扩大了美军在索马里的军事存在,主张从军事和政治

两个方面实施更为果断的国际干预。

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规律看,冷战初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点是经常使用

宪章第七章的强制措施,对当事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这也就是“坚定的多边主义暠

的实质。但1993年“六·五暠事件(23名巴基斯坦维和土兵被打死)和“六·十二暠事

件(对艾迪德武装发动报复性袭击后造成平民伤亡)之后,索马里的局势骤然紧张起

来。7月下旬,艾迪德武装发动对维和部队尤其是美军的袭击,并于1993年10月3
日在一次伏击中杀死美军18人、伤75人、俘虏1人。此后,美军在索马里的强制维

和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猛烈批评,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分歧公开化。克林

顿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改变了积极的维和政策,1993年10月7日,克林顿

宣布1994年3月31日之前撤回在索马里的全部美军。1995年3月3日,最后一批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美国和意大利军队的掩护下撤离了索马里。同日,联合国秘书长

加利承认,联合国在索马里的行动是一次失败的维和行动。

(二)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暠(SelectiveMultilateralism)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暠

(AmericanInternationalism)

从某种程度来讲,强制性维和行动的发展使联合国维和行动由于扩展过快而不

断受挫,例如,1993年、1994年是联合国维和人员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1993年10
月的“摩加迪沙事件暠是美国政府转变其维和政策的导火索。此次惨痛的经历使美国

政府深恐美军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伤亡加剧,美国国会则高度关注将美军置于外

国军官指挥下给美军带来的风险。最终的结果是,在一连串维和行动失利,特别是付

出血的代价之后,美国政府对扩张性的海外维和行动不得不采取新的收缩政策,即

“选择性参与暠。

1994年3月,克林顿签发了关于第25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总统令(Presi灢
dentialDecisionDirective/NSC-25),该文件的主题是“美国改革多边和平行动的政

策暠(USPolicyonReformingMultilateralPeaceOperations)。该文件的核心内容

是:第一,美国维和政策的基本立场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暠(SelectiveMultilateral灢
ism);第二,应减少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承担的费用;第三,美国须提高投票支持

维和行动的门槛,只有当事国或者地区发生了外国入侵、紧急人道灾难、民主政权崩

溃,以及暴力侵犯人权等情况时,联合国才应该介入。美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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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条件是该行动“可增进美国利益暠。栙

这一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美国要从先前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向后

退。时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这是两年前美国宣布的‘坚定的多边主义暞政策的

终结。暠栚他评价这一时期的美国维和政策时称,“美国把条件规定得如此苛刻,这对

维和行动而言是致命打击,因为只有最简易、最省钱、最安全的维和行动才能获得批

准。暠栛

此后,美国逐渐降低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极力避免直接派兵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转而鼓励区域组织或有关国家集团在解决地区冲突中发挥作用,以此

来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事实表明,美国政府的新政策阻断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扩

展势头。1993年联合国派遣的维和人数达到7.8万人的峰值,1994年仍超过7万,

而1996年维和人员陡减至3万人以下,以后维和人数不断下降,到1999年已减至1
万余人。1993年联合国维和费用达到36亿美元,1996年和1997年的维和费用分别

降至14亿美元和13亿美元,1998年的维和费用降至不足10亿美元。就维和经费

的来源而言,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的财政支持从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每财年10亿

美元降到1999年的2.31亿美元,而且美国逐渐成为拖欠联合国维和摊款最多的国

家。栜

1995年2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振兴法案》。该法案有专门条款

严格限制美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强烈反对美国将军队置于联合国的指挥之下。

1995年6月,共和党参议员南希·卡斯鲍姆(NancyLandonKassebaum)和民主党

众议院李·汉密尔顿(LeeHamilto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修理联合国》一文,主

张联合国维和行动严格限制在传统的行动领域,取消“强制和平暠的做法。栞 此时,克

林顿政府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热情已减退,逐渐转变为对每个维和案例进行审慎评

估后才决定美国是否参与其中。即便如此,克林顿政府依然在美国维和政策领域留

下了两个“遗产暠:一是,在克林顿时代,美国确立了高度关注维和成本且时刻为最坏

的情况做准备的维和模式;二是,从克林顿时代起,在美国维和决策领域,国会开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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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成为最难缠的“审查者暠。栙

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在小布什任职初期,美国的维和政策更加

消极。小布什不仅怀疑维和行动的效用,而且严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维和政策。小

布什强调,克林顿政府雄心勃勃但目标不清的维和政策使美国军队捉襟见肘,导致美

军的经费、训练和士气因维和行动而严重受损,而这些行动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毫无关

系。栚切尼在担任小布什的竞选搭档时曾指责说:“克林顿政府过度使用且严重损耗

了美国的军事资源。暠栛因此,小布什政府公开反对“派遣美军进驻他国干预种族灭绝

等罪行暠,认为“美国可以同国际组织合作,并鼓励他们前进,但是美国不会派遣部队,

不会派遣美军进驻卢旺达等地(参与维和)。暠栜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美军在这一时期除了参与北约单独领导的在巴尔干地区

的两项维和行动,包括派遣4000人参加波斯尼亚稳定部队(StabilizationForcein

Bosnia),派遣 5000 人参加科索沃和平执行部队(KosovoPeaceImplementation

Force)栞之外,只向中东地区的多国观察员部队(MultinationalForceandObservers)

派遣了近1000名军事人员。然而,上述行动没有一项是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当

时只有不到880名美国人参与了八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据2001年1月的数据统计),

其中836人是民事警察,其余是军事观察员,这与美国长期以来首选军事人员参与维

和行动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栟

九一一事件是小布什政府调整其维和政策的催化剂。在九一一之前,小布什政

府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冒险暠,而不是能够捍卫人道主义和增

进美国国家利益的严肃认真的途径。栠 九一一之后,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

有些许改变。小布什表示美国愿意缴纳联合国维和欠款,他还宣布美国将重返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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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科文组织。但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不彻底。2002年夏天,美国在安理会反对延长

任何维和授权,除非安理会同意国际刑事法院给予美军士兵以豁免权。这表明当联

合国维和行动与其他利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时,美国更愿意搁置这一行动。栙2002
年9月17日,小布什政府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指出,“美国维和政

策的基础是‘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暞(AmericanInternationalism),因为这一主义反映了

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暠栚“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暠要求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绝对

的领导权,反对美国“过多地暠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倾向于以单边主义来确保美

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可以说,九一一事件虽然软化了小布什政府的维和政策,但美军的工作重心

依然停留在反恐领域。随着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从2004年开始,小布什政府

开始投票支持联合国在布隆迪、海地和苏丹重新部署维和行动,这些行动与以往依据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采取的维和行动相比,更接近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即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花费更多、武力授权更加频繁、职能更加复杂。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是,小布

什政府调整维和政策的难度较小,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总体上倾向于支持总统的

维和政策。

(三)回归“有效的多边主义暠(EffectiveMultilateralism)

2009年,奥巴马以变革者的姿态入主白宫,他提出通过回归“有效的多边主义暠

来纠正小布什带有破坏性的维和政策。2008年12月1日,奥巴马提名苏珊·赖斯

(SusanE.Rice)为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并将其重新升格为内阁成员。这是继奥尔

布赖特之后,时隔12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再一次成为内阁成员。美国媒体指出,这

是奥巴马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即美国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更有善意。

上任初始,赖斯于2009年8月12日在纽约大学发表了题为《在世界的新方针,

在联合国的新方法》栛的讲话。赖斯指出,“如果说有一个为增进美国利益和更广泛

的和平繁荣前景而展开‘有效的多边主义暞的恰当时机的话,那就是现在。暠赖斯阐述

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反映出奥巴马政府推行新维和路线的思路。她说,奥巴马政府要

通过联合国在防止核扩散、促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调动维和人员在全球

防止发生暴力冲突及周边国家动荡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增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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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表示,美国将履行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所应承担的义务,“国会现在允许我们偿

还2005年至2008年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和维和费用,我们还将一次性地缴纳2009年

的全部维和费用暠。栙

2009年9月3日,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开始进行一般性辩论之际,美国总统奥

巴马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我就任总统时,全世界有很多人用怀疑的

眼光看待美国,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我们有误解及信息失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

们反对我们的具体政策,认为美国在某些关键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不考虑他国的利

益。这滋生了一种几乎是反射性的反美主义,而这种情绪又往往成为我们不采取集

体行动的借口。暠奥巴马在会议上提出了“对未来至关重要暠的四大问题:不扩散与裁

军;促进和平与安全;保护我们的地球;维护为全体人民增加机会的全球经济。在谈

到促进和平与安全时,奥巴马强调,“我们将增强我们对有效维和行动(effective

peacekeeping)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冲突形成之前竭力防止冲突发生。……在遭受

暴力蹂躏的国家———从海地到刚果到东帝汶,我们将与联合国及其他合作伙伴协作,

支持实现持久和平。暠最后,奥巴马呼吁,“我们已用言行表明,我们致力于开创一个美

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新时代。现在是我们每个国家承担起自身应负的那份责任,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候了。暠栚这一表述说明,奥巴马政府推行的维和政策是所谓的

“有效的多边主义暠,其核心是要求各国共同分担维和责任。

2010年9月23日,奥巴马参加第65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这是奥巴马当

选美国总统两年内,第二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指出,“现在应该重振联合国

维和使命,使维和团队有获得成功的必要资源,使性暴力之类的暴行不再发生,正义

得到伸张。因为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就无法维护尊严,民主也不可能蓬勃发展。暠栛

“有效的多边主义暠的维和立场也得到奥巴马政府众多官员的认可。国务院主管国际

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斯特·布里默(EstherBrimmer)强调,“奥巴马政府的一项

首要任务是:除了我们所做的双边工作外,还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多边部分,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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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维和行动则是这个多边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暠栙2011年4月7日,赖斯在为众议

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准备的证词中说:“通过真正的责任分担,联合国维和行动增进了

美国的安全。暠栚

为了在维和领域实行“有效的多边主义暠,2009年9月23日,奥巴马政府在美国

召集了首届维和行动出兵国(troop灢contributingcountries)领导人会议,参会方都是

派遣维和人员比较多的国家,如孟加拉、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意大利、约旦、

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卢旺达、塞内加尔和乌拉圭。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国

际合作以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有效性。奥巴马在发言中指出,“维和行动是美国和

所有国家分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经济的、有效的方式(cost灢effectivemeans)。美国

准备恪守自己的职责:我们已经履行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财政义务。我们在安理

会寻求明确、可信和可以实现的维和授权。我们正在加紧外交努力,以支持达尔富

尔、苏丹南北双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的脆弱和平进程。我们不断改善双边努力,

以训练和装备联合国维和人员,并帮助联合国在第一时间部署关键性支援部队。我

们愿意向联合国特派团提供更多的美国民警、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我们将提供更

多建议,以使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划、行政和后勤支持更加有效。暠栛

具体来说,奥巴马政府的“有效的多边主义暠维和政策的主要表现是:第一,美国

单独贡献了超过25%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年度费用,并且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空

运、后勤援助、医疗服务及资金支持。第二,除了派遣少量的军警人员赴海地、利比里

亚、苏丹、乍得和中东地区执行维和任务外,美国的工作重心是帮助更多国家训练和

装备合格的维和人员,以使他们在任务区能够高效地执行维和使命。截至目前,美国

已帮助有关国家向联合国任务区运送数千名维和人员,提供400多万美元用以对联

合国及非盟在达尔富尔和索马里等地的维和人员进行装备、培训和后勤支持。第三,

在政治层面,促成停火协议及和平协定的达成。因为唯有在此基础上,联合国维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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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才能够得以实施。栙

二暋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特征

在国际安全领域,美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是最重要关系之一。总体而言,

通过多元的维和参与模式,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干预和制约在不断增强。同时,

国内政治的复杂互动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政府维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使美国

对维和行动的参与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一)美国具有多元的维和参与模式和超强的干预性

冷战后,美国政府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模式日益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向联合国输送维和人员不同,美国在人员派遣、后勤支持、

资金贡献、维和决策、维和培训等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遣维和人员。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批评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失败和低效,因此后来很少向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提供人员,特别是

军事人员支持。

(2)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空运、后勤支助、医疗服务等物力支持。

(3)提供财政捐款,即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给予资金支持。美国是维和经费的主要

提供者,但美国严格审议每一美元的预算,经常扮演“预算守财奴暠(BudgetScrooge)

的角色。栚

(4)美国的军事人员、警察和文职人员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部(DPKO)和维和

任务区的高级别官员。美国虽不愿提供基础性的“一线暠维和人员,但在维和行动高

级领导职位上美国人却占据多数。

(5)训练和装备其他国家的维和人员。美国会向维和行动的主要派遣国提供维

和培训和武器装备,以增强有关国家的维和培训水平和实战能力。

(6)开展维和事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美国政府会主动与有关国家分享维和经

验,与这些国家首脑定期举行高层磋商。

(7)影响维和决议,即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给予政治支持。美国利用自己作为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投票支持那些雄心勃勃但复杂微妙的维和行动的部署。在

安理会中,美国通过独特的政治影响力提高维和授权的有效性;在维和任务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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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则经常利用与冲突地区政府和武装派别的特殊关系,对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其接

受维和部署。

客观地讲,除在直接派兵问题上表现欠佳以外,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治支

持和财政贡献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即使在派兵问题上,美国也不是唯一减少

兵员的国家。当今时代,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钱、发展中国家出人的联合国维和

分工体制已经形成。发达国家承担了大部分维和经费,其中美国和日本是最大的两

家,一起负担着大约40%的维和摊款,前10名维和资金贡献大国负担了超过80%的

维和费用。而联合国维和人员主要来自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的人数不到6%。以2011年9月份统计为例,全球共有114个国家派出了97982名

维和人员,而派遣人数排在前10名派遣国的维和人员总数为56901人,占维和总人

数的58.07%。

就维和管理体系而言,美国不太信任其他国家指挥官的领导能力,更愿意将美军

置于美籍军官的指挥之下。其结果是,无论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还是在维和任务

区,都可以发现大量的美籍高官。以维和任务区为例,维和特派团的领导层通常包括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SpecialRepresentativeoftheSecretary灢Generaland

HeadofMission)、秘书长副特别代表(DeputySpecialRepresentativeoftheSecre灢
tary灢General)、部队指挥官(ForceCommander)、警察署长(PoliceCommissioner)

等。同样以2011年9月为例,在全球进行的15项维和行动中,由美国人担任秘书长

特别代表和秘书长副特别代表职位的共有四项,占到总数的27%,美国是占有维和

领导岗位最多的国家。栙

“联合国需要美国支持,但美国更需要操纵联合国。暠这是加利秘书长描绘美国与

联合国关系的一句名言。栚毋庸置疑,美国与联合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上的关系也是

如此,美国对维和行动有超强的干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能够将其意愿上升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议程或制度安排。例如,

1992年1月,联合国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在此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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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议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能力问题进行研究,寻求

新的途径。正是这一建议促成了《和平纲领》的问世。栙 在《和平纲领》中,联合国提

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方案,包括预防外交、促成和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等,甚至要

求会员国与联合国达成特殊协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3条将军队长期交给安理会

支配。联合国的这些设想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栚

在实践中,美国只有努力将自己的维和政策转化为联合国的政策,才能保证维和

行动按照美国的意愿发展。2000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以阿尔及利亚前

外交部长卜拉希米(LakhdarBrahimi)为首的维和行动改革研究小组成立。该小组

的主席是美国前国际开发展署署长布莱恩·阿特伍德(BrianAtwood),华盛顿史汀

生中心的一位博士负责研究起草小组报告。2000年8月23日,此小组向联合国大

会和安理会提交了报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反应之快异乎寻常,报告提交上去的

当天他就发表讲话说:“报告准确地反映了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暠的确,报告的主要

内容基本上都符合美国的要求。

其次,在自身减少兵员的同时,美国通过双边合作等方式培训大量其他国的维和

人员,以填补人员空缺。2004年9月21日,在第59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小布什

宣称,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建立永久能力以回应未来的危机。暠为实现上述目标,小

布什政府确立了三大工作重心:(1)在2010年前,以非洲人员为重点,培训7.5万名

维和人员;(2)支持意大利建立维和中心,重点培训国际警察部队;(3)增强维和部署

和后勤资助体系,从而保障运送足够的维和人员到达任务区,并使维和人员能够维持

自我生存和完成任务。这之后,“全球和平行动计划暠(TheGlobalPeaceOperations

Initiative,GPOI)应运而生,此计划是布什政府在维和领域的安全援助方案,旨在加

强国际维和能力,通过伙伴国能力培训以有效地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此计划的培

训重点是维和军事部队(MilitaryUnits)、成建制警察部队(FormedPoliceUnits,

FPUs)。这一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在2005年至2009年五年间提供6.6亿美元,

以期在2010年前完成培训和装备大约7.5万名维和人员。栛按照这一计划,美国维

和政策的重心将由直接出兵转为提升伙伴国的能力。

第三,美国不能容忍维和部署违背其意愿,也不允许联合国进行“越权外交暠。在

1998年的伊拉克危机期间,安南根据联合国的工作程序与伊拉克官方进行接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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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纽约时报》说:“在联合国任职多年的安南应该明白,美国作为对国际事务唯一有

干预能力的超级大国,理所当然地要求联合国的决策体现华盛顿的政策目标,安南擅

自与伊拉克方面接触及任命特使的做法,不能不激怒美国国会与政府。暠栙因此,自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美国应当使用其应缴纳的维和费用作

为杠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施加压力,以捍卫美国的利益和意志。栚

第四,美国既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参加未经联合国授权和发起的维和行动。

当美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受挫时,美国政府往往倾向于由美国自身、美国领导的北

约、多国联盟或其他区域组织采取强制行动(enforcementactions),来直接组织或管

理维和行动。1997年5月,克林顿签发了关于第56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总统

令(PresidentialDecisionDirectives/NSC灢56)。该文件的主题是“克林顿政府管理复

杂应急行动的政策暠(theClintonAdministration狆sPolicyon ManagingComplex

ContingencyOperations)。该文件提到了在海地、索马里、伊拉克、巴尔干地区部署

的维和行动,并强调,“无论是依靠国际和区域组织的支持,还是通过与志同道合国家

组成的临时性联盟,美国都要坚定地通过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方式进行复杂应急行动

的管理。暠栛这一文件的出台促使美国加强了对多国部队等未必经过联合国授权的维

和行动的支持力度。栜

就性质而言,多国部队维和既可以由联合国授权和发起,也可以与联合国毫无关

系。栞 如能获得联合国授权,美国更愿意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国部队军事行动,但

若无法得到联合国授权,美国也会单独组建多国部队,比如第二次海湾战争,有13个

国家参与了美军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冷战后,常常发生多国部队排挤或取代联合

国维和行动主导地位的现象。2006年7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与到访的英国首相

布莱尔为结束黎以危机举行紧急峰会,双方达成了共识:用多国部队来替代联合国维

和部队,帮助黎巴嫩政府从真主党手中接管黎南部地区。对此,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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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吉勒曼(DanGillerman)解释道,中东的动荡局势需要一支“更专业、受过更好训

练暠的部队来执行维和任务,以方“明显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部队,它必须是一支专业的

国际部队,同时具备作战能力暠。栙 显然,在一些国家眼中,联合国维和行动难以有所

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则是一支“骁勇善战暠的军事力量。

第五,美国对维和行动的强有力干预与美国转换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自由度

密切相关。无论是对联合国还是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美国经常交替使用多边主义与

单边主义的政策。就美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而言,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集体

安全机制的创立本身就是美国与国际社会共同提供的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但问题

是,美国所拥有的强大权力足以使她拥有国际制度所不允许的单边主义行动(并能获

得成功)的能力。此外,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限阈之间,美国还可以选择双边或

其他区域安排或志愿者联盟等方式,展示美国的权力,维护美国的利益。值得注意的

是,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不满并不是要脱离联合国维和机制,而是期望与联合国

进行一种有条件的合作。对这一机制采取单边主义立场在美国国会表现得非常明

显。国会的立场与美国行政部门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栚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对维和行动的超强的干预性也有积极的一面。必须承认,美

国强大的影响力对维和行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的维和理念、

军事指挥、管理方式、培训模式及作战经验等,深刻地塑造着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发展方向和行为取向,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机构设置、通联方式及任务区管理方

式等,均是按照美国的军事体制设置的。因此,美国对维和行动的支持填补了联合国

的部分空缺,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长久地保持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兴趣和参与

度。

(二)国内政治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维和政策

考察美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关系的特殊性,必须要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

及其对美国维和政策的影响。其中,如何平衡权力与合法性的关系,如何兼顾国际责

任与国家利益,是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在维和问题上相互博弈的焦点所在。按照美国

宪法,维和政策是由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机构负责制定并加以实施的。但总统和行

政机构在制定和推行维和政策时,常常会受到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两院的制约,特别

是当立法与行政机构分别处于不同的两党控制之下时,这种制约就尤其严重。所以,

美国的维和政策主要建立在总统/政府与国会的共识基础上。相对而言,政府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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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和授权的权力基础,国会关注的则是维和授权的合法性基础。虽然美国行政部

门和国会都坚定地捍卫自身国家利益,但行政部门更多地希望通过参与维和行动来

分担国际责任,认为履行国际责任也是维护国家利益;而国会则倾向于将国家利益与

国际责任对立起来,这就给美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般来讲,当美国政府面对国外人道主义危机犹豫不决之时,或者是在维和人员

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总统与国会在维和政策上的共识就会遭到破坏,从而导致美国的

维和政策充满浓重的国内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在决定是否对索马里局势进行干预

时,老布什政府一直举棋不定,但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经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

报道后,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政府坐视不管的做法遭到来自民主党控制

的国会的猛烈抨击,直接威胁到共和党在1992年大选中的选情。在这种压力下,老

布什政府于1992年8月14日做出决定,立即派出美军人员前往索马里维和。但是,

当联合国在波黑、柬埔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遭遇严重挫折时,国会对本国军队卷入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反对意见逐渐高涨,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尽快终止美军对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参与。栙 所以有学者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是总统如何与国会处

理关系,而不是维和政策本身。栚

冷战后,尽管美国政府努力使其维和政策看上去是十分明智的,但历任领导人都

会面临来自国会的大量尖刻的批评。在国会,没有多少议员真正了解维和事务,因此

很多人反对政府将美国军人派遣到遥远的冲突地区。白宫与国会争论的焦点往往

是:美国军事力量参与维和行动是否合适;将美军置于外国指挥官下参与维和是否合

适;美国对维和行动的资金支持是否合理;联合国对维和行动的授权是否足够强有

力、能否使用武力等等。目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内关于维和政策的辩论日趋

政治化和极化,也就是对维和的态度越来越简单化,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这种非黑即

白的思维方式日益成为判断维和政策立场是否正确的尺度。栛

当然,在美国行政部门内部,尤其是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相对而言,国务院官员对维和行动有一定的热情,他们认为参与维和行动可以替美国

“分担责任暠。国防部及军队的高级官员对维和行动的态度则要冷淡得多,他们主张

美军对维和行动的参与应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尤其不能让渡军事指挥权,反对将

美国军队置于一个由联合国委派的外国司令官的指挥之下;他们强调,“美国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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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些自己拥有的‘独一无二暞的能力,如空运、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等,地面部队

及装备可由其他国家提供。暠栙美军许多部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否实施成功的军事

行动,哪怕只是准军事行动的能力,都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感。一部分人甚至认为除

非是美国军官指挥,除非是美军扮演领导角色,否则任何集体安全行动都难以获得成

功。因此可以说,美国军方的消极态度严重地干扰了美国维和政策的制定。栚

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互动中,民众的态度也是影响维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冷战后,在美国进行的多项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民众支持政府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1995年,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民众强烈支

持联合国维和行动。该研究显示,大约2/3的受访者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赞成美国

全额缴付维和费用。88%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美国投票支持某一维和行动,美军就应

实际参与这一行动,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在这一点上没有明显的态度差

异。66%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在冲突中出现平民被杀害的情况,美军应主动参与相应

的维和行动,无论这一行动是否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高达89%的受访者认

为,“当世界出现麻烦,需要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美国最好同联合国和其他国家

一道合作,而不是单枪匹马。暠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军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接受外国

指挥官的指挥。73%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外国派遣的维和人员数量超过美国,美军应

该接受外国指挥官的指挥。61%的受访者认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助于提升美

军应对未来安全挑战的经验和能力,只有33%的受访者担心美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会影响美军参与其他重要行动的准备和能力。

民意测验的数据一方面表明,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希望联合

国在必要时强制使用武力;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向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人员和资金。

但另一方面,受访者对美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有明显的高估。有很多

受访者认为,美国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当被具体问及“多少是合理的份

额暠时,他们的回答数值大大高于美国的实际贡献。尽管有6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

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维和人员,但与此同时,有60%的受访者认为,“与其他出兵

国相比,美国维和人员的派遣数量远远超过了其所应承受的合理范围。暠对其中一半

的受访者进行分组分析时,当请他们猜测“美国派遣维和人员的数量占所有派遣国人

员总数的比例暠时,中位数预计值(medianestimate)为“大约40%暠,而这是美国实际

派遣人数的近10倍;当请受访者猜测“国防预算中有多少是美国向联合国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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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的份额暠时,中位数预计值为“大约22%暠,这是美国实际缴纳数额的22倍(见下

表)。栙

表:美国民众对政府维和贡献的估计

问题
美国派遣维和人员的数量占所有派遣国人

员总数的比例

国防预算中有多少是美国向联合国维和行

动缴纳的份额

中位数预估值 40% 22%

中位数合理值 30% 15%

实际 4% 1%

暋暋资料来源: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测验,1995年5月28日,http://www.africa.up灢
enn.edu/Urgent_Action/DC_PeaceKeep.html。

就维和立场而言,多数美国民众站在总统一边。1995年11月,在美国的主导

下,波黑内战有关各方签定了代顿协议,为了决议的执行,克林顿决定部署26000人

的美军地面部队参与维和,这在国会引发了激烈争论。当时,《新闻周刊》、《时代周

刊》、《今日美国报》进行了三次大的民意测验,发现有2/3的受访者支持总统的维和

决策。栚其中,《新闻周刊》的调查结果显示,6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直接派兵参与这

一维和行动。最后,国会与行政部门达成妥协,国会同意为部署在波黑的美军提供资

金,同时,行政部门同意对部署的期限、规模等条件进行严格限制。冷战后的多次民

调结果显示,影响民众支持政府维和政策的关键性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维和行动是否被清晰地界定为多边行动。美国民众对多边维和行动持积

极态度。如果民调清晰地告诉他们,美国将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出兵维和,那么绝大多

数受访者就会持赞同态度。如果民调只是笼统地说派遣美国士兵到冲突地区,就会

被受访者认为是美国准备单独行动,其结果往往是绝大多数人明确反对出兵维和。

2003年7月25日,布什政府宣布向利比里亚任务区派遣2300名美国士兵。在政府

公布维和决定之前,盖洛普民调(Galluppoll)显示,有57%的受访者支持“美国与其

他国家一道,参与利比里亚维和行动暠。但同期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协会(Princeton

SurveyResearchAssociations)民调显示,只有51%的受访者支持美军参与这一维和

行动。支持率略低的原因很可能在于第二份民调没有提及“与其他国家一道暠。

第二,美军参与维和行动的胜算。当美国民众预计维和行动的胜算高时,他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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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支持参与维和行动。以波斯尼亚维和为例,1993年美国民众对美军参与这一

维和行动的支持度很高,因为那时候民众预期这一行动能够成功;而1995年春天,当

民众认为此行动难以成功时,对它的支持率也就随之骤跌。1999年6月,皮尤民调

(Pewpoll)显示,有5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有责任参与非洲的维和行动,60%的受访

者认为美国有责任参与欧洲的维和行动。2003年1月,美国国际政策态度项目

(ProgramonInternationalPolicyAttitudes,PIPA)民调的统计结果显示,高达74%
的美国人支持美军参与欧洲维和,55%的美国人支持美军参与非洲维和。对欧洲维

和行动支持率上升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种族因素,而是美国人受到了在波斯尼亚、科索

沃等欧洲地域的维和成功的鼓舞。栙

第三,美国维和决策是否建立在领导层共识的基础之上。如果总统已经明确做

出了出兵维和的决定,而且得到了国会的批准,美国民众普遍会支持国家参与维和行

动。当决策者还未下定主意或总统同国会出现意见分歧时,美国民众会对参与维和

行动抱有较为犹豫的态度。但是,当受访者被告以“总统会与国会就维和问题达成共

识暠时,会有更多的受访者转向支持的立场。这反映出美国民众不希望因维和问题导

致领导层的分裂。

第四,维和行动是否会造成大量的美军伤亡。尽管美国决策者担心,如果美军士

兵在维和期间被杀,美国民众会要求政府立即从任务区撤军,但是,冷战后的多次民

意测验并不支持这种假设,如果确有民众态度发生变化,则只不过是民众希望政府的

反应更坚决(assertive)。1994年、1995年、1998年,美国国际政策态度项目请受访者

想象“美军在卢旺达、海地和波斯尼亚维和时出现20至100名士兵遇袭身亡的场景,

而且他们能够看到电视上美军尸体的图像暠。备选的答案有:(1)撤离全部美军;(2)

全力打击袭击者;(3)增强美军力量;(4)维持现状。在上述三次民调中,只有不到

25%的受访者选择美军撤离,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坚决的应对措施,如增强美军力

量、打击袭击者等。

第五,维和行动是否能消除平民所遭受的痛苦。美国民众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支持来源于他们对人道主义的关注。对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对种族灭绝和屠杀等

暴行的维和干预是一种道德律令(moralimperative)和道德信念(moralconviction)。

1994年7月,美国国际政策态度项目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如果联合

国认定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人应如何回应?暠时,80%
的受访者选择“要进行国际干预暠;68%的受访者认为,“当无辜的平民遭受痛苦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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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时,当联合国发起维和行动以应对这一情势时,美国应派遣维和人员参与上述行

动,无论这一行动是否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暠栙1995年7月,在卢旺达大屠杀被全

面报道之后,61%的受访者支持“美军参与更大规模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强制性地

(forcibly)阻止人道主义灾难暠。而且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极力回避使用“种族灭绝、

屠杀暠(genocide)等词汇,如果使用这一“标签暠去定位卢旺达局势,民意对美军参与

维和行动的压力会更高。

上述统计结果可能会使很多美国外交精英诧异,因为他们早已形成一种思维定

势,也即美国民众不欢迎维和行动,而且美国民众的神经非常脆弱,特别是当联合国

维和行动出现丑闻、维和士兵(特别是美军士兵)被杀或被劫为人质时,美国民众对维

和行动的热情会降至冰点。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某一任务区不涉及美国的直接

利益,美国民众对维和行动的支持度就不会很高。栚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即使美国

在维和行动中遭遇挫折,即使某一任务区没有美国的直接利益,美国民众也不会要求

政府远离维和行动,这才是美国维和政策的真实民意基础。

三暋小 结

尽管美国的维和参与模式是多元的,国内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对美国维和政策

的制定有着不小的影响,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维和政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大

限度地维护美国利益(对人道主义的关注同样被视为重要的美国利益)。虽然美国的

维和政策经常会呈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就本质而言,现实主义才是美国维和政策

的基本特征。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

第一,现实主义是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基本特征。尽管各届政府在执政初期

推行的维和政策并不相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但每届政府的维和政策大多始于对价

值观的关注(ideologicalconcern),终于对国家利益的务实考量。在美国人看来,国

家一般不能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在国境以外,只有联合国维和行动才可以使美国军队

“合法暠地部署到世界各地,“而就联合国部署维和部队的地图看,那可是同美国利益

完全吻合的。暠栛虽然对维和行动的看法和感情(或爱或憎)不同,但每届政府都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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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审视低估维和行动的作用及低估失败国家的能量所带

来的风险,因此,每届政府的维和政策最终都会趋于冷静和谨慎。因此,尽管美国国

内对于美国应否参与维和时常发生激烈的政治辩论,但是美国历届政府都会从维护

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力的努力。栙

第二,美国国内压力集团间的相互制约,导致美国难以制定长远的维和战略。美

国政府往往不愿把钱投到国际事务中无法立即见效和立即获得收益的领域,如提高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效能和增强维和行动派遣国的能力。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

金投入往往采取“拆东墙补西墙暠的模式(zero灢growthbudget),即增加一项维和行动

的资金投入要以减少对其他维和行动的投入为条件。但是,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中最

强大的国家,毋庸置疑的是,美国的维和政策会直接影响维和行动的发展进程。当美

国有支持维和行动的强烈政治意愿,并愿意动用其无以伦比的资源时,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成效就较为显著。但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美国的多位总统并未将参与维和行

动作为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优先事项,美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之间仍需进行艰难的磨

合。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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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台海问题研究述评
(2001~2009)栙

严暋泉暋暋暋

两岸关系在2000~2008年台湾民进党执政时期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一时期也是

美国布什政府的主要执政期(2001~2009)。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冲击下,布什政府

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涉及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这一时期美国台湾研究学界的一个显著现象是,除长期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学院派

学者外,众多思想库的知名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台湾问题的政策性与学术性研究,并

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暋两岸关系研究:经验与范式

关于两岸关系的研究,美国学界的研究重心是美国台海政策、大陆对台政策、台

海战略态势等问题。

(一)美国台海政策

近年来,关于美国台海政策的研究范式,主要分为战略模糊论与战略清晰论两

种。

1.战略模糊论。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宣称在台湾问题上采用模糊策略,所以

学界在研究美国台海政策时,其主流认知也是战略模糊论。

战略模糊的现实性与必要性,是一些美国学者,特别是曾经在政界从事涉台事务

的学者的主要立论依据。如美在台协会前主席、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

栙 本文为2008年度国家哲社课题一般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8BZZ016),并获得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暠(J50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睿哲(RichardC.Bush)指出,美国在台海地区的目标是和平与稳

定,美国必须继续实行双重威慑,即战略模糊的政策,既反对中国对台使用武力,也反

对台湾采取的导致北京使用武力的政策。他反对那种极具风险的不对称的威慑,比

如布什政府在2001年上台初期所采取的威慑政策。栙 现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任

布什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J.Christensen)特别关注布

什政府在九一一之后的台海政策,强调美国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威慑台湾地区可能的

军事冲突,因此美国需要平衡两种立场,一方面给予台湾清晰与确定的防务能力援助

承诺,必要时直接干预台湾的防务;另一方面,美国现在与未来都不应该使用它的优

势地位计划恢复一种政治信心,即以鼓励台湾的方式损害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栚

2008年8月格鲁吉亚战争结束后,时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杰弗里·贝德(JefferyBader)与美在台协会前主席、现摩根大通集团亚太区副总裁

包道格(DouglasH.Pall)发表专文《格鲁吉亚战争:台湾从中学到了什么?》,再次强

调战略模糊论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美国对安全承诺要审慎,要继续以包括军事计划

和军事部署在内的各种方式向北京清楚地表明,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符合美

国的安全利益,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进犯是不能接受的。但同时,不要挑衅中国这条

“龙暠,而期望美国这只“鹰暠飞来救援。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认为美国采取了明智之

举,对陈水扁及其挑衅行为持反对态度,并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栛

一些学者还为战略模糊论的现实性辩护,其中以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唐耐

心(NancyBernkopfTucker)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她认为传统的模糊战略依然适用

于目前的局势,如果放弃将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其理由主要有:第一,所有的偶然性

都不能预知;第二,以尝试界定美国政府在特定状况下的行为的方式,并不能使决策

者可以忽略两岸对美国立场的探查,相反更有可能使局势恶化;第三,美国国内政治

将会决定华盛顿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反应;第四,在清晰战略的制约下,事先的保证将

不必要地限制美方的立场;第五,清晰战略还将带来美国对台责任的扩大;第六,清晰

战略是不必要的,将导致被迫发出不受欢迎的回应的潜在可能性;第七,清晰战略将

要求修正与台湾关系法;第八,如果放弃模糊战略,产生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

精确地描述台海政策并且达成共识;第九,当美国解释一个中国政策时,清晰战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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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一种退让,造成美国的被动。唐耐心强调,“模糊战略产生后约50年的历史发

展表明,作为一种政策,它一直比谋求清晰战略更为安全、灵敏和务实。暠栙

强调战略模糊的重要性,是一些美国学者支持这种看法的主要理由。如杜克大

学政治学系教授、亚洲安全项目主持人牛铭实(EmersonM.S.Niou),针对一些分析

家建议美国应该朝着更加清晰的台海政策方向发展的看法,坚持认为战略模糊仍然

应该是美国当前建设性的政策选择。美国如果承诺反对台湾独立,只能是鼓励中国

大陆的军事活动。同样地,战略清晰的政策对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也是一种非常有利

的途径,这样会导致两岸之间的战争。实施双重威慑的战略模糊可以继续让双方猜

测,是非常有利于保持台海和平的。“两岸冲突的历史让美国明白,除非存在双重威

慑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对抗每一方的危险行为,否则两岸之间微妙的安全

平衡将会被打乱,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将难以避免冲突。暠栚

2.战略清晰论。首先集中在对战略模糊论的质疑与批评方面。约翰·霍布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兰普顿(DavidLampton)认为,1995~1996年的台海

危机已经成了美国台海政策破产的主要标志。事实证明,美国双重遏制和战略模糊

的政策并不是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台海局势的危机、冲突或战争是否可以

避免,并不在于美国的双重遏制战略,而是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陆对于和平统一的信心

和台湾对于和平统一的态度。尽管布什政府执政后也在试图继续使用双重遏制战

略,但这一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难见其效,因为美国对台政策面临的困难越来越

多,而且越来越棘手。栛 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SuishengZhao)指

出,目前布什政府对台海关系的政策取向又回到了克林顿后期的有限承诺明晰战略,

但这种战略的有效性仍然取决于两个因素:证明有限承诺明晰战略的信用度,以及解

决渐进台独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仍然没有有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美国

台海政策的困扰与麻烦仍未得到解决。栜

其次是关于战略清晰论的内容设计,主要体现在一些学者在军事层面建议强化

战略清晰目标。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柯瑞杰(RogerCliff)认为,只要出现微弱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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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迹象,美军就应该进入战时状态,而且“提高美国海空军在西太平洋的数量与质量,

将增强美国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威慑能力暠栙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兼

亚太研究小组主席乔纳森·波纳克(JonathanD.Pollack)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军事

技术与军队结构的转型,强化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导作用。栚 兰德公司2007年5月发

表的报告也警告说,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对当前的东亚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即使中

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是一个和平进程,一支大规模和现代化中国军队的出现,也正

以不稳定的方式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报告强调“我们协防台湾并不需要大量的地

面部队暠,而是需要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栛

关于战略清晰论与战略模糊论在现实政治中的运作,正如卜睿哲所说,“在现实

世界中,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本身的立场在模糊与清晰方面,其实一直是连续统一的。

完全清晰或者完全模糊都是可能的。无论是强调模糊还是清晰,其实都服从于美国

在特定环境下的国家利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两岸关系中一直是

偏好模糊立场的。但是从1996年3月到2001年4月,部分是为了表明美国的决心,

部分是为了降低可能的误判,华盛顿决定更加清晰地表明它的利益目标。暠栜

(二)大陆对台政策

1.台湾问题的中国国家利益观。美国学者在台湾问题的中国国家利益观问题上

认识比较清晰,能够意识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D.Swaine)认为,中国大陆非常希望避免与台

湾产生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台海战争没有准备。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台湾问

题紧密关系到国家的自尊和政权的存亡。为了保住台湾,中国几乎肯定愿意牺牲它

与西方国家的良好关系(以及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对中国政府来说,丧失

领土所造成的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伤害将远远超过与美国冲突所造成的外交及经济

上的损害。栞 为什么台湾对中国大陆如此重要? 曾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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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国务卿、现南加州大学教授谢淑丽(SusanL.Shirk)认为,这是一个让美国人困

惑的问题,原因并不是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而是中国政府将台湾

定位为一个完全的内政问题。它关系到政权的生存,而不是国家安全。所以,中国政

府在台湾问题上相当敏感,特别是陈水扁当选后两岸关系陷入僵局,这使得“中国决

策者们在一种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感到他们陷入台湾与中国大陆民众之间的陷

阱。暠栙

2.对台政策内容与走向的“威慑论暠。“威慑论暠是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政

策的主流认知。在这方面,多数学者的研究兴趣一直集中在中国如何发展和配置其

军事力量,以及如何使用武力来支持其强制外交和遏制。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哈

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陆伯彬(RobertS.Ross)认近年来的发展使

中国大陆相信,时间在其一边,“中国在威慑能力方面的信心,使它可以不再高度重视

美国对台湾防务的重要性。暠栚

关于大陆对台“威慑暠政策形成的原因,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何汉理

(HarryHarding)分析认为,像任何强国一样,中国将会在其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特别

是因其岛屿和东海及南海海域的领土和资源问题而与别国发生争端,以及可能发生

的朝鲜政权崩溃时,动用武力。其中台湾宣布独立导致中国动武的可能性最大。中

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彼此依赖。这将抑制北京进行军事冒险行动,除非它的

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同时,中国国力的上升将阻止其邻国挑战它的核心利益。北京

已经在台湾海峡划出了一条不太可能被逾越的红线———台湾正式宣布“独立暠。栛

不少学者还对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的威慑作用相当重视。赵穗生指出,新一

代中国领导人都是务实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中国政府在外

交声明中使用强硬的言辞,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北京解决台湾问题的两手策略。“《反

分裂国家法》只是另外一种希望以战争威胁的方式获得和平的个案。暠栜麻省理工学

院教授傅泰林(M.TaylorFravel)通过对《反分裂国家法》条文的研究,认为该法的

目标重点在于威慑台独而不是强制统一。栞 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计划主持人容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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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D.Romberg)认为《反分裂国家法》的内容表明,中国政府似乎不仅试图将“一

个中国暠的原则合法化,并且希望通过立法过程捆绑住大陆现任和未来领导人的手

脚,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动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的分裂活动。栙 谢淑丽表示,虽

然这部法律在短期内可以帮助中国领导人避免使用武力,“但是在未来的危机中,它

也使中国动用武力成为可能。当人们对来自台湾的挑衅行为如何回应发生争执时,

主张使用武力的官员很可能就会依照法律提出运用武力,因为这种挑衅属于法律规

定的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暠栚

(三)台海战略态势现状与前景

1.台海战略态势与中美关系的“关键论暠。美国学界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台海战

略态势在中美关系中的关键作用。丹尼斯·布莱尔与约翰·汉利(JohnT.Hanley)

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并将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格局起决定性的作用。台湾

问题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四大挑战之地区争端的重要内容。栛

美国海军大学教授邓勇(YongDeng)指出,中国一直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

场看作是决定台湾独立浪潮起伏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认为它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密不

可分。中国也非常了解美国对台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在公开场合描述中美关系

特征时,中国官方拒绝提及《与台湾关系法》,唯恐将这部美国国内法合法化。虽然如

此,北京还是非常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深陷国内立法事务中。暠栜乔治·华盛顿大学

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Shambaugh)认为,中美双方都有国内经济发展问

题要解决,特别是美国还要应对反恐战争,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大量的利益把双方连

在了一起,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关系。所以,“中美两国成为对手并不是

命中注定的暠。栞 时任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希望美国作为中

介,促成双方达成维持和平的暂行协议,由中国方面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台湾方面

承诺不实施台独,即台湾不独,大陆不武。栟

关于台海态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学者们总体上保持谨慎的乐观。谢淑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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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克松开始,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说要比前一任更强硬地面对中国,然而上任若干时

日之后理解到这种作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与中国展开更多的交往。克林顿

政府如此,布什政府如此,下一届政府应该也是如此。就台湾问题而言,“台湾海峡是

美、中最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地点,所以当台海情势有机会因为对话而朝向稳定发展

时,我深受鼓舞。不论克林顿政府或布什政府都意识到,台海不稳定冲击美国的安

全,所以美国欢迎大陆和台湾任何稳定情势、降低军事风险的举措,而且这些举措也

使台湾人民松口气,不必担心发生军事冲突。暠栙唐耐心建议:“美国必须有不同于过

去50年的思维。美国必须虑及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其对美国利益及

东亚安定的意涵。美国也必须考虑,万一美国决定出面阻止统一,有什么具体可行之

道。暠不过她也指出:“尽管和平统一对美国有这么多负面影响,但有一项莫大的好处,

就是消除了引火点,立即并且全面降低了美中两国发生摩擦与冲突的风险。统一毫

无疑问不利于美国的某些利益,可是比起中美开战,那些不利小得多了。暠栚

2.台海战略态势与区域安全的“关联论暠。台海态势与亚太区域安全紧密联系

是美国学界的最新看法。史文与梅惠琳(OrianaSkylarMastro)认为,台海安全局势

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北京与华盛顿如何处理他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全面关系。北京

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可能不仅会限制台湾在这一地区获得的战略支持,而且还会

限制美国在与中国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与危机时,其在军事与外交方面的选择余

地。暠栛兰德公司高级安全顾问苏葆立(RobertL.Suettinger)以1995~1996年第三

次台海危机为例,指出“在整个危机中,美国政府被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意见所包围。

它们都建议应尽量避免台海危机恶化为一场武装冲突———这将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

定。暠栜麦克迪·道格拉斯强调,每一方,包括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甚至日本,在台海

关系中都有重要的国家利益。他引用2000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的话说,

“如果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动失败,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那些有安全承诺

关系的盟国重新考虑这种条约的价值。暠栞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迈克尔·蔡斯

(MichaelS.Chase)指出,美国一旦卷入台海冲突,就意味着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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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大国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方式对美国来说风险重重,而且会破坏地区安全局势,对

台湾来说也有极其严重的后果。栙

鉴于此,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建议,美国应从全球战略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台海态

势与区域安全。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专家丹娜·狄龙(DanaR.

Dillon)认为,“应付全球事务所带来的分心和焦虑,已经让布什的中国政策受到困

扰,更不必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黎巴嫩的长期危机,当然还有朝鲜核武器的

病态恐吓。而且布什的外交政策体系似乎只能同时处理有限的几个危机,总统本人

也说过他不想让‘盒子里面的中国暞在他的书桌上变得零乱不堪。暠栚

3.台海战略态势前景的“谨慎乐观论暠。与评估台海态势对中美关系影响的态

度相似的是,多数学者对台海战略态势的前景也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如田纳西孟

菲斯萝德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康培庄(JohnF.Copper)认为,从短期来看,特别是

民进党的执政与台独诉求使两岸关系充满危险性;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关系可以维

持和平,中国大陆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将促进两岸的经贸联系。他在回顾1996年台

海危机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时也表示,“这场危机在华盛顿、北京与台北看来都是非常

困难的。没有任何一方把它看作是一次挫败。所有观察这场危机的人都认为,其结

果对于它们各自的对手来说都是一次打击或挫折。这种看法就是未来麻烦产生的症

结所在。暠栛谢淑丽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悲观与不耐心会造成危险的结局。她引用李

侃如的话说,“双方都试图达成一个短程协议,意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至少50
年内,稳定现状。暠栜前美国驻泰国大使阿布拉默茨(MortonAbramowitz)与前美国驻

韩国大使(StephenBosworth)波斯沃斯合作撰文指出,在九一一后中美关系日益紧

密之际,美国继续向台湾军售,就是要向台湾表明依然在履行安全承诺。但是时间不

在台湾一边,虽然许多台湾人想无限期地拖延与中国大陆的谈判,但是在不远的将

来,台湾还是要与大陆进行严肃的谈判。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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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暋美台关系研究

美台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台军事与政经关系,其中又以美台军事关系为研究

热点。

(一)美台军事关系

美台军事关系的研究重点,多是集中在美台军事合作议题上,以对台军售问题研

究最多。

迈克尔·蔡斯回顾了美台从1979年至今的军事合作关系历程。第一阶段是

1979到1997年。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安全合作主要议题就是对台军售。第二阶段是

从1997年至今。在布什总统任内,美台军事合作发展迅速并更加紧密。合作形式主

要有:(1)武器销售、战略防务对话;(2)美军方高层与国防部官员访台活动;(3)军事

人员教育培训交流项目;(4)演习观察与联合军事演习;(5)防务评估工作小组访台计

划。栙 蔡斯承认,台湾已经获得美国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主要资源的支持,包括美国

在2001年决定出售武器给台湾等举措。“在许多方面,美台安全关系比1979年以来

任何时候都要密切。暠栚怀俄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吉恩·加里森(JeanA.

Garrison)关注美国国防部在美台军事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即使是在九一一之后,五

角大楼还是相当努力地重建台湾的军事力量,改善它防范中国大陆挑战的能力。所

以“官方的外交辞令强调维持现状,但是国防部执行的却是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政策

与台湾亲台力量组织起来的独立政策。暠栛

关于美台军事合作的内容,史文认为台军的信息作战各级系统,主要还是美国政

府提供的。美国政府不但出售预警机、反导等先进武器装备,美国国防部还在2001
至2004年进行了12个针对台湾军事能力的评估研究项目,包括深入分析台湾遭到

空中袭击、海上封锁与登陆攻击时的防卫作战能力。“此外,从2001年以来,美国军

方还派遣代表参加台湾年度军事演习。作为扩大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美军代表

不仅提供作战建议,而且还与台军协同作战,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未来与中国大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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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冲突时的意外误伤率。暠栙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教授伯纳德·D.科尔

(BernardD.Cole)介绍了美台军事合作的机制。双方的主要联络系统包括两个组

织:美在台协会(AIT)与台湾在美国华盛顿及其他几个重要城市设立的台北经济文

化代表处(TECRO);两个正式的年度会议:美台蒙特利尔(Monterey)会议与美台防

务评论会议。前者主要关注防务与军事战略议题,后者主要关注有关军售与防务政

策的议题。栚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学界的立场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就是赞成与支持扩大

对台军售。加图研究所防务政策主任伊凡·俄兰德(IvanEland)认为,美国不应对

台湾提供非正式的安全保障,而应该出售更多的武器给台湾,让它增强保护自己的能

力。栛 布鲁金斯学会军事战略与外交专家欧汉龙(MichaelE.O狆Hanlon)2002年在

论述布什政府的防务政策时指出:“美国对台援助的重点应该是着眼于未来的反潜战

争,包括建立空中优势、猎雷扫雷系统。暠栜此外,“必须非常认真仔细地考虑对台军售

的目标。考虑到某种政治含义,它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某种军事计划。暠栞美国外交

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叶望辉(StephenJ.Yates)极力为美国军售辩护。他说:“台

湾的相对军事力量将有助于通过遏制实现和平,相反,台湾的军事软弱只会招致大陆

的扩张和侵犯。暠栟

在分析美对台军售的背景与变化时,《华尔街日报》研究人员格雷格·杰非

(GregJaffe)认为:“在美国对台军售的决策过程当中,军火工业一直游说对台军售。

如生产宙斯盾级驱逐舰的通用动力公司在弗吉尼亚造船厂和在洛杉矶里统造船厂

(LittonIndustriesInc)的合同将在2005年到期。从2005年到2007年,它们手中只

有一艘驱逐舰的合同,而除了台湾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有购买宙斯盾的兴趣。

·931·美国台海问题研究述评(2001~2009)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MichaelD.Swaine,“Taiwan狆sDefenseReforms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Program:Objectives,A灢
chievement,andObstacles,暠inNancyBernkopfTuckered.,DangerousStrait,TheU.S.灢Taiwan灢China
Crisis,p.144.
BernardD.Cole,Taiwan狆sSecurity敽HistoryandProspects (New York:RoutledgeTaylro & Francis灢
Group,2006),pp.179~181.
IvanEland,TheChina灢TaiwanMilitaryBalance:ImplicationsfortheUnitedStates,CATOForeignPolicy
Briefing,February5,2003,availableat:http://www.cato.org/pubs/fpbriefs/fpb-074es.html
MichaelE.O狆Hanlon,DefensePolicyChoicesfortheBush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Brookongs
InstitutionPress,2002),p.191.
MichaelE.O狆Hanlon,DefensePolicyChoicesfortheBushAdministration ,p.203.
StephenJ.Yates,“RestoringPerspectiveandPriorityinU.S.RelationswithChina,暠inStuartM.Butler
andKimR.Holmeseds.,PrioritiesforthePresident(WashingtonDC:TheHeritageFoundation,2001),

p.265.



向台湾出售军舰可以使其保持生产的状态,降低工业成本。暠栙容安澜称:“就军售来

说,重点已经从差不多是无限制地满足台湾的要求,转向使台湾紧跟已经获得批准的

东西,把它的组织系统和军事理论整顿好。暠栚夏威夷大学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饶义(DennyRoy)认为,美国对台湾延迟2001年对台军售不满,认为主要原因还是

台当局在防务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的威慑战略,采取一种“坐享其成暠的态度。饶义

强调,美国的军售目标就是要维持两岸之间的军力平衡,防止中国大陆凭借武力优势

对台动武,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栛 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员戴维·席拉帕克(DavidA.

Shlapak)认为,美国将最终需要作出决定,如何处理中国针对台湾的导弹布置。“台

湾实现军事现代化的能力将会继续受制于它的外国武器供应者的勉强态度,包括美

国,它向台北提供了对方想要的各种武器装备。台湾自己的军工厂与研发机构只能

实现部分自给,无法完成台湾当局的全部要求。暠栜

有美国学者为美国协防台湾积极鼓吹。史文称为了美国的利益,应该介入台湾

内部事务。“华盛顿应该努力向台湾传递一个明确而持续的信号,申明其在台湾防务

与军事现代化方面的看法与优先选择;同时,支持台湾努力解决其内部纷争,并建立

更加清晰的战略目标。此外,美国政府还应该尽力帮助台湾发展民用军事工业,提供

更能准确反映台湾政治、军事与社会态势的军事领域的评估报告。暠栞

(二)美台政经关系

关于民进党执政期间的美台政治关系,美国国会研究处邓凯丽(KerryDumb灢

augh)表示,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对台海现状造成冲击,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台

湾在防务方面没有达到美国的期望值,在华盛顿的国会游说工作也不成功,这些都是

造成近年来台美关系恶化的因素。栟 唐耐心的研究发现,虽然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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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关系出现问题,陈水扁被布什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但即使如此,布什政府对台湾

仍然表现出有倾向性的立场,如反对中国大陆在任何情况下对台使用武力。“布什政

府虽然努力寻求保持两岸关系和平的现状,但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并没有发生重大的

政策改变。暠栙容安澜认为,2006年2月陈水扁的“废统暠行为加剧了他与美国之间的

不信任,进一步增加了美台关系的不确定性。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不会容忍任何一方

改变现状。栚 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谭慎格(JohnTkacikJr)称,台湾是亚洲最有活

力的民主社会,也是美国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和西太平洋重要的安全伙伴。台湾横跨

东亚海空航线,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妥协,放弃台湾,虽然

可以短期获益,但是却要付出长期的代价。栛

在美台经济关系研究方面,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梅里特·库克(MerrittT.
‘Terry暞Cooke)强调美台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重要性。首先,台湾在支持美国全球

利益方面能够发挥间接但是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美国不允

许台湾处于经济孤立状态。只有这样,台湾才能承诺继续保持市场经济与民主价值,

从而巩固它的全球经济成就。栜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福瑞(Randall

Schriver)与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卜大年(Dan.Blumenthal)建议台湾解除投资中

国大陆的限制,认为美国应将签订“台美自由贸易协议暠列为优先,应停止代替中国大

陆对台湾施压,台美应共同发布未来议程等。栞

三暋结暋暋语

回顾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学界的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对台

政策研究方面,美国学界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

首先是学术中立性不足。以美国思想库为例,由于经常得到政府研究经费的资

助,思想库的对台政策研究与政治决策层关系相当密切,而许多思想库学者拥有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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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任职的经历,更是强化了这一联系。如上文提到的卜睿哲、包道格,都曾任美

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此前还担任前国会议员索拉兹的助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

其他著名的学者还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瑞福。他在克林顿政府

时期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杰弗里·贝德曾任负责美国国务院东亚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处处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

务主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和驻香港副总领事等职务,在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还是奥

巴马团队亚洲和中国政策首席顾问。

这些学者的对台政策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凸现国家利益优先的研究

立场。如卜睿哲在论著中经常强调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与美国的作用。他认为,

为了保护美国在东亚的和平与安全的根本利益,美国已经在两岸关系中发挥了关键

的作用,所谓“任何一方都必须信任华盛顿的可信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发挥更核

心的作用。暠栙在2008年马英九赢得台湾领导人选举后,邓凯丽则警告说,台湾可能

会抵制美要其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国民党在经济利益的支配下甚至可能会与北京

达成和解,最终损害美在本地区的利益。栚

在寻求社会资金资助的自身利益追求方面,美国的思想库表现得同样非常积极。

以这些思想库与台湾的关系为例,多年以来,台湾当局为了“争取支持暠,对美国智库

频繁进行“金钱收买暠,“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企业研究所等

重要思想库,都从不同渠道得到台湾当局直接或间接(通过亚洲基金会、蒋经国基金

会等)资助。暠栛为谋求自身利益,这些思想库中有些学者的研究立场偏向台湾当局。

如传统基金会的丹娜·狄龙就坦承,从亚太地区范围看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台湾与

中国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东亚区域来看,台湾就不小了,台湾的人口比澳大

利亚还要多,而且台湾还是美国在东亚民主国家联盟的坚定的成员。如果台湾加入

东盟,它将是东盟中经济与军事力量最强的成员。“台湾是亚洲民主的模范生,它是

美国长期的军事盟友,它在太平洋边缘居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暠栜其他如战略与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瑞福、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卜大年、传统基金会的谭慎

格等,都是公认的亲台学者。

其次是偏重于对策研究,基础性研究略显薄弱。当今美国台湾研究学界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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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政策研究。学者们多半关注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的热点时事问题,就重大事

件,如美中军机擦撞、布什总统访问中国、美国决定对台军售项目、台湾进行重大选举

等召开研讨会或撰写政策论文。从研究内容来看,一般讲求时效性与对策性,在一定

程度上忽视基础性研究。“它们的成果多是以政策简报和报道等简短、快捷的形式出

现,而不重视出版书籍和著作。暠同时,“向决策者提供及时的相关政策建议,而不是进

行长期的学术研究,开始成为许多新思想库的首要目标。暠栙

严泉: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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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2011年第3期王希教授的《中美软实力运用的比较》一文中,第22页

第5行“中午暠应为“中文暠,同一页第15行“带有的暠应为“带有暠,特更正并致歉。

——— 《美国研究》编辑部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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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国内政治与

美国实力地位暠研讨会

综述

沈暋鹏

2011年11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债务危机、美国

内政治与美国实力地位暠研讨会在京举

行。来自外交部、中联部、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

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了会议。与会者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美
国的贫富差距与政治极化、金融危机和

美债危机对美国实力和地位的影响、美
国实力与美国战略调整的关系等问题进

行了热烈的研讨。
(一)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挑战

清华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孙哲教授

首先分析了近期人民币汇率问题和美国

大选方面的最新情况,指出自2003年以

来美国国会持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

中国施压,目前也依然是其最为关心的

问题之一。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超越了

中美两国之间争论的范围,其他发展中

国家也对中国提出了挑战。美国在人民

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指责其实希望

以此为突破口来解决中美之间的其他经

贸问题。在大选方面,共和党的几位主

要候选人目前都存在一些软肋,奥巴马

的筹款能力依然强劲,但他主要面临经

济不景气和各州选举人团分布发生变化

的挑战。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韬教授指出,

贫富分化问题目前已成为美国政治学界

关注的重点。据统计,美国的贫富分化

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公众对现状不满的

情绪非常严重。美国政治极化的具体表

现就是国会两党及两党积极分子之间的

政策偏好和意识形态差异加大。收入不

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

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王欢

副研究员认为,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三

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政治极化,二是财

政恶化,三是各州人口消长。美国政治

精英,特别是国会议员,以及普通公众中

的政治积极分子中出现了明显的政治极

化。财政恶化问题不仅包括联邦财政状

况的恶化,也包括州和地方财政普遍恶

化。各州人口消长带来了重要的政治影

响,众议员数量增加的州主要是共和党

占选举优势的州,而数量减少的主要是

民主党占据选举优势的州以及摇摆州。
族群消长问题主要体现在少数族裔尤其

是西班牙语裔的人口增长率持续超过白

人人口。
(二)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的美国

实力地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张林宏

主任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

发生在国际体系的转换期,将可能加剧

国际权力多极化和分散化的趋势。这次

危机既是经济危机,也有政治和社会危

机的色彩。美国面临社会不平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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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缓慢、新的经济增长点少、债务压力

大等多方面问题。全球化对美国也提出

了挑战。美国出现了实力相对下降的趋

势,这使其不得不削减防务开支,调整战

略布局,并在军队建设上提高效率。
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

认为,美国的衰退是暂时性的,是相对衰

落。美国有能力解决它所面临的各种挑

战。这主要体现在美元的霸主地位、强
大的科技领先优势、强大的体制纠错能

力、难以撼动的军事力量、运用软实力和

巧实力的能力等方面。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用具

体数字表明美国的实力并未出现明显的

动摇,认为美国是否衰落不在于外部挑

战而在于其内部治理。在科技创新投资

领域,美国依然占世界总额的33.4%,
而中国是12.8%。在专利申请方面美

国仍占世界总量的约一半。无论在大

学、智库、顶尖论文和出版物的数量方面

美国都居于领先地位。美国在高等教育

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方面毫未放松,强调

未来的人才应掌握交叉学科、技能和文

化意识方面的重要能力。此外,美国依

然通过移民政策保持了人口的年轻化和

知识化。
中联部世界中心的孔根红副主任认

为,美国虽然出现金融危机和政治极化

现象,但并不代表美国的政治制度出现

了根本性问题,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并

未减弱。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目的不是要

推翻美国政府。美国在击毙本·拉登、
推翻利比亚政权、重返亚洲等战略行动

中都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能力。因此,
应谨慎谈论美国衰落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指出,

实力与权势的含义大不一样。一个国家

有可能在中短期内实力衰减但权势得到

维持甚至高扬,反之亦然;从中长期来

说,“结构性暠要素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
实力持续下降(不管是相对的还是绝对

的)的趋向如不被基本扭转,迟早将导致

权势的衰落;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能力、
活力和规模,连同其内在凝聚和改进能

力,是最具决定性的中长期要素,相比之

下对外战略素质、战略领导力和战略意

志等“主观能动性暠要素并非那么重要。
应根据这些来观察当前美国的实力地

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锋教授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实力变化

的问题。他认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

远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仍然是单极

霸权。债务危机和军费削减都不能改变

美国单极霸权的现状。从国际财富结构

的角度看,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目前虽然只占世界总量的23%,但美元

却占世界货币流通量的61%,占全球货

币资本的80%。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美
国观念的全球影响力仍然很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

建飞教授指出,多极化和非极化所体现

的权势转移,都不利于美国,都意味着

“一超暠的相对实力在减弱。金融危机加

速了多极化和非极化的发展。然而,这
次金融危机给美国的打击弱于1929~
1933年的大危机,也弱于越南战争。美

国的实力虽然在减弱,国际地位有所下

降,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作为唯

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可以保持下去。如

果说美国在衰落,那还只是处于量变阶

段,还远未达到质变。美国通过战略调

·541·学术动态



整恢复实力的能力依然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

所长吴白乙研究员认为,中国的美国研

究界如果出现更多美国实力怀疑论者可

能会更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认

为,美国的债务危机可能是美元霸权的

危机,也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危机。美国

的经济结构对全球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否

是积极的成了一个问题。欧债危机也与

美国的经济政策有关。目前,西方所有

宏观经济理论都失效了。占领华尔街运

动可能表明美国的制度性吸引力出现了

问题。美国缺乏资金可能导致其创新能

力出现瓶颈。未来美国思想的开放度值

得关注,这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

国的再平衡战略与全球治理理念是矛盾

的,因为美国仍以美国中心论规划其战

略,缺乏道德号召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杨毅少将认

为,美国目前面临资金不足和军备需求

增长的矛盾。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

善于控制预算,选择他来完成美国的军

事战略转型是明智之举。在军事上美国

仍于无可匹敌的地位。目前美国在军

事、反恐和遏制网络攻击方面具有很强

的忧患意识。美国制定了新型的部队发

展构建图。对未来军事技术竞争制高点

的投入并未减少。美国同时更加重视与

同盟国的关系,通过出售安全产品来获

取利润,通过精减机构节省开支。我们

不能忽视美国的战略运筹能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

所王鸿刚副所长指出,对于美国实力下

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一是两

场战争导致美国衰落;二是其他国家崛

起导致美国衰落;三是美国战略迷失困

扰了美国的发展方向。但自奥巴马执政

以来,美国的巧实力外交使其全球地位

得到一定的恢复。反恐战争的优先性已

经发生变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

得到改善。美国在克服经济危机方面也

是最努力的。21世纪的大趋势是全球

公民社会兴起。美国未来的命运取决于

美国能否保持先进的文化影响力,是否

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敏谦教授认为美

国在实力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上都有所下

降,但在权势上却相对上升。鉴于20世

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曾成功地消灭了

财政赤字,现在对美国经济进行判断时

应更加谨慎客观。美国的债务危机既是

经济问题,也是预算问题和政治问题。
美国目前的债务增长主要是小布什和奥

巴马执政时期积累的。美国的财政赤字

是其为了实现权势而情愿付出的代价。
长期来看,美国灵活的反应能力可以克

服其社会治理危机,并且不会影响其重

大的战略走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

荣教授提出,看待美国是否衰落应注意

以下问题:一是技术创新是否能够决定

一切。目前美国的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出

现了分离现象。奥巴马执政以来在振兴

制造业方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二是美

国吸引人才是结果还是原因;三是人类

的公共治理问题是否已经完全得到了解

决;四是多党民主存在根本性缺陷,因为

政党轮流执政对公权力只有使用权而没

有所有权,因此缺乏责任心;五是多党民

主与大众参与相结合必定导致福利国家

问题;六是凯恩斯主义导致财政赤字合

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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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

梦孜教授认为,美国正在重现一切走下

坡路的帝国的运行特征。美国以外促内

的传统霸权道路可能难有历史上那样的

效力。反恐战争没有刺激战争景气,由
于生产外包和对外敏感技术出口的严格

控制,美国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并没能

完全惠及民用部门。美国对全球化的热

情下降,主导力也受到牵制。即使美国

的实力仍是举世无双的,但靠一国之力

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然过去。一是世界已

不可避免的走向多元化;二是世界治理

的权力机制会更为扁平化;三是世界变

得更为脆弱。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江凌飞教授

探讨了影响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走

向的战略性因素,认为从相对意义上看,
美国实力确实下降了。因此,美国全球

战略的刚性手段减少,而软性手段增加。
但美国的经济基础雄厚,取代者的力量

远未形成。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的实力和

主观愿望都不容忽视。美国目前将更加

突出以军事前沿部署和军事优势威慑为

后盾,更加借重新老联盟力量,扮演战略

平衡手的角色。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会更加突出,美中关系将经历全球性深

刻变革和全球大动荡局势的严峻考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

平研究员提出,美国面临经济危机和实

力下降可能恰恰导致了其在亚太地区的

强势出击。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战略是牵

制加借重。此外,当前的世界格局,如果

不是“两国共治暠(G2)、一超独霸或失

序,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以大洲为单

位的 G3结构。
外交部美大司庞含兆副处长认为,

看待美国的实力地位应关注其经济基

础。目前美国面临的危机与20世纪30
年代的危机有所不同,美国难以通过以

往的手段转嫁危机。目前的危机可能是

全球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而不仅仅只是

金融危机。美国希望进行战略再平衡,
但很难从中东转向亚太。同时,美国也

不敢贸然陷入中东乱局。美国仍将借重

各方力量,确保重点,灵活地进行战略部

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

究员代表会议主办单位进行总结性发

言。她指出,与会者们都承认美国依然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研究者们观

察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强调其

依然强大的一面,有的强调美国的实力

与其历史上相比或与新兴国家相比,相
对下降的一面。对美国实力的评估既要

从国际层面看,也要从国内层面看。看

待美国的实力不能只看指标,还应分析

指标背后的因素。由于国内问题层出不

穷,尤其是在债务危机压力下被迫大幅

度削减国防开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必将受到影响。对美国实力地位变化的

判断将影响中国对世界局势和美国对外

战略的判断。但美国整体战略的收缩并

不一定会带来其亚洲战略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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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实力与中美关系暠研讨会

综述

周意岷

“巧实 力 与 中 美 关 系暠研 讨 会 于

2011年12月1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举

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

略研究所和美国美中教育基金会联合主

办,美国福特基金会协办。来自中共中

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等单位

的47位专家学者与会。
在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张伯里教授首先致欢迎辞,对本次研讨

会的顺利举行以及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中美之间既是利

益攸关方,也是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应在

掌控分歧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争议问题,
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促进共同合作。随

后,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Julia
ChangBloch)大使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

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分别致

辞。会议围绕巧实力、中美关系与发展

中世界、气候变化、公共外交等四个议题

进行了研讨。
(一)巧实力:美国和中国的视角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谢淑丽(Susan
Shrik)教授认为对于亚太而言,美国是

一个区外大国,在过去十年中有被边缘

化的趋势。如今,美国的经济实力有所

削弱,军事力量也受到限制。因此,奥巴

马政府提出运用巧实力,发挥商业、文化

等非政府因素的作用,积极参与亚太事

务,与该地区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建立互

信。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并不是为了遏制

中国,而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支持中国,
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门洪华教

授认为,实力的来源和性质已经发生了

变化,软实力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柔中

带刚暠实力思想的回归。与美国不同,中
国的软实力建设刚刚起步,尚不成熟,仍
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未来,中国的软实

力建设应包括五个部分:文化、观念变

革、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家形象。中

国发展软实力意在充实自己,探索适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非对外扩张。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

授认为,巧实力并不是一个“新暠概念,而
是对美国长期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暠政
策的一种新表述。在实力相对下降的背

景下,美国提出“巧实力暠的概念,倚重多

边外交机制,推行民主和价值观外交,目
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

教授认为,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存在两点

不足:一是缺乏机制实力;二是缺乏意愿

实力。中国应在现有硬实力的基础上,
加强软实力的建设,积极推动国家实力

的多元化,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合理

配置,进而提升实力运用的有效性。
(二)大国关系与发展中的世界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罗建波副

教授以非洲为例,阐述了中美关系对发

展中世界的影响。他认为2000年以后,
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中非关

系是以互信、互利、平等为基础的。中国

与西方在非洲事务上应该具有包容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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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态度,相互借鉴,而非相互指责和攻

击,共同帮助非洲国家找到适合其本国

国情的发展模式。
美国地区事务委员会前主席弗里曼

(ConstanceFreeman)指出,美国长期以

来一直在非洲扮演援助者的角色,向非

洲国家提供了包括政治援助、发展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一系列援助项目。
如今,非洲对美国有着重大影响,如非洲

裔美国选民;而美国对非洲也有重大影

响,如非洲人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

向往。由于美国对非洲的援助主要受到

利益的驱动,而非洲援助项目具有低收

益的特性,从而使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力

度受到了限制。因此,中美两国应在非

洲援助方面相互合作,加强对话与交流,
探索新的援助模式,以加大援助力度,取
得更好的援助效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

中心林立民研究员提出,在对发展中世

界的援助中,中美两国既要合作,也要有

分工。中国主要聚焦于投资、贸易等中

低领域,美国则应聚焦于高端技术和安

全领域。但是,中美都不应该将发展中

世界视为大国竞争的工具,要避免向发

展中国家输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
互利合作和尊重受援国的基础上共同支

持发展中世界的进步。
(三)跨国威胁:能源与气候变化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气候变化和

能源 项 目 高 级 顾 问 沈 岱 波 (Deborah
Seligsohn)分析了当前能源安全和气候

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据此她提出各国应

该将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统一起来,以
找出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法。当前在能源

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有诸多不利

因素。以美国为例,其国内存在以石油

公司为主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联邦层面

的立法缺失、公众存在怀疑论等多重障

碍。未来,中美两国应该以全人类利益

为重,共同合作,实现能源和气候的双

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査道炯教授

认为,中美在能源合作方面有很大的空

间,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1)双方合作

的领域较窄,且双方国内对能源合作太

敏感;(2)双边能源纽带有待拓展,如核

能、页岩气等;(3)涉及第三国时,双方存

在争议,如中国购买海外能源资产、与伊

朗、苏丹、委内瑞拉等问题国家的合作

等。所以,中美两国应加强在第三国的

公司层面的合作,推动双边能源工业一

体化,建立和提升能源发展项目。
美 国 进 步 中 心 政 策 分 析 师 哈 特

(MelanieHart)就中国软实力在能源领

域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她指出中国的一

些表现造成了困扰:一是中国在清洁能

源开发方面提出了本土创新的概念,意
在保护本土企业。这导致了美国企业在

华遭到了不公正待遇,进而影响了在清

洁能源领域的技术转让与技术合作。二

是中国未能承担与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相

匹配的减排责任,与其国家地位不符。
以上两点在华盛顿引起了担忧,对未来

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产生了不利

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万军研究员,提出了关于能源合作的具

体建议:(1)加强在高端技术上的合作,
如美国的页岩气开发技术;(2)加强在新

能源领域的合作,发挥中美处在新能源

产业链不同位置上的互补性;(3)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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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能源时,应考虑资源国的利益和民

族诉求,因地制宜;(4)中国应增强能源

政策及其相关数据的透明度,展示自身

能源需求的发展方向,成为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
(四)文化力量与公共外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

认为,近年来,中国为了扩大国际影响

力,增加了在文化和公共外交方面的投

入,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总体看依然不

够成功,主要原因包括:(1)中国的公民

社会处于发展初期,对公共外交参与不

足;(2)中国一些公司在国外的不良行

为,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3)参与公

共外交的机构繁杂,且相互之间缺乏协

调;(4)中国在公共外交中过于强调软实

力中的文化因素,但是文化只是软实力

的一个来源,而非软实力本身。今后,中
国在推行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

软实力和硬实力,改变过去只强调软实

力的做法,同时应注意不可误用软实力。
美国国会亚洲事务研究服务中心分

析师劳伦斯(SusanLawrence)认为,软
实力与文化实力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

谈。无论是推动文化传播还是开展公共

外交,政府都不应该做出过多的干预行

为。政府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职能是培育

市场,构筑法律框架,营造一个良好的商

业环境。商业活动成为文化传播和公共

外交的主要推动力。毕竟,公共外交只

是政府传递信息的手段,若由政府来主

导,则公共外交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祖贵教

授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关于软实力和公共

外交的定义。中国所强调的软实力是文

化软实力,与传统软实力的概念有所区

别,强调文化在软实力中的地位和重要

性。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政策包括对内和

对外两方面:对内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对外强调文化交流活动和

文化产品的推广。同样,中国的公共外

交政策也包括这两个方面:对内加强公

众对公共外交政策的理解,以共同推动

公共外交;对外则开始建立一批智库,通
过智库扩展与国外的交流,使外国公众

更加了解中国。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

教授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以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仁政暠“德政暠“和而不同暠等思想

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和特色,将
巧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结合起来,促进国

际合作,妥善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开创

中美双赢的局面。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积极发言,共同

探讨,在“求同存异暠、“和而不同暠的基础

上就多个议题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加强

中美合作、共同推广巧实力政策,有利于

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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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著述巡礼

《孔子在美国:1849年以来孔子在

美国报纸上的形象变迁》暋张涛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
版。全书除导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之外,
共5大部分、24章,54.6万字。

本书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美国研究

教授。作者查阅了30余种代表美国不

同地域和不同群体的报刊,引用3000多

篇文献,系统考察了自1849年华人大举

移民美国之后、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孔

子,在美国文化的语境中,所经历的认同

和变异,以及这一符号与美国社会和中

美关系的相互融合和影响机制。本书把

中国在美形象研究引入了微观层面,将
孔子研究从专注儒家思想本身拓展到了

孔子在海外的接受、反馈和重塑领域,对
于中美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都是一

次极有意义的尝试。
本书以时间为序,研究了美国“排华

酝酿时期的孔子形象,1849~1882暠、“排
华高峰期的孔子形象,1882~1920暠、“动
荡年代的孔子观,1920~1950暠、“对华冷

战时期的孔子形象,1950~1972暠和“当
代美国的孔子形象暠。作者发现:首先,
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身份在美国语

境下得到了充分体现;其次,孔子学说具

有鲜明的跨文化实用意义,被视为美国

政治与社会重要的理想目标;第三,孔子

还是美国用来处理外交事务和对华关系

的话语武器之一。
本书得到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研究基

金和四川外语学院重点研究基金的资

助。
(张善鹏暋供稿)

《美国研究文选》(1987~2010)暋黄

平、胡国成、赵梅主编,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上、下
卷。全书约92.2万字。

本书精选出《美国研究》自1987年

创刊至2010年刊载的部分论文,这些文

章分别涉及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
文化与历史等方面,共46篇。所选文章

大体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基础性研究

论文,这类文章大多由老一代学人所作、
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美国

的制度、社会、中美关系等一些基本问题

进行探讨;如李道揆的《试论美国宪法的

限权政府原则》、张毅的《美国民主政体

的起源》、董乐山的《美国社会的暴力传

统》、施咸荣的《美国黑人的三次文艺复

兴》等;第二类是在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

响的文章,如资中筠的《中国的美国研

究》、王缉思的《美国霸权的逻辑》,沈宗

美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等;第三

类是近年来发表的、探讨有关美国及中

美关系的重大问题的文章,如王希的《多
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楚
树龙与方力维合著的《美国人口状况的

发展变化及其影响》等。
本文选是过去30年间中国学者研

究美国问题的成果集萃,也是中国美国

研究的一个缩影。
(美彦暋供稿)

《影像中的政治无意识:美国电影中

的保守主义》暋徐海娜著,北京·中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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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除序言、
导言、结语和参考书目外,全书共5章,
约21.1万字。

作者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后。本书由她的博士论文扩展而成,也
是她近年来对美国政治文化与好莱坞电

影政治的研究成果。本书在对《魔戒》、
《撞车》、《通缉令》等多部奥斯卡获奖影

片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美国电影

中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念进行探讨,从而

揭示了美国主流电影对内在培育和加强

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对外推广美国国

家形象、输出美国软实力方面的重要作

用。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1)保守主义的

内涵及文化渊源及美国保守主义与美国

电影的内在有机联系;(2)比较保守主义

与美国电影、自由主义与美国电影的镜

像关系,并描述了美国主流电影中的保

守主义的主要叙事模式;(3)以细致的案

例分析对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的种

族歧视、父权秩序及帝国情结进行了;
(4)对全书做出总结,从美国电影与保守

主义的关系述及软实力与文化领导权,
探讨了当代保守主义对美国政治文化、
价值观念可能产生的潜在与持久影响。
作者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文化、社
会风气都偏于保守,连自由主义也是保

守而非激进的。
(海文 供稿)

JeffreyBrown,“WillWeBeAble
to Maintainand Replace OurEnergy
andTransportationInfrastructureinA
Post灢Peak Oil World?暠ASPO灢USA,

April4,2011.
作者是一名独立的石油地质学家。

他指出,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将在维护和

更新其老化的基础设施方面付出高昂代

价。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能

源,其中主要是石油。但是,作者认为,
各国不太可能对老化的基础设施进行大

规模的维护和更新。作者指出,美国的

许多地方政府正在将铺好的县域公路变

回石子路,因为它们负担不起公路的维

修费用。自然灾害,诸如最近袭击日本

的地震和海啸,以及2005年袭击美国海

岸的飓风,只能加大维护基础设施的代

价。作者认为,美国最终将不得不对其

基础设施进行分类检伤,但是目前政学

界对于这种可能性仍未展开任何讨论,
因为大部分政府的规划者还在以小汽车

数量未来将不断增加为前提假设来考虑

政策。

James Lewis, “Sovereignt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in Cyber灢
space,暠BrownJournalof WorldAf灢
fairs,Spring/Summer2010.

作者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他写道,“人们因网络空间没有预

设的边界就认为它是一种全球的公共

品,我们最好将这种看法视为是一种愿

望,而非对于网络空间的概念界定。暠作
者指出,互联网最初是美国政府为了加

强防务和研究而建立的一项业务,但是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政治大变动时期,美
国政府向社会公众开放了互联网。互联

网先驱者反对威权主义文化,以及美国

人偏好市场机制和有限政府,都促使人

们将互联网定义为一种公共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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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定义受到了当今环境的挑战,互联

网现在再也不是美国独享的屏障,而是

各国竞技的赛场。其实,互联网从来就

未被设计成一个数百万人赖以开展经济

活动的系统。作者认为,政府在防止互

联网遭受攻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为政府实施的复杂的情报和军事

活动远远胜过私人的努力。互联网现在

是一个公共品,但“正如我们不能指望用

民航飞机来抵抗米格战机入侵我们的领

空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期望靠私人公司

来抵御外国政府对我们的网络空间发动

的袭击。暠

RobertPollinandJeffreyThomp灢
son,“TheBetrayalofPublic Work灢
ers,暠TheNation,February16,2011.

两位作者认为,大萧条及其余波会

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基本权利造

成更为沉重的打击。尽管实际上此次经

济衰退是由于华尔街的冒险而非工会薪

金总额的增长所引发,但是一大批官员

和意见领袖却认为公共部门的工会是消

耗美国经济活力的累赘。作者认为,尽
管此次经济衰退已使地方政府的金源严

重受损,但各州及各都市行政当局不应

榨取那些没资格享受社保的州政府和地

方政府大部分雇员的财富,而是要对那

些最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增税。州政

府和地方政府还应该拓宽税收来源,比
如对律师的酬劳征税,对网购物品征税

等。作者还指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

必须停止为了吸引公司落户自己辖区而

向公司提供大量减税优惠。作者预计,
如果各州政府宣布破产,那么它们将会

终止对于雇员、摊贩、养老金领取者甚至

是国债持有者的义务,而发生这种情况

才会真的削弱美国经济的基础。

ToriWoods,“CuyahogaConnec灢
tions,暠Land& People,Fall/Winter
2010,pp.10~17.

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是所谓

“铁锈地带暠的城市,这个昔日繁荣的工

业中心随着整个国家从工业化时代向信

息化时代迈进而陷入衰落,只留下一套

老化、锈蚀的基础设施。在多数情况下,
“铁锈地带暠的这些工业墓地往往将幸存

下来的城市中心区与它的码头区或者通

往河流或者港口的通道分隔开来。近年

来,一场旨在清理以往工业区,重新打通

通往河流的通道的运动正在这些工业墓

地兴起。本文论述了这场运动是如何在

克利夫兰展开的。一批环保与发展组织

正合力在以往的工业区修建公园、小路

和林荫道,从而使城市居民能够拥有通

往水边的整洁道路。作者援引一位参与

这项活动的人士的话说,“这项工作绝不

仅仅是修建公园和小路,而是创建一个

新的克利夫兰。暠

David Leonhardt, “Imagining a
DeficitPlanfrom Republicans,暠New
YorkTimes,September28,2010.

作者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

指出,如果不增税,或者减少社保、医保

和防务开支,美国政府就无法削减联邦

预算赤字。作者指出,后三个恰好是共

和党人认为不该削减的项目。作者指

出,共和党人提出的“向美国承诺暠计划

只是一份政治文件,真正的财政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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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只有通过消除浪费、实现服务业私

有化和裁减联邦公务员人数及薪金,才
有可能使联邦预算接近平衡。2001年

到2006年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

的这段时间证明,正是他们将巨大的预

算盈余变成了巨大的赤字,这足以令人

怀疑他们在解决财政预算问题上的可信

度。作者写道,“记住,当政客们告诉你

他们反对增税、主张削减医保、社保和军

费开支的时候,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

赞成制造极限赤字。暠

William J.Lynn,“Defending A
NewDomain,暠ForeignAffairs,Vol.
89,No.5,September/October2010,

pp.97~108.
本文作者是美国副国防部长。他指

出,美国军方分布在数百个军事设施中

的700万台计算机设备每天都在成千上

万次地探测美军的1.5万个网络系统。
由于种种原因,对网络攻击进行报复不

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五角大楼依靠威

慑来阻止袭击者获得任何好处。由于基

本上不可能预测威胁将在何时何地以何

种方式出现,所以美国需要有灵活的战

略和反击能力。五角大楼已将虚拟空间

与海、陆、空及太空一同列为战地。新的

战略旨在训练和装备网络防御力量,实
施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多层次保护,寻
求获得运转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工具,
与美国的盟国建立集体防御体系,对迅

速建设更大的网络防御能力加大投入。

WilliamC.Martel,“GrandStrat灢
egyof‘Restrainment暞,暠Orbis,Vol.
54,No.3,Summer2010,pp.356~

373.
作者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

交学院研究国际安全的副教授。他指

出,美国在冷战时期卓有成效的遏制战

略对于过去20年间美国面临的种种挑

战而言已经失效了。他认为,当今美国

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制订一个指

导政策的大战略,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显

得不连贯,在维护现状与单方面修正现

有体系之间摇摆不定。他指出,美国的

一些政策,诸如推广民主抑或诉诸武力

威胁,已酿成了其他国家对美国人心目

中的“美国例外论暠的怨恨。作者认为上

述这些政策不仅已经失效,而且美国未

来可能丧失实行这些政策所需的资源。
作者提出了“克制暠战略,这个战略旨在

抵消那些削弱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力量;
这个战略的特征包括美国更多地进行自

我克制,更多地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进行合作。作者指出,这样一种“克制暠
战略将与其他国家的传统外交政策更为

协调一致。

JeffreyPassel,“UnauthorizedIm灢
migrantsand Their U.S.灢Born Chil灢
dren,暠Pew HispanicCenter,August
11,2010.

皮尤西班牙中心是不归属任何党派

的皮尤研究中心的组成部分。它所做出

的美国人口普查局一份新分析报告称,
在2008年美国出生的430万婴儿中大

约有34万是未获认可的移民的后代。

510万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中有将近

79%的人是在美国出生的未获认可的移

民的孩子,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公

民完全是仰赖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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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美国总计有510万未经认可

移民的子女,其中400万是在美国出生

的,110万在美国境外出生。

JohnB.Judis,“TeaMinusZero,暠

NewRepublic,Vol.241,No.4883,

May27,2010,pp.18~21.
保守的茶党运动是近年来美国政治

中发展最快的运动。它发源于2009年

2月,当时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

员里克·桑塔利透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的平台呼吁建立一个“芝加哥茶党暠以应

对按揭危机。正如1970年代后期的抗

税运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道德

多数暠及“基督教联盟暠运动一样,茶党运

动只是一系列保守主义复兴运动中最新

的一次。尽管这一运动并非共和党全国

委员会所策划,但是茶党仍然从福克斯

新闻主播格伦·贝克及共和党前副总统

候选人萨拉·佩林那里获得了不少支

持,二者对茶党运动进行了高调的报道。
茶党已然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

量。

Alec Ross, “Internet Freedom:

Historic Roots And The Road For灢
ward,暠SAISReviewofInternational
Affairs,Summer/Fall2010.

本文作者是克林顿国务卿的创新事

务高级顾问,负责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

挖掘科技的潜力以实现美国的外交和发

展目标。作者指出,美国有必要通过精

心规划互联网自由的各项原则、论述互

联网自由的历史、当代语境及概念框架,
以及概述国务院的工作如何有助于实现

互联网自由的目标,来保护和增进网络

技术对于社会、经济产生的正面效应。
作者指出,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讲,世界各

国对互联网自由的限制都在加大,但是

国务院已经并且仍将继续通过外交努

力、监视与报道、程序处理与政策制定来

推进 互 联 网 自 由。克 林 顿 国 务 卿 在

2010年1月就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的

讲话中说:“新技术本身并不追求自由与

进步,但美国追求。我们支持互联网成

为一个全人类都能平等地从中获取知识

和思想的网络。暠作者认为,互联网自由

的问题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牵涉到经

济、人权、社会机遇等领域的棘手问题,
但是他同时认为,互联网自由植根于一

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朴素道理。作者指

出,开放社会为每个公民提供了进入不

受限的思想和商业市场的均等机会,开
放社会是繁荣的,它向公民兑现社会、经
济成果。美国开展维护互联网自由的工

作,就是寻求将开放社会的这些目标纳

入到21世纪的治国之道当中。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卢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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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2011年匿名审稿专家名单

诸多学者在2011年为本刊进行了匿名审稿。本刊编辑

部谨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对他们严谨而认

真的学风表示敬佩。他们是(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樊吉社、韩暋铁、姬暋虹、金灿荣、李剑鸣、
李振广、刘宇飞、牛暋军、任东来、史静寰、
孙暋哲、王缉思、王立新、王荣军、王暋希、
王暋旭、王孜弘、韦暋伟、熊志勇、徐彤武、
袁暋征、张暋帆、张清敏、赵可金、周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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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世界、合作世界,抑或杂乱世界? 暋班宁·加勒特暋11栛………………………………………

中美软实力运用的比较 暋王希暋11栛…………………………………………………………………

中美关系发展的逻辑思考 暋傅梦孜暋11栛……………………………………………………………

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 暋赵怀普暋11栛………………………………………………

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 暋贾浩暋11栜…………………………………………………………

信息时代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探析 暋高望来暋11栜…………………………………………………

“两国集团暠构想的历史考察 暋顾国平暋梅仁毅暋11栜………………………………………………

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暋赵磊暋11栜……………………………………………………

文献与研究

美国台海问题研究述评(2001~2009) 暋严泉暋11栜…………………………………………………

回顾与展望

磨剑十年 暋陈宝森暋11栙………………………………………………………………………………

———忆美国所的初创期

初创回忆 暋霍世亮暋11栙………………………………………………………………………………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暋赵梅暋11栙………………………………………………………………

———资中筠先生访谈录

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 暋徐彤武暋 魏红霞暋11栚………………………………………

———访王缉思教授

寻找学术与政策影响之间的平衡 暋赵梅暋11栚………………………………………………………

———访李侃如博士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认知美国 暋朱传一暋11栚…………………………………………………………

结缘美国所 暋任东来暋11栚……………………………………………………………………………

我和美国研究所 暋丁幸豪暋11栛………………………………………………………………………

以学会活动促进学科建设 暋陶文钊暋11栛……………………………………………………………

在美国所工作的二十余年 暋张也白暋11栛……………………………………………………………

书评·文评

全球化中美国的世界地位 暋牛军暋11栙………………………………………………………………

———《美利坚独步天下》读后

开启幸福政治 暋耿国阶暋11栚…………………………………………………………………………

———读《幸福政治:政府能从幸福的新研究中借鉴什么》

美国大战略的浮动性和适度性 暋魏光启暋11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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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

学术动态

“美国经济与中美经贸关系暠研讨会综述 暋杜邢晔暋11栙……………………………………………

“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国关系暠研讨会综述 暋何维保暋11栚…………………………………

美国研究系列丛书出版 暋11栚…………………………………………………………………………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建所30周年庆典暨中华美国学会年会

系列学术活动综述 暋何兴强暋李枏暋王玮暋樊吉社暋11栛……………………………………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与趋势暠研讨会综述 暋刘元玲暋谢韫暋11栛…

“美国军控政策与地区安全形势暠研讨会综述 暋曹筱阳暋11栛………………………………………

“债务危机、国内政治与美国实力地位暠研讨会综述 暋沈鹏暋11栜…………………………………

“巧实力与中美关系暠研讨会综述 暋周意岷暋11栜……………………………………………………

其暋他

著述巡礼 暋11栙栚栛栜…………………………………………………………………………………

编后 暋11栙栚栛栜………………………………………………………………………………………

本刊2011年匿名审稿专家名单 暋11栜………………………………………………………………

2011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暋11栜………………………………………………………………………

本刊迁址通知 暋11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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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暋暋后

在本期“专论暠中,贾浩的文章以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发展为背景,论述了

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届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他认为,这三届政府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有两大核心内容始终未变: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刑

事法院进行控制和干预;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给予所有美国人司法豁免权。这两

大“政策核心暠的基本前提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全球战略与国家利益,必要时可以

在世界上使用武力。
向在胜的文章论述了美国根据自己的油污责任法律将如何处置墨西哥湾溢

油事件的问题。他指出,以1990年《油污法》为核心的美国现行油污责任法律体

系,使英国石油公司可能不仅要支付油污清理费用和范围广泛的各种损害赔偿

金,而且还将面临各种刑事与民事处罚,而英国石油公司享受责任限制将极其困

难。
高望来的文章分析了信息时代的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他认为,美国在信

息空间推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政策;在网络与太空领域,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科技鸿沟,未来中美双方合作可以从不敏感的非军事领域起步,共同构建更稳定

的信息空间秩序。
夏立平和苏平的文章论述了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演进及影响,并对奥巴马

政府的海洋政策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迎合当前美

国海洋综合管理需要的措施,但继续采取所谓的“选择性多边主义暠,则对其他国

家的海上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顾国平和梅仁毅的文章对“两国集团暠构想进行了历史考察。文章指出,这

一概念自1970年代出现以来,迄今已有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这四

个版本的“两国集团暠论都出现在美国面临国内外困境而对象国正在蓬勃崛起之

际,其实质是美国要求对象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帮助它以最小的代价维护霸

权。
赵磊的文章论述了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他认为,这项政策

经历了从“有效的国际主义暠到“坚定的多边主义暠,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暠到“美
国式的国际主义暠,最后回归到“有效的多边主义暠的三次演变;它取决于美国政

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

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本期是本刊的第100期。时至岁末,我们期盼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得到学界

同仁的支持,将本刊办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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